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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0月 1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於 2012年 6月 15日至 9月 28日期間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陳述本部就附屬法例所作的報告供議員研

究，並解釋立法會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架構修訂附屬法例的權力。 
 
 
背景  
 
2.  現時向議員提交的所有附屬法例 (下文 (b)段所述的 7條
除外 )均受《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下稱 "釋義條例 ")第 34條
所規管。該條賦權立法會以符合訂立某附屬法例的權力的任何

方式修訂該附屬法例。該等附屬法例可分為兩類：  
 

(a) 在 2012年 6月 20日至 7月 11日期間提交立法會會議
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 (附錄A)  

 
根據釋義條例第 34(2)及 (3)條，立法會可修訂該等附
屬法例的期限，須視為延展至第五屆立法會第二次

會議 (即 2012年 10月 17日 )的翌日，並在該日屆滿。
根據釋義條例第 34(4)條，此期限可藉立法會決議再
延展至 2012年 11月 7日的會議。  

 
(b) 在 2012年 7月 13日至 9月 28日期間刊登憲報的附屬

法例 (附錄B)  
 

該等附屬法例在 2012年 7月 11日第四屆立法會最後
一次會議之後訂立並刊登憲報。除下列 7條外，該
等附屬法例將於 2012年 10月 10日的會議席上提
交，立法會可在 2012年 11月 7日或當日前，藉決議
修訂；若議決延期，則可延展至 2012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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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陸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恩恤金條例》
(第 202章 )作出的《 2012年陸軍義勇軍及海軍義
勇軍恩恤金條例 (修訂附表 )令》(第 110號法律公
告 )；  

 
(ii) 根據《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第 474章 )訂

立的《 2012年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 (修訂附
表 1)公告》 (第 136號法律公告 )；  

 
(iii) 根據《西區海底隧道條例》 (第 436章 )訂立的

《 2012年西區海底隧道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
(第 137號法律公告 )；  

 
(iv)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章 )訂立的《 2012

年聯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規例》(第 139號法律公
告 )；  

 
(v)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章 )訂立的《 2012

年聯合國制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修訂 )
規例》 (第 140號法律公告 )；  

 
(vi)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章 )訂立的《聯

合國制裁 (幾內亞比紹 )規例》 (第 141號法律
公告 )；及  

 
(vii)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章 )訂立的《 2012

年聯合國制裁 (索馬里 )(修訂 )規例》(第142號法
律公告 )。  

 
釋義條例第 34條並不適用於上述屬例外的附屬法
例，意即該等附屬法例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亦不

受立法會修訂。  
 
3.  法律事務部已就於 2012年 6月 15日至 8月 17日期間刊登
憲報的附屬法例向第四屆立法會的議員提交報告，本報告現夾

附有關 2012年 9月 28日刊登憲報的附屬法例的報告，供議員參
閱。議員可在以下網址：http://www.gld.gov.hk/egazette/ 查閱該
等附屬法例的憲報文本或向立法會圖書館索取印備複本。若政

府當局有就某附屬法例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該摘要會夾

附於有關該附屬法例的報告內。議員可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以瞭解有關的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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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的附屬法例  
 
4.  議員可特別注意下列附屬法例：  
 

(a)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 (修訂 )規例》 (第 143號
法律公告 )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修訂附表 1及 2)
公告》 (第 144號法律公告 )  

 
第 143號法律公告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預防
及控制疾病條例》(第 599章 )("該條例 ")第 7條制定，
以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 599章，附屬法
例A)("該規例 ")第56條，將 "新型冠狀病毒致嚴重呼
吸系統病 "("該疾病 ")加入為 "指明疾病 "之一。  

 
第 144號法律公告由衞生署署長 ("署長 ")根據該條
例第 15條制定，在該條例附表 1(表列傳染病 )加入該
疾病，作為第 34AA項，並在附表 2(表列傳染性病原
體 )加入 "致嚴重呼吸系統病新型冠狀病毒 "，作為第
20A項。  

 
在附表 1加入該疾病後，根據該規例第 4條的規定，
任何醫生如有理由懷疑有附表 1指明的任何疾病個
案存在，須立即通知署長。任何人如不通知署長或

向署長提供虛假資料，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 5,000元。  
 

將致嚴重呼吸系統病新型冠狀病毒加入附表 2後，
根據該規例第 43條的規定，如化驗室的擁有人或掌
管化驗室的人得悉，在其化驗室內有該條例附表 2
所載列的病原體逸漏，而該逸漏可能構成公共衞生

危險，該擁有人或該人須立即通知署長。不通知署

長或向署長提供任何虛假資料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5,000元及監禁 6個月。  
 

議員可參閱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於 2012年 9月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號 ： FH CR 
4/3231/96)，以瞭解有關第 143及 144號法律公告的
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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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2012年聯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規例》 (第 139號
法律公告 )  

 《 2012年 聯 合 國 制 裁 (朝 鮮 民 主 主 義 人 民 共 和
國 )(修訂 )規例》 (第 140號法律公告 )   

 《聯合國制裁 (幾內亞比紹 )規例》 (第 141號法律
公告 )  

 《 2012年聯合國制裁 (索馬里 )(修訂 )規例》 (第 142
號法律公告 )  

 
第 139至 142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按外交部的指
示並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聯合國制裁

條例》(第 537章 )("該條例 ")第 3條訂立。第139至 142
號法律公告已於 2012年 9月 28日刊登憲報當日開始
實施。議員可參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2年 9月
提供的資料文件 (並無參考編號 )，以瞭解進一步資
料。  

 
根據該條例第 3(5)條，釋義條例第 34及 35條不適用
於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因此，第139至142號法
律公告不受立法會修訂。  

 
在第四屆立法會期間，根據該條例制定的規例由內

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
員會 ")審議。小組委員會曾分別於 2010年 6月 25日及
2012年 6月 29日向第四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中
期報告及進一步報告。鑒於政府會不時根據該條例

第 3條制定規例，小組委員會在 2012年 6月 29日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提交的報告中建議在第五屆立法會

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以便處理該等規例。出席該

次內務委員會會議的議員原則上同意小組委員會

的建議。議員可成立一個同類的小組委員會，並請

該小組委員會研究第 139至 142號法律公告。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12年 10月 8日  
 



附錄A 
 
 

於 2012年 6月 20日至 7月 11日期間  
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法律公告編號  

 
附屬法例  

105 《 2012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  
 

106 《 2012年孤寡撫恤金 (增加 )公告》  
 

107 《 2012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公眾泳池 )(修訂
附表 14)令》  
 

108 《 2012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公眾遊樂場地 ) 
(修訂附表 4)令》  
 

109 《 2012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公眾遊樂場
地 )(修訂附表 4)(第 2號 )令》  

 



附錄B 
 
 
於 2012年 7月 13日至 9月 28日期間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將於 2012年 10月 10日提交立法會省覽 ) 
 
 
法律公告編號  

 
附屬法例  

*110 《 2012年陸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恩恤金條例
(修訂附表 )令》  
 

+  
*136 《 2012年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 (修訂附表 1)

公告》  
 

*137 《 2012年西區海底隧道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
 

138 《 2012年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修訂附表 1)
公告》  
 

*139 《 2012年聯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規例》  
 

*140 《 2012年聯合國制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 )(修訂 )規例》  
 

*141 《聯合國制裁 (幾內亞比紹 )規例》  
 

*142 《 2012年聯合國制裁 (索馬里 )(修訂 )規例》  
 

143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 (修訂 )規例》  
 

144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修訂附表 1及 2)
公告》  

 
____________________ 

* 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亦不受立法會修訂的法律公告  
+ 第 111至 135號法律公告屬立法會通過的決議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82/11-12號文件  

 
2012年 6月 2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12年 6月 15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12年 6月 20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  ： 下年度會期第二次立法

會會議 (若議決延期，則可
延展至下年度會期第二

次會議後第 21日或之後
舉行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 

 
 
《退休金 (增加 )條例》 (第 305章 ) 
《 2012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 (第 105號法律公告 ) 

 
《孤寡撫恤金 (增加 )條例》 (第 205章 ) 
《 2012年孤寡撫恤金 (增加 )公告》 (第 106號法律公告 ) 
 

第 105及 106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分別根據《退休金
(增加 )條例》(第 305章 )第 4(1B)條及《孤寡撫恤金 (增加 )條例》(第
205章 )第 3(3)條訂立。該兩項公告分別宣布和指定增加下列的退
休金及撫恤金 5.7%，由 2012年 4月 1日起生效    

 
(a) 根據香港法例第 305章附表 1所列各退休金條例發

放給合資格領取退休金的前政府人員和政府人員

遺屬的基本退休金；及  
 
(b) 香港法例第 205章所描述發放給《孤寡撫恤金條例》

(第 94章 )所指的遺孀和孤兒的撫恤金。  
 
2.  根據香港法例第 305及 205章，如在截至某年 3月 31日為
止的 12個月內，平均每月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平均指數 ")超過
緊接在此期間之前 12個月的平均指數，而超出的百分率多於
0.1%，則行政長官須在可行範圍內，盡快藉憲報公告宣布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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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加相關的退休金或撫恤金，增加百分率相等於平均指數所

超出的百分率。   

 
3.  政府當局表示，在截至 2012年 3月 31日為止的 12個月內
的平均指數，超出了緊接在此期間之前 12個月的平均指數
5.7%。根據香港法例第 305章及第 205章的條文，當局制定第 105
及 106號法律公告，宣布和指定相關退休金及撫恤金增加 5.7%。 
 
4.  據公務員事務局於 2012年 6月 13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檔號：CSBCR/AP/4-075-005/5 Pt. 15)所述，對領取退休
金和遺屬撫恤金的人士來說，根據平均指數上升幅度增加退休

金和遺屬撫恤金是法定權利，而第 105及 106號法律公告也是根
據有關法例條文及既定政策和程序而制定的，因此無須徵詢領

取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人士的意見。  
 
5.  當局並無就該兩項法律公告諮詢任何立法會事務委員

會。  
 
6.  第 105及 106號法律公告所指定的生效日期為 2012年 4月
1日。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擬議的生效日期符合當局的
一貫行政做法，即退休金及撫恤金的增加由有關年度的 4月 1日
起生效。  

 
7.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公告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鄭潔儀  
2012年 6月 19日  
 



檔號：CSBCR/AP/4-075-005/5 Pt. 15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退休金(增加)條例》 

(第 30 5 章) 

《孤寡撫恤金(增加)條例》 

(第 20 5 章) 

2012 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 

2012 年孤寡撫恤金(增加)公告 

引言 

 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的會議，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  

(a)  根據《退休金(增加)條例》(第 305 章)第 4(1B)條
制定 2012 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載於附件A)，宣

布發放給前政府人員和政府人員遺屬的基本退休

金 ( 1 )增加 5.7%。有關人員和遺屬是指根據《退休
金(增加)條例》附表 1 所列各條退休金條例 ( 2 )

 

合資

格領取退休金的人士；以及 

                                                           

附註 
( 1 )

 基本退休金指根據《退休金(增加)條例》附表 1 所指明的條例，以定期付款方

式支付的任何退休金或其他津貼的全年款額；如這些退休金或津貼部分經已折

算，則指經折算而致扣減的退休金或津貼的全年款額。就延付退休金利益而

言，經折算的退休酬金，在由獲批准延付退休金利益至經折算的退休酬金發放

當日期間，會一如基本退休金，按建議增幅予以調高。 

  
( 2 )

 《退休金條例》(第 89 章)、《退休金利益條例》(第 99 章)、《退休金利益

(司法人員)條例》(第 401 章)、《尚存配偶及子女撫恤金條例》(第 79 章)、

《輔助隊薪酬及津貼條例》(第 254 章)、《1932 年警隊條例》和《1954 年警

務人員(特別情況)退休金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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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孤寡撫恤金(增加)條例》(第 205 章)第 3(3)
條制定 2012 年孤寡撫恤金 (增加)公告 (載於附件

B)，指定發放給《孤寡撫恤金條例》(第 94 章)所

指的遺孀和孤兒的撫恤金增加 5.7%， 

有關安排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理據 

增加退休金的機制 

2 . 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的公務員和司法人員，如在指定

情況下退休，可根據有關的退休金法例獲發退休金利益 ( 3 )。另

外，如公務員曾向其中一個遺屬撫恤金計劃(即尚存配偶及子女

撫恤金計劃或孤寡撫恤金計劃)供款，則在其身故後，有關計劃

會向其尚存的配偶及子女發放遺屬撫恤金利益 ( 4 )

3 . 根據政府的政策，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每年均按指定期

間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幅度(如錄得上升數字的話)增加，

不受公務員薪酬調整影響。這項政策旨在保持退休金和遺屬撫

恤金的購買力。自一九九三年起，《退休金 (增加 )條例》及

《孤寡撫恤金 (增加 )條例》訂明現行釐定退休金增加額的機

制。《退休金(增加)條例》第 4(1A)至 4(1C)條訂明，在任何一
年，如由上一年四月一日開始至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12 個月
內，平均每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較在此期間之前 12 個月高出
0 .1%以上，則行政長官須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在憲報刊登公
告，宣布相等於上述指數升幅的基本退休金增加百分率，並訂

明生效日期。對於增加根據孤寡撫恤金計劃發放的遺屬撫恤

金，《孤寡撫恤金 (增加 )條例》第 3(2)至 3(5)條也有類似規
定。上述兩條條例的相關條文，載錄於附件 C。 

。 

                                                           

附註 
( 3 )

 有關人員的可享退休金，按其離職時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最高薪酬和可供計算退

休金的服務年資計算。 

 
( 4 )

 尚存配偶及子女撫恤金計劃所發放的撫恤金，按已故人員實際供款服務期和可

供計算退休金的最高薪酬計算，惟須符合最低利益條文的規定。孤寡撫恤金計

劃所發放的基本撫恤金，則按供款人參加計劃的日期、供款率、供款人及其妻

子的結婚日期及年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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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2012 年增加退休金公告 

4. 政府統計處處長最近公布，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的平均每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較之

前 12 個月上升 5 .7%。根據《退休金(增加)條例》和《孤寡撫

恤金(增加)條例》的有關規定，行政長官已根據該兩條條例制

定公告，宣布及指定該兩條條例所指的各項退休金法例的退休

金和遺屬撫恤金增加 5.7%，並在公告內訂明生效日期為二零一
二年四月一日。擬議的生效日期按照當局自一九八二年以來採

用的一貫行政做法，即增加額由有關年度的四月一日起生效。

公告會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憲報刊登。我們打算由二零一

二年六月起發放已調高的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 

公告 

5 . 2012 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和 2012 年孤寡撫恤金(增加)

公告，旨在宣布及指定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根據有關法

例發放的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的增幅為 5.7%。 

立法程序時間表 

6 . 立法程序時間表將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

審議的程序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建議的影響 

7 . 按照 5.7%的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增幅，我們估計在二零
一二至一三年度須向約 106 400 名領取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的
人士額外支付約 7 .21 億元。我們預計，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
預算中預留的一般儲備，將足以應付因此而引致的額外開支。

有關建議對人手並無影響，也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

的條文。建議不會影響《退休金(增加)條例》及《孤寡撫恤金

(增加)條例》現有的約束力。建議對生產力、環境或可持續發

展沒有影響，對經濟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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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8 . 對領取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的人士來說，根據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上升幅度增加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是法定權利，而建

議的公告也是根據有關法例條文，以及既定政策和程序而制定

的，因此無須徵詢領取退休金和遺屬撫恤金人士的意見。 

宣傳安排 

9 .  我們會在憲報刊登公告，並會告知所有領取退休金和遺

屬撫恤金人士，以及各中央評議會的職方代表，有關退休金和

遺屬撫恤金的增幅及相關安排。 

查詢 

10.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政務助

理蔡梅芬女士(電話: 2810 2358)聯絡。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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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第 305 章退休金(增加)條例摘錄 

第 4 條 特准增加額 

 

 (1A) 就 1993 年 4 月 1 日當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期間，本條例適用

的基本退休金(包括任何經調整退休金)須按行政長官在薪金(即退休金

所根據的薪金)有效期間之後不時根據第(1B)款宣布的百分率(即“增加

百分率”)作出增加或再作增加(視屬何情況而定)。 (由 1993 年第 3 號第

58 條增補。由 1999 年第 63 號第 3 條修訂) 

 (1B) 在 1992 年之後的任何一年(即“隨後一年”)，如由上一年 4

月 1 日開始至隨後一年 3 月 31 日止的 12 個月內，平均每月的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超過緊接在此期間之前 12 個月的平均每月甲類消費物價指

數，而這超出的數額如以百分率表示是超過 0.1%者，則為施行第(1A)

款，行政長官須宣布一個相等於上述以百分率表示的超出數額的增加百

分率。 (由 1993 年第 3 號第 58 條增補。由 1999 年第 63 號第 3 條修訂) 

 (1C) 根據第(1B)款作出的宣布，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藉憲報公

告作出，並且須於該公告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而該日期不得遲於該公

告的日期。 (由 1993 年第 3 號第 58 條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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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5 章孤寡撫恤金(增加)條例摘錄 

第 3 條 撫恤金增加額 

 (2) 在 1992 年之後的任何一年(即“隨後一年”)，如由上一年 4 月

1 日開始至隨後一年 3 月 31 日止的 12 個月內，平均每月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超過緊接在此期間之前的 12 個月的平均每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而這超出的數額如以百分率表示是超過 0.1%的，則第(4)款所描述的撫

恤金須予增加，增加的百分率相等於上述以百分率表示的超出數額，並

自根據第(3)(a)款就該項增加而指定的日期起生效。 (由 1993 年第 3 號

第 54 條增補) 

 (3) 凡依據第(2)款須對任何撫恤金作出增加，行政長官須在切實可

行範圍內盡快在憲報刊登公告，指定─ (由 1999 年第 63 號第 3 條修訂)  
(a) 該項增加開始生效的日期，而該日期不得遲於該公告的日

期；及 

(b) 按照第(2)款釐定的增加百分率。 (由 1993 年第 3 號第 54

條增補) 

(4) 第(2)款所提述的撫恤金─  

(a) 在根據該款首次作出增加的情況下，指─  

(i) 按截至 1992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總供款計算的任何

撫恤金，連同截至緊接上述首次增加的指定日期前

一日為止的總撫恤金增加額；及 

(ii) 按由 1992 年 4 月 1 日起至緊接上述首次增加的指

定日期前一日為止的供款計算的任何撫恤金；及 

(b) 在根據第(2)款其後作出增加的情況下，指─  

(i) 按截至緊接根據該款所作最近一次增加的指定日

期前一日為止的供款計算的任何撫恤金，連同截

至緊接上述其後增加的指定日期前一日為止的總

撫恤金增加額；及 

(ii) 按由根據該款所作最近一次增加的指定日期起至

緊接上述其後增加的指定日期前一日為止的供款

計算的任何撫恤金。 (由 1993 年第 3 號第 54 條增

補) 

 (5) 在第 (4)款中，就根據第 (2)款作出的增加而言，“指定日

期”(specified date)指根據第(3)(a)款指定為該項增加的生效日期的日期。 

(由 1993 年第 3 號第 54 條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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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7月 6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12年 6月 29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12年 7月 4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  ： 下年度會期第二次立法

會會議 (若議決延期，則可
延展至下年度會期第二

次會議後第 21日或之後
舉行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 
《 2012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公眾泳池 )(修訂附表 14)令》

(第 107號法律公告 ) 
《 2012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令》

(第 108號法律公告 ) 
 

第 107及 108號 法 律 公 告 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署長 ")分別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該條例 ")
第 42A及106條作出。  
 
第 107號法律公告  
 
2.  第 107號法律公告指定藍田游泳池為公眾泳池，並將該
泳池加入該條例附表 14，以反映該項指定。第 107號法律公告的
效力，是將藍田游泳池歸予署長管理和管轄。  
 
第 108號法律公告  
 
3.  第 108號法律公告將以下 11個場地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
途，並將該等場地加入該條例附表 4("該附表 4")的公眾遊樂場地
的列表內，以更新該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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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西灣道休憩處；  

(b) 嘉榮街休憩處；  

(c) 利安道休憩處；  

(d) 新清水灣道休憩處；  

(e) 秀明道休憩處；  

(f) 蝦尾村休憩處；  

(g) 雞嶺休憩處；  

(h) 馬鞍山西沙路花園；  

(i) 馬鞍山西沙路休憩處；   

(j) 寶琳休憩處；及  

(k) 水蕉新村路休憩處。  
 
4.  據政府當局所述，上文第 3(j)段所載的寶琳休憩處是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現已開放給市民使用的一個新場
地。其餘為康文署現已或即將從民政事務總署接管的場地。把

該等場地撥作公眾遊樂場地並納入該附表 4的效力，是將該等場
地的一般管理和管轄權歸予署長。  
 
5.  第 108號法律公告亦訂明三家里兒童遊樂場停止撥作公
眾遊樂場地用途，並從該附表 4剔除。據政府當局所述，該用地
已用作發展百子里公園。  
 
6.  第 108號法律公告也修改載於該附表 4的兩個公眾遊樂
場地名稱，以更準確反映其位置如下   
 

(a) 將天慈花園的英文名稱 ("Tin Tze Garden")改為 "Tin 
Tsz Garden"，使其與附近的天慈路的英文名稱 (即
"Tin Tsz Road")相符；及  

 
(b) 將 "碧屋花園 "改稱 "壁屋花園 "，以反映附近一帶的

地理位置。  
 
7.  據康文署於 2012年 6月 18日發出的兩份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號同為L/M(1) in LCS 19/HQ 813/00(18))所述，政府當局
已就上述建議諮詢有關的區議會，並獲其支持。當局並無就該

兩項命令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  
 
8.  第 107及 108號法律公告已於 2012年 6月 29日刊登憲報當
天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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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部並無發現該兩項命令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任何問

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簡允儀  
2012年 7月 4日  
 



檔號： L/M(1)  in  LCS 19/HQ 813/00(1 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公眾衞生及市政

公眾泳池的指定

引言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該條例”）的規定，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以主管當局的身分管理該條例附表 14 所列的公

眾泳池。根據該條例第 42A 條的規定，主管當局可不時藉命令將任何

場地指定為公眾泳池，亦可藉命令將附表 14 修訂、增補或刪減。

2 . 我們建議通過載於本資料摘要附件 A 的《 2012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條例（公眾泳池）（修訂附表 14）令》（《修訂令》）作出修訂，將《修

訂令》所載附表指明的場地指定作公眾泳池用途。

理據

3 . 這項擬將一個新場地指定為公眾泳池的建議，可容許主管當局執行

與這公眾泳池有關的規例，以便妥善管理這場地。

公眾泳池的指定

4 . 藍田游泳池將獲指定為公眾泳池，並將包括在附表 14 之內。

修訂附表 14

5 . 載於附件 A 的《修訂令》修訂《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 132

章）附表 14，以更新公眾泳池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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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程序時間表

6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提交立法會進行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 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

公眾諮詢和宣傳安排

7 . 我們已諮詢有關的區議會，並獲其支持這項建議。我們亦會於憲報

刊登在該條例附表 14 所增補的公眾泳池。

查詢

8 . 如對此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01 8966聯絡助理署長（康樂事務）1

李麗芬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檔號： L/M (1)  i n  LCS 19/HQ 813/00(1 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公眾衞生及市政

將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

引言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該條例”）的規定，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以主管當局的身分管理該條例附表 4 所列的公

眾遊樂場地。根據該條例第 106 條的規定，主管當局可不時藉命令將任

何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亦可藉命令將附表 4 修訂、增補或刪減。

2 . 我們建議通過載於本資料摘要附件 A 的《 2012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條例（公眾遊樂場地）（修訂附表 4）令》（《修訂令》）作出修訂：

(a ) 將《修訂令》附表 1 指明的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

(b ) 停止將《修訂令》附表 2 指明的公眾遊樂場地撥作公眾

遊樂場地用途；

(c ) 將《修訂令》附表 3 指明的公眾遊樂場地易名。

理據

3 . 這項擬將 11 個新場地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建議，可容許主管

當局執行與公眾遊樂場地有關的規例，以便妥善管理這些場地。我們亦

建議將附表 4 所載的一個場地廢除，以及將兩個場地易名。

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地方

4 . 以下 11 個新場地將獲指定為公眾遊樂場地，並將包括在附表 4 之

內：

( i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現已開放予市民使用的一個新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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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寶琳休憩處

( i i ) 康文署現已或即將從民政事務總署接管的十個場地：

(a ) 小西灣道休憩處

(b ) 嘉榮街休憩處

(c ) 利安道休憩處

(d ) 新清水灣道休憩處

(e ) 秀明道休憩處

( f ) 蝦尾村休憩處

(g) 雞嶺休憩處

(h ) 馬鞍山西沙路花園

( i ) 馬鞍山西沙路休憩處

( j ) 水蕉新村路休憩處

停止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地方

5 . 三家里兒童遊樂場因所在地已用作發展百子里公園，所以須從附

表 4 刪除。

將公眾遊樂場地易名

6 . 為更清楚反映有關場地的位置，我們建議將附表 4 內下列兩個場地

易名：

( a ) 天慈花園

現建議將天慈花園的英文名稱（ Tin  Tze  Garden）改為 “Tin  Tsz

Garden”，使其與附近的天慈路的英文名稱（ Tin  Tsz  Road）相

符。易名建議獲元朗區議會支持。

(b ) 壁屋花園

現建議將碧屋花園易名為壁屋花園，以反映附近一帶的地理位

置。易名建議獲西貢區議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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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附表 4

7 . 載於附件 A 的《修訂令》修訂《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 132 章）

附表 4，以更新公眾遊樂場地列表，並將一個場地廢除和將兩個場地易

名。

立法程序時間表

8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提交立法會進行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 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

公眾諮詢和宣傳安排

9 . 我們已諮詢有關的區議會，並獲其支持這些建議。我們亦會於憲報

刊登在該條例附表 4 所作的增補和修訂。

查詢

10 . 如對此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01 8966聯絡助理署長（康樂事務）1

李麗芬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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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12年 7月 11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  ： 下年度會期第二次立法

會會議 (若議決延期，則可
延展至下年度會期第二

次會議後第 21日或之後
舉行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 
《 2012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2號 ) 
令》 (第109號法律公告 ) 
 

本命令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署長 ")根據《公眾衞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該條例 ")第106條作出。  
 
2.  本命令訂明西九龍海濱長廊 ("該場地 ")停止撥作公眾遊
樂場地用途，並修訂該條例附表 4，刪除當中對該場地的提述。
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12年 6月 28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號：L/M(1) in LCS 19/HQ 813/00(18))第 3段所述，該場
地不再用作公眾遊樂場地，待有關程序完成後，該處土地將交

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使用和管理。  
 
3.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段所述，政府當局已諮詢油
尖旺區議會，並獲其支持本命令所載的建議。當局並無就本命

令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  
 
4.  本命令已於 2012年 7月 6日刊登憲報當日起實施。  
 
5.  本部並無發現本命令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詠儀  
2012年 7月 18日  



檔 號 ： L/M (1) in LCS 19/HQ 813/00(18)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將 地 方 撥 作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用 途  

 

 
引 言  

 
 根 據《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 章 ）（ “ 該 條 例 ” ） 的 規 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以 主 管 當 局 的 身 分 管 理 該 條 例 附 表 4 所 列 的 公

眾 遊 樂 場 地。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06 條 的 規 定，主 管 當 局 可 不 時 藉 命 令 將 任

何 地 方 撥 作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用 途，亦 可 藉 命 令 將 附 表 4 修 訂、增 補 或 刪 減。 

 
2 .  我 們 建 議 通 過 載 於 本 資 料 摘 要 附 件 A的《 2012 年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 修 訂 附 表 4）（ 第 2 號 ） 令 》（《 修 訂 令 》） 作 出 修

訂 ， 停 止 將《 修 訂 令 》附 表 1 指 明 的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撥 作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用

途 。  

 

 
理 據  

 
3 .  有 關 場 地 不 再 用 作 公 眾 遊 樂 場 地，須 從 附 表 4 刪 除。待 有 關 程 序 完

成 後 ， 該 處 土 地 將 交 由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使 用 和 管 理 。  

 
 

停 止 撥 作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用 途 的 地 方  

 
4 .  西 九 龍 海 濱 長 廊 將 從 該 條 例 附 表 4 刪 除 。  

 

 
修 訂 附 表 4 

 
5 .  載 於 附 件 A的 《 修 訂 令 》 修 訂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 第 132 章 ）

附 表 4， 以 更 新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列 表 ， 並 將 一 個 場 地 廢 除 。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6 .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  

 
刊 登 憲 報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六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進 行 先 訂 立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公 眾 諮 詢 和 宣 傳 安 排  

 
7 .  我 們 已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並 獲 其 支 持 這 項 建 議。我 們 會 於 憲 報 刊

登 在 該 條 例 附 表 4 所 作 的 刪 減 和 修 訂 。  

 

 
查 詢  

 
8 .  如 對 此 事 有 任 何 查 詢 ， 可 致 電 2601 8966 聯 絡 助 理 署 長（ 康 樂 事 務 ）1

李 麗 芬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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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90/11-12號文件  

 
 

2012年 7月 13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亦不受立法會修訂的法律公告  
 
《陸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恩恤金條例》 (第 202章 ) 
《 2012年陸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恩恤金條例 (修訂附表 )令》

(第 110號法律公告 ) 
 

《陸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恩恤金條例》 (第 202章 ) 
("該條例 ")旨在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徵召服實際兵役的香
港陸軍義勇軍軍官及隊員和香港海軍義勇軍成員的傷殘或去世

而支付恩恤金、補助金及其他津貼 ("法定付款 ")，訂定條文。根
據該條例第 35(2)條，當局可按照根據《退休金 (增加 )條例》 (第
305章 )第 4(1C)條作出的公告所宣布的增加百分率，調整法定付
款額。  
 
2.  本命令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根據該條例第 35(2)條作
出，藉以修訂該條例附表 3至 8，調整法定付款額。該條例第
35(5)條訂明，《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34條不適用於根據
該條例第 35(2)條作出的命令。因此，本命令無須提交立法會省
覽，亦不受立法會修訂。  
 
3.  當局於 2012年 6月 15日在憲報刊登根據《退休金 (增加 )
條例》作出的《2012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2012年第105號法
律公告 )("增加退休金公告 ")，並藉該公告宣布按照截至 2012年 3
月 31日為止 12個月內的平均每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平均指數 ")
較緊接該段期間之前 12個月內的平均指數所增加的百分率，由
2012年 4月 1日起將基本退休金調高 5.7%。因此，根據本命令，
該條例附表 3至 8所列的款額，按增加退休金公告所宣布上調基
本退休金的百分率 (5.7%)調整。該等款額上次修訂是在 2011年 4
月作出的 (2011年第 132號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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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條例第 35(4)條規定，根據第 35(2)條作出的命令開始
生效的日期，須與根據《退休金 (增加 )條例》作出的相關公告所
指明日期相同。一如上文第 3段所述，增加退休金公告於 2012年
4月 1日生效。相應地，本命令當作已於 2012年 4月 1日起實施。  
 
5.  當局並無就本命令諮詢福利事務委員會。  
 
6.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

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易永健  
2012年 7月 20日  
 



檔案编號：LWB CR 8/3231/92 Pt 16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陸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恩恤金條例》 

(第 202 章) 

 

《2012 年陸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恩恤金條例 (修訂附表) 令》 

 

 

引言 

 

勞工及福利局局長已根據《陸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恩恤金條

例》(第 202 章) (條例) 第 35 條作出載於附件的《2012 年陸軍義勇軍

及海軍義勇軍恩恤金條例 (修訂附表)令》（修訂令），修訂條例的附表 3

至 8，以調整發放予合資格受益人的恩恤金和津貼。 

 

理據 

 

2.  根據條例第 35(2)條，勞工及福利局局長可按照根據《退休金（增

加）條例》（第 305 章）第 4(1C)條作出的公告所宣布的增加百分率，作

出命令以修訂條例附表 3 至 8 所列明的付款率或款額。《2012 年宣布增

加退休金公告》（公告）宣布的加幅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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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令 

 

3.  修訂令的副本載於附件。修訂令對條例的附表 3 至 8 作出修訂，

以列明合資格受益人可領取的修訂金額。 

 

立法程序時間表 

 

4.  修訂令將於二零一二年七月十三日在憲報刊登。按照條例第

35(4)條，本修訂令自公告所宣布的生效日期，即二零一二年四月一日起

實施。 

 

修訂令的影響 

 

5.  修訂令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修訂令不會影響

條例的現行約束力，對生產力、公務員、經濟、環境及可持續發展也沒

有任何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6.  目前，根據條例領取恩恤金及津貼的合資格受益人共有 11 名。

由於受益人數較去年的少，金額經調整後，政府將不會有任何多於原本

預算的額外支出。二零一二／一三年度根據條例規定發放的總金額將約

為港幣五十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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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7.  本修訂令屬例行更新，故無須進行公眾諮詢。 

 

宣傳安排 

 

8.  政府當局將會書面通知各合資格受益人有關恩恤金及津貼經修

訂後的付款額及款額。 

 

背景 

 

9.  條例規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保衛香港而作戰的兩支義勇軍

（即陸軍義勇軍及海軍義勇軍）的軍人，如在戰爭陣亡、傷殘、或患病，

可獲當局發放恩恤金及其他津貼。 

 

查詢 

 

10.  如對本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10-3933 與勞工及福利

局助理秘書長(福利)1B 張浩智先生聯絡。 

 

 

 

勞工及福利局 

二零一二年七月十一日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91/11-12號文件  

 
2012年 7月 27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亦不受立法會修訂的法律公告  
 
《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 (第 474章 ) 
《 2012年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 (第 136號
法律公告 ) 
 

第 136號法律公告由運輸署署長 ("署長 ")根據《大欖隧道

及元朗引道條例》(第 474章 )第 45(1)條訂立，以新的附表 1取代該

條例原有的附表 1，藉以反映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 (三號幹線 )法
定使用費的加幅。第 136號法律公告已於 2012年 8月 1日起實施。 
 
2.  香港法例第 474章訂明三號幹線的使用費調整機制。根

據第 39(1)條，三號幹線 (郊野公園段 )有限公司 ("專營公司 ")可在

專營期內，在附表 3所載的 3個指明日期 (即 2003年 1月 1日、 2010
年 1月 1日及 2017年 1月 1日 )實施預期使用費增加。然而，根據第

40(1)條，如專營公司在任何年度的實際淨收入，少於附表 4所指

定該年度的最低估計淨收入，而該年度又並非緊接指明日期之

前的一個年度，則專營公司可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局長 ")申請

實施下一次的預期使用費增加。根據第 42(1)條，凡專營公司已

依據第 39(1)或 40(1)條實施所有預期的使用費增加，但其在專營

期屆滿前任何年度的實際淨收入，少於其於該年度的最低估計

淨收入，則該公司可向局長申請實施額外的使用費增加。附表2
指明專營公司可就不同類別車輛實施的使用費加幅。  
 
3.  根據第 45(1)條，凡按照上文第 2段所描述的機制增加使

用費，署長須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將附表1修訂以更改使用三

號幹線的不同類別車輛的使用費。根據第 45(3)條，《釋義及通

則條例》(第 1章 )第 34條不適用於此類公告。因此，第 136號法律

公告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亦不受立法會修訂。  
 
4.  第 136號法律公告所反映的使用費加幅，與香港法例第

474章附表 2所指定的款額相符。三號幹線上一次增加法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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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是在 2011年 8月 1日 (2011年第 130號法律公告 )。據運輸及房

屋 局 於 2012 年 7 月 27 日 發 出 的 資 料 文 件 ( 檔 號 ： THB(T)CR 
19/3/5591/91)第 9段所述，專營公司會繼續為所有類別的車輛提

供優惠，在是次增加法定使用費後維持目前的優惠使用費 1，因

此，三號幹線的使用者將不會因是次使用費增加而受到影響。  
 
5.  附件 I載有三號幹線增加前及增加後的法定使用費，以

及適用優惠使用費的對照表。  
 
6.  一如資料文件第 3段所載，自 1998年三號幹線通車以來， 
專營公司的實際淨收入一直低於指明水平。是次使用費增加是

根據專營公司 2007-2008年度淨收入報表作出的。該報表顯示，

專營公司 2007-2008年度的實際淨收入為 5.93億元，較香港法例

第 474章附表 4就該年度指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 14.94億元為少。

據資料文件的第 8段所述，專營公司已於 2005年 6月 19日實施所

有預期加費，並曾 6度實施額外加費。是次將為第七次額外加費。 
 
 
《西區海底隧道條例》 (第 436章 ) 
《 2012年西區海底隧道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 (第 137號法律公
告 ) 

 
7.  第 137號法律公告由署長根據《西區海底隧道條例》 (第
436章 )第 52(1)條訂立，以新的附表 1取代該條例原有的附表 1，
藉以反映使用西區海底隧道 ("西隧 ")所須繳付的法定隧道費增

加。第 137號法律公告已於 2012年 7月 31日起實施。  
 
8.  香港法例第 436章就西隧隧道費的調整機制作出規定，

該機制與上文第 2及 3段所描述三號幹線的使用費調整機制相

若。根據第 45(1)條，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 ("西隧公司 ")可在專

營期內，在附表 4所載的 6個指明日期 (2001年 1月 1日、 2005年 1
月 1日、2009年 1月 1日、2013年 1月 1日、2017年 1月 1日及2021年
1月 1日 )實施預期隧道費加費。然而，凡西隧公司在任何一個年

度的淨收入，少於附表 5指明該年度的最低估計淨收入，而該年

度又並非指明日期之前終結的年度，則西隧公司可向局長申請

實施下一次的預期隧道費加費 (第 46(1)條 )。根據第 48(1)條，凡

西隧公司已實施所有預期隧道費加費，但其在專營期屆滿前任

何一個年度的淨收入，少於該年度的最低估計淨收入，則該公

司可向局長申請實施額外一次隧道費加費。西隧公司可於 2011

                                                 
1 目前的優惠使用費於 2011年 1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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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日或之後就各類車輛實施隧道費加費的款額，在附表 3內
指明 (第 50(1)條 )。  

 
9.  凡按照上文所述的機制增加隧道費，署長即須在憲報刊

登公告，將附表 1修訂以更改不同類別車輛的隧道費 (第 52(1)
條 )。第 52(3)條訂明，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4條不適用於此類公告。

因此，第 137號法律公告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亦不受立法會修

訂。  
 
10.  第 137號法律公告所反映的法定隧道費加幅，與香港法

例第 436章附表 3所指定者相符。西隧上一次增加法定隧道費，

是在 2011年 7月 31日 (2011年第 131號法律公告 )。據運輸及房屋局

於 2012年 7月 27日發出的資料文件 (檔號：THB(T)CR 1/4651/99)
第 9段所述，西隧公司會在是次增加法定隧道費後繼續為所有類

別的車輛提供優惠，以維持目前的優惠隧道費 2，因此西隧使用

者將不會因是次增加隧道費而受到影響。  
 
11.  附件 II載有增加前及增加後的西隧法定隧道費，以及適

用優惠隧道費的對照表。  
 
12.  據資料文件第 3段所述，自 1997年西隧通車以來，西隧

公司的淨收入一直低於指明水平。目前的隧道費增加，是按照

西隧公司 2008-2009年度的淨收入報表提出的。該報表顯示，西

隧公司 2008-2009年度的淨收入為 7.88億元，較香港法例第 436章
附表 5就該年度指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 18.76億元為少。據資料文

件的第 8段所載，西隧公司已於 2006年 7月 31日實施所有預期加

費，並曾 5度實施額外加費。是次將為第六次額外加費。  
 
13.  當局並無就第 136及 137號法律公告所指明的新法定使

用費及隧道費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  
 
14.  本部並無發現第 136及 137號法律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

面有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譚淑芳  
2012年 8月 2日

                                                 
2 目前的優惠隧道費於 2010年 8月 1日起實施。  



附件 I 
 

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使用費 

 

法定使用費 (元 )  
 

分類  

 
 

車輛  
 
增加前  

由 2012
年 8月 1
日起  

優惠  
使用費

(元 ) 

1. 電單車、機動三輪車  55 60 20 

2. 私家車、電動載客車輛、的士  60 65 33 

3. 公共及私家小型巴士 165 180 100 

(a) 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逾 5.5噸
的輕型貨車及特別用途車

輛 

165 180 34 
4. 

(b) (a)段所指明的車輛，如是

超過 2條車軸的，每條額外

車軸 

65 70 0 

(a) 許可車輛總重在 5.5噸以上

但不超逾 24噸的中型貨車

及特別用途車輛 

175 190 40 
5. 

(b) (a)段所指明的車輛，如是

超過 2條車軸的，每條額外

車軸  
65 70 0 

(a) 許可車輛總重超逾 24噸的

重型貨車及特別用途車輛  
195 210 45 

6. 

(b) (a)段所指明的車輛，如是

超過 2條車軸的，每條額外

車軸  
65 70 0 

7. 公共及私家單層巴士  165 180 115 

8. 公共及私家雙層巴士  180 195 135 

 



 

附件 II  
 

西區海底隧道隧道費 

 

法定隧道費 (元 )  
 

分類  

 
 

車輛  
 
增加前  

由 2012
年 7月 31
日起  

優惠  
隧道費

(元 ) 

1. 電單車、機動三輪車  70 80 23 

私家車、電動載客車輛  135 150 50 2. 

的士  135 150 45 

3. 公共及私家小型巴士 150 170 60 

(a) 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逾 5.5噸
的輕型貨車及特別用途車

輛 
200 220 60 

4. 

(b) (a)段所指明的車輛，如是

超過兩條車軸的，每條額

外車軸 

135 150 30 

(a) 許可車輛總重在 5.5噸以上

但不超逾 24噸的中型貨車

及特別用途車輛 
280 315 85 

5. 

(b) (a)段所指明的車輛，如是

超過兩條車軸的，每條額

外車軸  
135 150 30 

(a) 許可車輛總重超逾 24噸的

重型貨車及特別用途車輛  
410 455 115 

6. 

(b) (a)段所指明的車輛，如是

超過兩條車軸的，每條額

外車軸  
135 150 30 

7. 公共及私家單層巴士  150 170 90 

8. 公共及私家雙層巴士  220 250 128 

 
 



檔案編號︰THB(T)CR 19/3/5591/91 

 
 
 

資料文件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條例》（第 474 章）  
《2012 年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條例（修訂附表 1）公告》 
 
 
 
引言  
 
 運輸署署長已根據《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條

例》（第 474 章）（以下簡稱《條例》）第 45（ 1）
條，在今天刊登《 2012 年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條例（修

訂附表 1）公告》（載於附件 A），以公布三號幹線（郊

野公園段）（以下簡稱 “三號幹線 ”）新的法定使用費，

但實際的使用費將維持不變，三號幹線使用者將不受

影響。  
 
 
理據  
 
2.  《條例》訂明三號幹線的使用費調整機制。

根據該機制，專營公司可在三個指明日期（二零零三

年、二零一零年及二零一七年的一月一日）實施預期

的使用費加費（ “預期加費 ”）。根據《條例》第 42 條，

如專營公司任何一個年度的實際淨收入少於《條例》

附表 4 就該年度指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專營公司可

提前實施預期加費，或在實施所有預期加費後實施額

外加費。《條例》附表 2 指明各類車輛使用費的最高

加幅。  
 



 
- 2 - 

3.  自一九九八年三號幹線通車以來，專營公司

的實際淨收入一直低於指明水平。今年七月，專營公

司通知政府，會根據 2007/08 年度淨收入報表行使增

加法定使用費的權利，新的法定使用費由二零一二年

八月一日起生效。報表顯示，專營公司 2007/08 年度

的實際淨收入為 5.93 億元，較《條例》附表 4 就該年

度指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 14.94 億元為少，因此有權

根據《條例》第 42 條實施額外加費。我們已按照使用

費調整機制的規定，仔細審閱報表，認為專營公司增

加法定使用費符合《條例》相關條文（第 42 條、第

45 條、附表 2 及附表 4 的副本載於附件 B）。  
 
 
公告  
 
4.  公告訂明三號幹線各類車輛的新使用費。  
 
 
立法程序時間表  
 
5.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零一二年七月二十七日  
 
 生效日期  二零一二年八月一日  

 
 
影響  
 
6.  增加法定使用費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

權的條文，對財政、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生產

力及公務員並無影響。公告不會影響《條例》的現行

約束力。  



 
- 3 - 

宣傳安排  
 
7. 我們已在二零一二年七月二十七日發出新聞

稿。  
 
 
背景  
 
8.  專營公司已於二零零五年六月十九日實施所

有預期加費，並曾六度實施額外加費。即將實施的法

定使用費加費，將為第七次額外加費。  
 
9.  專營公司有為所有類別的車輛提供優惠，因

此實際使用費是低於法定水平。這次額外法定加費生

效後，專營公司會為所有類別的車輛提供優惠，以維

持目前的優惠使用費，三號幹線使用者將不受影響。

三號幹線歷年使用費的變動載於附件 C。三號幹線新

訂 法 定 和 優 惠 使 用 費 與 現 時 使 用 費 的 對 比 ， 載 於     
附件 D。  
 
 
查詢  
 
10. 如 對 本 資 料 文 件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3509 8192 與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理秘書長（運輸）    
吳麗敏女士聯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二年七月二十七日  







 

 
附件 B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

條例 
憲報編號： L.N. 106 of 

2002 

條： 42 條文標

題： 
實施額外的使用費增

加 
版本日期： 01/07/2002

 
(1) 凡公司已依據第 39(1)或 40(1)條實施所有預期的使用費增加，但公司在專營期

屆滿前任何年度的實際淨收入，少於該年度的其最低估計淨收入，則公司可向局

長申請實施額外的使用費增加。 (由 1997 年第 362 號法律公告修訂；由 2002 年

第 106 號法律公告修訂)  
(2) 第 39(3)、(4)、(5)及(6)條就根據第(1)款提出的申請而適用。 
(3) 根據第(1)款申請的使用費增加，如獲准實施，可在該申請所關乎的年度終結

後隨後的 1 月 1 日實施。  
 

(1995 年制定)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

條例 
憲報編號：  

條： 45 條文標

題： 
附表 1 的修訂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凡按照本部及工程項目協議增加使用費，運輸署署長須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

將附表 1 修訂以更改有關的使用費，而該項修訂須自實施加費的日期起生效。  
(2) 為免生疑問，現聲明公司不得在同一年度內實施超過一次的使用費增加。 
(3) 《釋義及通則條例》(第 1 章)第 34 條不適用於根據第(1)款刊登的公告。  
 

(1995 年制定)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

條例 
憲報編號：  

附表： 2 條文標

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

使用費的加幅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 28 及 44 條］ 

 
分類 車輛 加幅 

$ 
1 電單車、機動三輪車 5 
2. 私家車、電動載客車輛、的士 5 
3. 公共及私家小型巴士 15 
4. (a) 許可車輛總重不超逾 5.5 噸的輕型貨車及特別用途車輛 15 

 (b) (a)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 2 條車軸的，每條額外車軸. 5 
5. (a) 許可車輛總重在 5.5 噸以上但不超逾 24 噸的中型貨車及特

別用途車輛 
15 

 (b) (a)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 2 條車軸的，每條額外車軸. 5 
6. (a) 許可車輛總重超逾 24 噸的重型貨車及特別用途車輛 15 

 (b) (a)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 2 條車軸的，每條額外車軸. 5 
7. 公共及私家單層巴士 15 
8. 公共及私家雙層巴士 15 

 
(1995 年制定) 



 

 
章： 474  標題：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

條例 
憲報編號：  

附表： 4 條文標題： 估計淨收入(百萬元)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 36 條］ 

在下列年份的 7 月 31 日 
終結的年度 

最低估計淨收入 最高估計淨收入 

1999 45 202
2000 101 253
2001 149 339
2002 264 430
2003 479 774
2004 648 1095
2005 762 1285
2006 877 1488
2007 1236 1602
2008 1494 1670
2009 1605 1819
2010 1863 2159
2011 2066 2344
2012 2140 2348
2013 2129 2551
2014 2059 2648
2015 1988 2571
2016 1899 2483
2017 2040 2439
2018 2146 2419
2019 2068 2348
2020 1953 2234
2021 1856 2125
2022 1715 1976
2023 1625 1895
2024 1524 1757
2025 929 1098

 
註 1︰凡解釋本附表中的“年度”，須參照本條例第 36 條的“年度”定義。 
註 2︰在第 1 欄最後的一項指明的期間，可按照工程項目協議更改。  

(1995 年制定)



 

附件 C 
 

三號幹線使用費歷年的變動 (第一頁，共三頁 )  
 

一九九八年  
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九八年  
八月十一日  

一九九八年  
十月二十七日  

二零零零年  
四月一日  

二零零零年  
九月十八日  

二零零一年  
四月一日  

 
法定  

使用費  
實際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10 $10 $10 $10 $10 $10 $15 $15 $15 $15 $20 $17 

私家車、  
電動載客車輛

及的士  
$15 $15 $15 $15 $15 $15 $20 $20 $20 $20 $25 $22 

小型巴士  $30 $30 $30 $30 $30 $30 $45 $45 $45 $45 $60 $60 

輕型貨車  $30 $30 $30 $30 $30 $23 $45 $25 $45  $25 $60 $25 

中型貨車  $40 $40 $40 $30 $40  $30 $55 $35 $55 $35 $70 $35 

重型貨車  $60 $60 $60 $30 $60 $30 $75 $35 $75 $40 $90 $40 

單層巴士  $30 $30 $30 $30 $30 $30 $45 $45 $45 $45 $60 $60 

雙層巴士  $45 $45 $45 $45 $45 $45 $60 $60 $60 $60 $75 $75 

貨車額外車軸  $20 $20 $20 $0 $20 $0 $25  $0 $25  $0 $30 $0 

 



 

 
三號幹線使用費歷年的變動 (第二頁，共三頁 )  

 
二零零五年  
六月十九日  

二零零六年  
九月十七日  

二零零七年  
八月十九日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零零九年  
八月一日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25 $17 $30 $17 $35 $18 $40 $20 $45 $20 

私家車、  
電動載客車輛

及的士  
$30 $25 $35 $25 $40 $28 $45 $30 $50 $30 

小型巴士  $75 $75 $90 $75 $105 $90 $120 $100 $135 $100 

輕型貨車  $75 $28 $90 $28 $105 $30 $120 $32 $135 $32 

中型貨車  $85 $35 $100 $35 $115 $35 $130 $40 $145 $40 

重型貨車  $105 $40 $120 $40 $135 $40 $150 $45 $165 $45 

單層巴士  $75 $75 $90 $75 $105 $90 $120 $100 $135 $100 

雙層巴士  $90 $90 $105 $90 $120 $105 $135 $120 $150 $120 

貨車額外車軸 $35 $0 $40 $0 $45 $0 $50 $0 $55 $0 

 
 
 



 

 
 

三號幹線使用費歷年的變動 (第三頁，共三頁 )  
 

二零一零年  
九月四日  

二零一一年  
一月一日  

二零一一年  
八月一日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50 $20 $50 $20 $55 $20 

私家車、  
電動載客車輛

及的士  
$55 $30 $55 $33 $60 $33 

小型巴士  $150 $100 $150 $100 $165 $100 

輕型貨車  $150 $32 $150 $34 $165 $34 

中型貨車  $160 $40 $160 $40 $175 $40 

重型貨車  $180 $45 $180 $45 $195 $45 

單層巴士  $150 $100 $150 $115 $165 $115 

雙層巴士  $165 $120 $165 $135 $180 $135 

貨車額外車軸 $60 $0 $60 $0 $65 $0 

 
 



 

附件 D 
 

三號幹線的現行使用費和新使用費  
 
 

現行使用費 ( 註 )  
新使用費  

(二零一二年  
八月一日生效 )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法定  
使用費  

優惠  
使用費  

實際  
加幅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55 $20 $60 $20 $0 

私家車、  
電動載客車輛

及的士  
$60 $33 $65 $33 $0 

小型巴士  $165 $100 $180 $100 $0 

輕型貨車  $165 $34 $180 $34 $0 

中型貨車  $175 $40 $190 $40 $0 

重型貨車  $195 $45 $210 $45 $0 

單層巴士  $165 $115 $180 $115 $0 

雙層巴士  $180 $135 $195 $135 $0 

貨車額外車軸  $65 $0 $70 $0 $0 

 
註：  現行法定使用費於二零一一年八月一日生效；優惠使用費於二

零一一年一月一日生效。  
 
 

 
 
 
 



檔案編號：THB(T)CR 1/4651/99 

 
 
 

資料文件  
 
 

《西區海底隧道條例》（第 436章）  
《 2012年西區海底隧道條例（修訂附表 1）公告》  

 
 
 
引言  
 
 運輸署署長已根據《西區海底隧道條例》（第

436章）（以下簡稱《條例》）第 52（ 1）條，在今天

刊登《 2012年西區海底隧道條例（修訂附表 1）公告》

（載於附件A），以公布西區海底隧道（以下簡稱 “西
隧 ”）新的法定隧道費，但西隧的實際隧道費將維持

不變，隧道使用者將不受影響。  
 
 
理據  
 
2.  《條例》訂明西隧的隧道費調整機制。根據

該機制，專營公司可在六個指明日期（二零零一年、

二零零五年、二零零九年、二零一三年、二零一七年

及二零二一年的一月一日）實施預期的隧道費加費

（ “預期加費 ”）。根據《條例》第 48條，如專營公司

任何一個年度的實際淨收入少於《條例》附表 5就該

年度指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專營公司可提前實施預

期加費，或在實施所有預期加費後實施額外加費。《條

例》附表 3指明各類車輛隧道費的最高加費額。  
 



 

3 .  自一九九七年西隧通車以來，專營公司的實際淨

收入一直低於指明水平。今年六月，專營公司通知政

府，會根據 2008/09年度淨收入報表行使增加法定隧

道費的權利，新的法定隧道費由二零一二年七月三十

一日起生效。報表顯示，專營公司 2008/09年度的實

際淨收入為 7.88億元，較《條例》附表 5就該年度指

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 18.76億元為少，因此有權根據

《條例》第 48條實施額外加費。我們已按照隧道費調

整機制的規定，仔細審閱報表，認為專營公司增加法

定隧道費符合《條例》相關條文（第 48條、第 52條、

附表 3及附表 5的副本載於附件B）。  
 
 
公告  
 
4.  公告訂明各類車輛使用西隧的新隧道費。  
 
 
立法程序時間表  
 
5.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零一二年七月二十七日  
 
生效日期    二零一二年七月三十一日  

 
 
影響  
 
6.  增加法定隧道費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

人權的條文，對財政、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生

產力及公務員並無影響。公告不會影響《條例》的現

行約束力。  



 

宣傳安排  
 
7.  我們已在二零一二年七月二十七日發出新

聞稿。  
 
 
背景  
 
8.  專營公司已於二零零六年七月三十一日實

施所有預期加費  ，並曾五度實施額外加費。即將實

施的法定隧道費加費，將為第六次額外加費。  
 
9.  專營公司有為所有類別的車輛提供優惠，因

此實際的隧道費是低於法定水平。這次額外法定加費

生效後，專營公司會為所有類別的車輛提供優惠，以

維持目前的優惠隧道費，隧道使用者將不受影響。西

隧歷年隧道費的變動載於附件 C。西隧的新法定和優

惠隧道費與現時隧道費的對比，載於附件D。   
 
 
查詢  
 
10.  如 對 本 資 料 文 件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3509 8192 與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理秘書長（運輸）

吳麗敏女士聯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二年七月二十七日  

                                                           
 專營公司曾放棄一次實施預期加費的權利。 







  

附件 B 
 

章： 436 標題： 西區海底隧道條例 憲報編號： L.N. 106 of 
2002 

條： 48 條文標題： 實施額外的隧道費加

費 
版本日期： 01/07/2002 

 
(1)  凡公司已實施第 45(1)條所提述的所有預期隧道費加費，但公司在

專 營 期 屆 滿 前 任 何 一 個 年 度 的 淨 收 入 ， 少 於 該 年 度 的 最 低 估 計 淨 收

入，則公司可向局長申請實施額外的一次隧道費加費，而加費額須是

在考慮到第 50條的情況下屬適當的。  (由 1997年第 362號法律公告修

訂；由 2002年第 106號法律公告修訂 )   
(2)  第 45(3)及 (4)條對根據第 (1)款提出的申請均為適用。  
(3)  根據第 (1)款申請的隧道費加費，如獲准實施，可在該申請所涉及

的一年終結後隨後的 1月 1日實施。   
(1993年制定 )  

 
 
章： 436  標題： 西區海底隧道條例 憲報編號：  
條： 52 條文標題： 附表 1 的修訂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凡按照本部及工程項目協議增加隧道費，運輸署署長即須在憲報

刊登公告，將附表 1修訂以更改有關的隧道費，而該項修訂須自實施加

費的日期起生效。   
(2)  為免產生疑問，現聲明公司不得在同一年度內實施超過一次的隧

道費加費。  
(3)  《釋義及通則條例》 (第 1章 )第 34條不適用於根據第 (1)款刊登的公

告。   
(1993年制定 )  



 

 

章：  436   標題：  西區海底隧道條例 憲報編號：   
附表：  3  條 文 標

題：  
西區海底隧道隧道

費的加費額  
版本日期：  30 /06/1997 

 [第 34及 50條 ]  
 

(2011年 1月 1日或之後，或自開始經營日期起計  
(包括當日 )的 13年期滿後至專營期屆滿 )  

 
分類  車輛  加費額  

$  
1 .  電單車、機動三輪車  10  
2 .  私家車、電動載客車輛、的士  15  
3 .  公共及私家小型巴士  20  
4 .  (a )  許可車輛總重不超逾 5.5噸的輕型貨車及特別用途車輛 20 

 (b)  (a )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兩條車軸的，每條額外車

軸  
15  

5 .  (a )  許可車輛總重在 5.5噸以上但不超逾 24噸的中型貨車及

特別用途車輛  
35  

 (b)  (a )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兩條車軸的，每條額外車

軸  
15  

6 .  (a )  許可車輛總重超逾 24噸的重型貨車及特別用途車輛  45  

 (b)  (a )段所指明的車輛，如是超過兩條車軸的，每條額外車

軸  
15  

7 .  公共及私家單層巴士  20  
8 .  公共及私家雙層巴士  30  

 
(1993年制定 )  



 

 

章： 436  標題： 西區海底隧道條例 憲報編號：  
附表： 5 條文標題： 估計淨收入(百萬元)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 42條 ]  
 

在下列年份  
的 7月 31日  
終結的年度  

最低估計

淨收入

較高估計

淨收入

最高估計

淨收入

1998 154 336 403
1999 201 399 471
2000 253 461 538
2001 506 768 865
2002 713 1016 1128
2003 794 1106 1221
2004 880 1202 1321
2005 1190 1570 1711
2006 1455 1881 2039
2007 1549 1983 2143
2008 1623 2061 2223
2009 1876 2369 2551
2010 2028 2562 2760
2011 1892 2405 2594
2012 1821 2326 2513
2013 2212 2815 3038
2014 2573 3267 3524
2015 2733 3474 3749
2016 2891 3682 3974
2017 3507 4449 4797
2018 4018 5090 5486
2019 4220 5355 5775
2020 4422 5621 6064
2021 5192 6583 7098
2022 5747 7285 7855
2023 5726 7286 7864

 
註 ︰凡解釋本附表中的“年度”，須考慮到本條例第 42條的“年度”

定義。   
(1993年制定 )



  

附件 C 
西隧隧道費歷年的變動 (第一頁，共三頁 )  

 
 

一九九七年  
四月三十日  

二零零零年  
十二月三日  

二零零二年  
七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三年  
二月十六日  

二零零四年  
二月二十四日

二零零四年  
七月四日  

 
法定  

隧道費  
實際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15 $15 $20 $20 $25 $20 $25 $20 $30 $20 $30 $22 

私家車及  
電動載客車輛

$30 $30 $40 $35 $50 $35 $50 $37 $60 $37 $60 $40 

的士  $30 $30 $40 $35 $50 $35 $50 $35 $60 $35 $60 $35 

小型巴士  $40 $40 $50 $45 $60 $45 $60 $47 $70 $47 $70 $50 

輕型貨車  $45 $45 $60 $50 $75 $50 $75 $50 $90 $50 $90 $55 

中型貨車  $65 $65 $85 $70 $105 $70 $105 $70 $125 $70 $125 $80 

重型貨車  $95 $95 $125 $100 $155 $100 $155 $100 $185 $100 $185 $110 

單層巴士  $40 $40 $50 $50 $60 $50 $60 $60 $70 $60 $70 $70 

雙層巴士  $55 $55 $70 $70 $85 $70 $85 $85 $100 $85 $100 $100 

貨車額外車軸 $30 $30 $40 $30 $50 $30 $50 $30 $60 $30 $60 $30 



 

西隧隧道費歷年的變動 (第二頁，共三頁 )  
 
 

 
二零零五年  

七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六年  
七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七年  
七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八年  
一月六日  

二零零八年  
七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九年  
七月三十一日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35 $22 $40 $22 $45 $22 $45 $22 $50 $22 $55 $22 

私家車及  
電動載客車輛

$70 $40 $80 $40 $90 $40 $90 $45 $100 $45 $110 $45 

的士  $70 $35 $80 $35 $90 $35 $90 $40 $100 $40 $110 $40 

小型巴士  $80 $50 $90 $50 $100 $50 $100 $55 $110 $55 $120 $55 

輕型貨車  $105 $55 $120 $55 $135 $55 $135 $55 $150 $55 $165 $55 

中型貨車  $145 $80 $165 $80 $185 $80 $185 $80 $205 $80 $225 $80 

重型貨車  $215 $110 $245 $110 $275 $110 $275 $110 $305 $110 $335 $110 

單層巴士  $80 $70 $90 $70 $100 $70 $100 $80 $110 $80 $120 $80 

雙層巴士  $115 $100 $130 $100 $145 $100 $145 $115 $160 $115 $175 $115 

貨車額外車軸 $70 $30 $80 $30 $90 $30 $90 $30 $100 $30 $110 $30 

 
 



 

西隧隧道費歷年的變動 (第三頁，共三頁 )  
 

二零一零年  
七月三十一日 1

二零一一年  
七月三十一日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60 $23 $70 $23 

私家車及  
電動載客車輛

$120 $50 $135 $50 

的士  $120 $45 $135 $45 

小型巴士  $130 $60 $150 $60 

輕型貨車  $180 $60 $200 $60 

中型貨車  $245 $85 $280 $85 

重型貨車  $365 $115 $410 $115 

單層巴士  $130 $90 $150 $90 

雙層巴士  $190 $128 $220 $128 

貨車額外車軸 $120 $30 $135 $30 

 

                                                           
1
 法定隧道 費於二零一零年七 月三十一日生效； 優惠隧道費於二零 一零年八月一日生 效。  



 

附件 D 
 

西隧的現行隧道費和新隧道費  
 
 

現行隧道費 ( 註 )  
新隧道費  

(二零一二年  
七月三十一日生效 )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法定  
隧道費  

優惠  
隧道費  

實際  
加幅  

電單車及  
機動三輪車  

$70 $23 $80 $23 $0  

私家車及  
電動載客車輛  

$135 $50 $150 $50 $0  

的士  $135 $45 $150 $45 $0  

小型巴士  $150 $60 $170 $60 $0  

輕型貨車  $200 $60 $220 $60 $0  

中型貨車  $280 $85 $315 $85 $0  

重型貨車  $410 $115 $455 $115 $0  

單層巴士  $150 $90 $170 $90 $0  

雙層巴士  $220 $128 $250 $128 $0  

貨車額外車軸  $135 $30 $150 $30 $0  

 
 
註：  現行法定隧道費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三十一日生效；優惠隧道費

於二零一零年八月一日生效。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92/11-12號文件  

 
 

2012年 8月 17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12年 10月 10日  

 

作出修訂的期限  ： 不遲於 2012年 11月 7日舉
行的立法會會議 (若藉決
議延期，可延展至首次不

早於 2012年 11月 28日舉
行的立法會會議 )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章 )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第 138號法律公
告 ) 
 

修訂公告由衞生署署長 ("署長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
條例》 (第 599章 ) ("該條例 ")第 15條訂立。  
 
2.  該條例與其附屬法例為控制及預防在香港構成公共衞

生危險的疾病，提供一個法律框架。該條例第 15條訂明，署長
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修訂該條例附表 1(當中指明稱為 "表列
傳染病 "的多種傳染病 )。此外，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 599章，附屬法例A)第 4條，任何醫生如有理由懷疑有該附表
所指明的任何傳染病個案存在，必須立刻通知署長。  
 
3.  目前表列傳染病共有 45種。該附表第 16項指明各類甲型
流行性感冒。修訂公告將 "變異株甲型流行性感冒 (H3N2)"加入
該項。據衞生署於2012年 8月 17日發出的新聞稿所載，政府當局
認為有需要將H3N2加入該附表，藉以加強對這類型流行性感冒
的監測，以確保本地能採取有效的公共衞生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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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本報告發出當日，當局未有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亦未就本修訂公告諮詢衞生事務委員會。修訂公告已於

2012年 8月 17日開始實施。  
 
5.  本部並無發現修訂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李凱詩  
2012年 8月 23日  



檔 號 ： FH CR 4/3231/96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例 》  

(第 599章 )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修訂附表 1)公告》  

 

引言  

 
 2012年 8月 14日 ， 衞 生 署 署 長 (下 稱 “署 長 ” )根 據 《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例 》 (第 599章 ) (下 稱 “條 例 ” )第 15條 行 使 權 力 ， 制 定   

附件 的《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修訂附表 1 )公告》。  

 
理由  

 
2 .  條例及其附屬法例《預防及控制疾病規例》 (下稱 “規例 ” )

提 供 法 律 框 架 ， 預 防 及 控 制 與 公 眾 健 康 有 關 的 傳 染 病 。 規 例 第 4

條 規 定 ， 如 任 何 醫 生 有 理 由 懷 疑 有 條 例 附 表 1內 載 明 的 任 何 傳 染

病個案存在，必須採用署長指明的格式通知署長。醫生呈報傳染

病個案是監察、預防和控制傳染病蔓延的重要一環。  

 
3 .  為 確 保 可 給 予 本 港 市 民 最 大 的 防 疫 保 障 ， 署 長 定 期 檢 討

醫生按法例須作呈報的傳染病列表。根據條例第 15條，署長可藉

於 憲 報 刊 登 的 公 告 修 訂 條 例 附 表 。 條 例 附 表 1載 列 的 傳 染 病 有 47

種。甲型流行性感冒 (H2)、甲型流行性感冒 (H5)、甲型流行性感

冒 (H7)及 甲 型 流 行 性 感 冒 (H9)在 這 次 修 訂 前 是 載 於 附 表 1傳 染 病

的流行性感冒 (下稱 “流感 ” )種類。  

 
變異株甲型流行性感冒 (H3N2)  

 
4 .  豬 隻 感 染 甲 型 流 感 病 毒 相 當 常 見 ， 而 這 些 甲 型 流 感 病 毒

一般與人類之間流行的病毒不同。人類偶然會受到豬型甲型流感

病 毒 感 染 ， 但 情 況 並 不 常 見 。 這 種 感 染 人 類 的 病 毒 稱 為 “變 異 株

病 毒 ”。 人 類 受 流 感 變 異 株 病 毒 感 染 ， 最 常 見 於 曾 接 觸 受 感 染 豬



第 2頁  

隻 的 人 士 (如 豬 隻 行 業 從 業 員 、 曾 在 農 業 博 覽 會 接 近 豬 隻 的 兒 童

等 )。  

 
5 .  2011年 ， 美 國 發 現 了 一 種 新 型 甲 型 流 感 (H3N2)變異株 (下

稱 “甲型 ( H3 N 2 ) v ” )病 毒 ， 而 這 種 病 毒 帶 有 甲 型 流 感 ( H 1 N 1 ) p d m0 9

病 毒 的 基 質 基 因 (下 稱 “ M基 因 ” )。 自 2012年 7月 起 ， 美 國 的 甲 型

(H3N2)v感 染 呈 報 個 案 數 目 有 所 增 加 。 截 至 2 0 1 2年 9月 7日 ，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及 預 防 中 心 (下 稱 “美 國 疾 控 中 心 ” )於 本 年 錄 得 297宗 個

案，當中 296宗為 2012年 7月以來呈報的個案。  

 
6 .  大 部 分 美 國 的 呈 報 個 案 均 病 情 輕 微 ， 並 自 行 痊 癒 。 患 者

出現流感病徵及徵狀 (發 燒、咳嗽、流 鼻 水、喉 嚨 痛、肌 肉 疼 痛 )，

而 大 多 數 都 已 康 復 。 根 據 美 國 疾 控 中 心 的 資 料 ， 2012年 7月 至 今

有 16宗 證 實 患 上 甲 型 (H3N2)v的 入 院 個 案 ， 以 及 一 宗 涉 及 一 名 61

歲有多個潛在健康問題的女性死亡個案。  

 
7 .  即使情況仍屬罕見，但發現甲型 (H3N2)v的次數已較人類

過 往 感 染 其 他 變 異 株 流 感 病 毒 為 多 。 甲 型 (H3N2)v 從 甲 型

(H1N1)pdm09病 毒 獲 取 M基 因 後 ， 有 可 能 變 得 更 容 易 由 豬 隻 傳 染

人類，以及更容易由人傳人。絕大多數的患者都曾接觸豬隻，然

而亦有發現可能是有限度的人傳人情況。  

 
8 .  雖 然 目 前 尚 未 發 現 甲 型 ( H 3 N 2 ) v出 現 持 續 性 社 區 傳 播 的

現 象 ， 但 由 於 流 感 病 毒 不 斷 演 變 ， 這 種 甲 型 ( H 3 N 2 ) v可 能 會 因 此

增強其於人傳人之間有效和持續傳播的能力。美國至今所進行的

有 限 度 血 清 學 研 究 顯 示，兒 童 對 這 種 病 毒 有 很 少 或 全 無 免 疫 力 ，

而成人可能有若干交叉保護免疫力。  

 
9 .  至 今 ， 美 國 以 外 尚 未 檢 測 到 人 類 感 染 甲 型 ( H3N2)v。 不

過 ， 由 於 國 際 旅 遊 活 動 頻 繁 ， 香 港 可 能 會 出 現 外 地 傳 入 的 甲 型

(H3N2)v個案。鑑於最近於美國呈報感染甲型 (H3N2)v的個案數目

上升，為了及早預備這些流感個案可能傳入香港及其後果，在公

共衞生上有需要加強監測這類型流感，以便在本地推行有效的公

共衞生防控措施。  

 
10 .  為此，署長認為有需要在條例附表 1指明的傳染病列表，

加入 “變異株甲型流行性感冒 (H3N2)”。此舉可使條例及其附屬法

例 的 條 文 在 需 要 時 得 以 應 用 ， 包 括 規 例 第 4條 ， 如 醫 生 有 理 由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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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該疾病存在，便須通知署長。該附表修訂後，署長已對相關的

通知格式作出需要的修訂。  

 
11 .  香 港 有 一 個 高 敏 感 度 的 實 驗 室 監 測 系 統 ， 監 測 流 感 病

毒 。 衞 生 署 轄 下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會 就 所 有 流 感 病 毒 分 離 株 進 行 分

析，包括抗原及基因分析。衞生防護中心檢測到有關個案後，會

進行流行病學調查、追蹤感染源頭，以及採取其他必需的控制措

施，以確定及控制感染傳播的範圍。  

 
公告  

 
12 .  《 2012年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例 (修 訂 附 表 1 )公 告 》 對 條 例

附表 1作出修訂，在該附表所指明的傳染病列表，加入 “變異株甲

型流行性感冒 (H3N2)”。公告已於 2012年 8月 17日在憲報刊登，並

於同日生效。  

 
立法程序時間表  

 
13 .  有關的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2012年 8月 17日  

 
 提交立法會會議席上省覽  2012年 10月 10日  

 
公告的影響  

 
14 .  公 告 符 合 《 基 本 法 》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公 告 不 會

影響條例的現有約束力，對經濟、財政及公務員隊伍均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5 .  鑑 於 這 個 新 類 型 流 感 病 毒 的 最 新 發 展 及 其 持 續 人 傳 人 的

風險，這項加強本港防止該疾病傳入及蔓延的建議獲得公眾和醫

護專業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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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工作  

 
16 .  衞生署已於 2012年 8月 17日發布有關公告的新聞稿，並已

逐 一 通 知 本 港 醫 生 ， 如 發 現 甲 型 (H3N2)v個 案 ， 必 須 通 知 署 長 。

衞生署發言人可解答傳媒的查詢。  

 
其他事項  

 
17 .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聯 絡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社會醫學顧問醫生 (傳染病 )張竹君醫生 (電話： 2125  2200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2012年 9月  



tonychan
打字機文字
附件

tonychan
打字機文字

tonychan
打字機文字

tonychan
打字機文字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1/12-13號文件  

 
 

2012年 9月 28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12年 10月 10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  ： 不遲於 2012年 11月 7日舉

行的立法會會議 (若議決
延期，則可延展至不早於

2012年 11月 28日舉行的
首次立法會會議 ) 

 
 
第 I部  附屬法例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第 599章 )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 (修訂 )規例》 (第 143號法律公告 )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修訂附表 1及 2)公告》 (第 144號法
律公告 ) 
 
第 143號法律公告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第 599章 )("該條例 ")及其附屬
法例提供法律框架，以便預防及控制在香港構成公共衞生危險

的疾病。第 143號法律公告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該條例第 7
條制定，以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則》 (第 599章，附屬法例
A)("該規例 ")第 56條，將 "新型冠狀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 "("該
疾病 ")納入 "指明疾病 "之一。  
 
2.  目前，該規例第 56條指明 3種疾病，包括嚴重急性呼吸
系統綜合症 ("SARS")。根據該規例第 57條，如衞生主任有理由
相信某人患有指明疾病或曾經蒙受感染指明疾病的危險，可藉

書面命令，禁止該人在該命令指明的期間內離開香港。任何人

如不遵守該命令，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元及監
禁 6個月。將該疾病加入該規例第 56條將擴大第 57條的權力，以
涵蓋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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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4號法律公告  
 
3.  第 144號法律公告由衞生署署長 (“署長 ”)根據該條例第
15條制定，在該條例附表 1(表列傳染病 )及附表 2(表列傳染性病
原體 )分別加入作為第 34AA項的該疾病及作為第 20A項的 "致嚴
重呼吸系統病新型冠狀病毒 "。  
 
4.  根據該條例第 15條，署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修訂附
表 1。附表 1加入該疾病後，根據該規例第 4條的規定，任何醫生
如有理由懷疑有附表 1指明的任何疾病個案存在，他須立即通知
署長。任何人如不通知署長或向署長提供虛假的資料，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元。目前，附表 1載列的疾病有 47
種，包括SARS。  
 
5.  將致嚴重呼吸系統病新型冠狀病毒加入附表 2後，根據
該規例第 43條的規定，如化驗室的擁有人或掌管化驗室的人得
悉，在其化驗室內有該條例附表 2所載列的病原體的逸漏，而該
逸漏可能構成公共衞生危險，該人須立即通知署長。不通知署

長或向署長提供任何虛假的資料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5,000元及
監禁 6個月。目前，附表 2載列的傳染性病原體有 31種。  
 
6.  據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冠狀病毒是一病毒

科，當中包括多個在人類和動物身上都可能發現的病毒種。如

人類受到感染，冠狀病毒可引致如傷風的輕微疾病，亦可引致

SARS這類嚴重的病症。在 2012年 9月有兩宗由一種新型冠狀病
毒引致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個案的報告。其中一宗屬致命個案。

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修訂該條例及該規例，加入該疾病和致嚴

重呼吸系統病新型冠狀病毒，以便作出預防及實施控制措施。  
 
7.  議員可參閱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於 2012年 9月發出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FH CR 4/3231/96)，以瞭解有關第 143
及 144號法律公告的進一步資料。  
 
8.  第 143及 144號法律公告已於 2012年 9月 28日在憲報刊登
當日起生效。  
 
9.  本部並無發現第 143及 144號法律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
面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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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  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亦不受立法會修訂的法律公告  
 
《聯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章 ) 
《 2012年聯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規例》 (第 139號法律公告 ) 
《 2012年聯合國制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修訂 )規例》 (第

140號法律公告 ) 
《聯合國制裁 (幾內亞比紹 )規例》 (第 141號法律公告 ) 
《 2012年聯合國制裁 (索馬里 )(修訂 )規例》 (第 142號法律公告 ) 

 
10.  第 139至 142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按外交部的指示並
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
章 )("該條例 ")第3條訂立。  
 
第 139號法律公告  
 
11.  鑒於科特迪瓦持續爆發針對平民的違反人權暴力事

件，威脅地區內的和平進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 ")自
2004年起通過了多項決議，對該國實施制裁，或在某些制裁的
有效期屆滿後延伸該些制裁的效力。當局根據該條例訂立了多

項規例，以落實該等決議。最近訂立的是《 2011年聯合國制裁 (科
特迪瓦 )規例》 (第 537章，附屬法例AV)，其有效期已於 2012年 4
月 30日午夜屆滿。  
 
12.  當局訂立第 139號法律公告，以落實安理會於 2012年 4月
26日通過的第 2045(2012)號決議，以便延伸下列禁制措施，直至
2013年 4月 30日  
 

(a) 禁止向科特迪瓦供應、售賣、移轉或運載軍火或相
關的物資，第 2045號決議指明的若干豁免除外；  

 
(b) 禁止從科特迪瓦輸入未經加工的鑽石；  
 
(c) 禁止向若干人士或實體提供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

資產或經濟資源，或為該等人士或實體的利益而提

供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d) 禁止處理由若干人士或實體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

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理以其他方式屬於該等人

士或實體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

理由該等人士或實體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

或經濟資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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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禁止若干人士在香港入境或經香港過境。  

 
13.  第 2045號決議並沒有延伸已屆滿的《2011年聯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規例》所實施的有關禁制措施，即禁止在未經特許下
向科特迪瓦安全部隊提供關於軍事活動的意見、協助或訓練，

以及向其供應、售賣、移轉或載運車輛。  
 
14.  除第 2045號決議所實施的修改外，第 139號法律公告的
條文與已屆滿的《 2011年聯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規例》的條文相
類似。  
 
15.  法律事務部正就第 139號法律公告若干草擬方面的問題
向政府當局查詢，並會在有需要時提交進一步報告。  
 
第 140號法律公告  
 
16.  鑒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朝鮮 ")持續違反有關不
擴散核武器的國際義務，安理會於 2006年 10月通過對朝鮮作出
制裁的第 1718(2006)號決議。當局於 2007年制定《聯合國制裁 (朝
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規例》 (第 537章，附屬法例AE)(《聯合
國制裁朝鮮規例》)，以落實有關制裁措施。當局於 2009年對《聯
合國制裁朝鮮規例》作出修訂，以擴大對朝鮮的制裁。《聯合

國制裁朝鮮規例》的主要條文禁止  
 

(a) 直接或間接向朝鮮提供、銷售或轉讓禁制項目 (包含
奢侈品及指明項目，例如與武器有關的材料、設

備、貨物和技術 )；  
 
(b) 從朝鮮採購指明項目；  
 
(c) 向與朝鮮有關連的人士提供關乎提供、製造、維修

或使用任何指明項目的任何技術訓練、意見、服務

或協助，或接受指明人士所提供的此等訓練、意

見、服務或協助；  
 
(d) 向安理會指認的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其他財

務資產及經濟資源，或為安理會指認的若干人士或

實體的利益而提供資金、其他財務資產及經濟資

源；及  
 
(e) 安理會指認的若干人士在香港入境或經香港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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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安理會根據第 1718號決議第 12段成立了一個委員會。該
委員會的其中一項職能是為上文第 16段的目的而確定並指明新
增的物項、材料、設備、貨物和技術。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2年 9月提供的資料文件 (沒有檔號 )所述，該委員會於 2012年 5
月 2日決定，安理會S/2012/235號文件 1內與彈導導彈計劃有關的

物項、材料、設備、貨物和技術及 INFCIRC/254/Rev.10/Part1號
文件 2所包含的物項須受上文第 16段所提及的措施的約束。  
 
18.  第 140號法律公告藉修訂 "指明項目 "的定義，加入對該
兩份文件的提述，以便落實該委員會的決定。《聯合國制裁朝

鮮規例》第 32條亦予以修訂，以規定工業貿易署署長須在其辦
公室備有該兩份文件讓公眾查閱。《聯合國制裁朝鮮規例》的

其他條文則維持不變。  
 
第 141號法律公告  
 
19.  第 141號法律公告旨在落實安理會對幾內亞比紹所實施
的制裁。該個位於西非的國家於 2012年 4月 12日發生軍事政變。
安理會於 2012年 5月 18日通過第 2048(2012)號決議，譴責該次軍
事政變，又對該國持續不穩定的局勢及據報侵犯人權等狀況表

示關注，並向與幾內亞比紹有關的指認人士實施禁止出境的措

施。安理會在該決議內沒有實施其他制裁。  
 
20.  當局制定第 141號法律公告，以便實施第 2048號決議附
件所載由安理會指認的若干人士實施的禁止出境措施。法律事

務部正就第 141號法律公告若干草擬方面的問題向政府當局查
詢，並會在有需要時提交進一步報告  
 
第 142號法律公告  
 
21.  鑒於索馬里境內的衝突導致傷亡慘重，安理會自 1992年
起通過了多項決議，對該國實施制裁。當局制定《聯合國制裁 (索
馬里 )規例》 (第 537章，附屬法例AN)("《聯合國制裁索馬里規
例》 ")，以落實該等制裁措施。其主要條文包括 
 

                                                 
1  可 登 入 以 下 安 理 會 網 址 查 閱  

h t tp : / /www.secur i tycounci lrepor t .org/atf /cf /%7B65BFCF9B-6D27-4E9C-8CD3-C
F6E4FF96FF9%7D/NKorea%20S%202012%20235.pdf  (於 2012年 10月 3日登入 )。  

2  可 登 入 國 際 原 子 能 機 構 以 下 網 址 查 閱  
h t tp : / /www.iaea.org/Publicat ions/Documents /Infcircs/2011/infcirc254r10p1.pdf 
(於 2012年 10月 3日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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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禁止向若干人士供應、交付或載運武器或軍事裝
備；  

 
(b) 禁止在若干情況下提供意見、協助或訓練；  
 
(c) 禁止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其他財務資產及

經濟資源，或為該等人士或實體的利益而提供資

金、其他財務資產及經濟資源；及  
 
(d) 禁止若干人士在香港入境或經香港過境。  

 
22.  安理會確定索馬里的局勢對國際和平及地區內的安全

構成威脅後，於 2012年 2月 22日通過第 2036(2012)號決議，就從
索馬里輸入木炭實施額外的禁制措施。  
 
23.  第 142號法律公告引入新的第 4A條，以禁止從索馬里輸
入木炭。第 142號法律公告又修訂《聯合國制裁索馬里規例》的
若干條文，令該等條文的結構及行文與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所制定的其他規例類似條文的結構及行文一致。  
 
對於第 139至 142號法律公告的總結意見  
 
24.  第 139至 142號法律公告已於 2012年 9月 28日在憲報刊登
當日起生效。議員可參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2年 9月提供的
資料文件 (沒有檔號 )，以瞭解進一步的資料。  
 
25.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3(5)條，《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及 35條不適用於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因此第 139
至 142號法律公告不受立法會修訂。  
 
26.  在第四屆立法會，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制定的規例

會交由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處理。該小組委員會分

別於 2010年 6月 25日及 2012年 6月 29日向第四屆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提交中期及進一步報告。鑒於政府不時根據《聯合國制裁條

例》第 3條制定規例，該小組委員會在其向 2012年 6月 29日的內
務委員會會議提交的報告中建議，第五屆立法會應成立小組委

員會，處理該等規例。出席該次內務委員會會議的議員原則上

同意該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議員可考慮第五屆立法會應否成立

一個類似的小組委員會；以及若然，應否將第 139至 142號法律
公告交由該小組委員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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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除第 139及 141號法律公告外，本部並無發現第 139至 142
號法律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李家潤  
2012年 10月 8日  



檔 號 ： FH CR 4/3231/96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例 》  

(第 599章 )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修訂附表 1及 2)公告》  
 

《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 (修訂 )規例》  

 

引言  

 
 2012年 9月 27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

病條例》(第 599章 ) (下稱 “《條例》” )第 7條行使權力，制定《 2012

年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修 訂 )規 例 》 ； 衞 生 署 署 長 (下 稱 “署 長 ” )根 據

《條例》第 15條行使權力，制定《 2012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修

訂附表 1及 2 )公告》。公告及修訂規例載於附件 。  

 
理由  

 
2 .  《條例》及其附屬法例《預防及控制疾病規例》 (第 599A

章 ) (下稱 “《規例》” )提供法律框架，預防及控制與公眾健康有關

的傳染病。《規例》訂明有關針對傳染病的各種疾病控制措施。  

1 

 
3 .  《規例》第 4條規定，如任何醫生有理由懷疑有《條例》

附 表 1內 載 明 的 任 何 傳 染 病 個 案 存 在 ， 必 須 採 用 署 長 指 明 的 格 式

通知署長。醫生呈報傳染病個案是監察、預防和控制傳染病蔓延

的重要一環。  

 

                                              
1 根據《條例》－  
  “感染 ”、 “受感染 ”指傳染性病原體在人類的身體表面或體內存在，或在物品

的表面或內部存在；及  
 “傳染性病原體 ”指寄生蟲、真菌、細菌、病毒、朊蛋白或任何其他可引致傳

染病的病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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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規例》第 43條規定，如化驗室內有《條例》附表 2指明

的任何傳染性病原體的逸漏事故，並可能構成公共衞生危險，掌

管化驗室的人必須通知署長。呈報傳染病是確保化驗室安全及預

防化驗室感染的重要措施。  

 
5 .  《 規 例 》 第 56條 界 定 了 指 明 疾 病 的 定 義 ， 第 57條 授 權 當

局禁止患有指明疾病的人及與患者有接觸的人離開香港，而第 59

條授權當局在入境口岸為旅客量度體溫。  

 
6 .  為 確 保 可 給 予 本 港 市 民 最 大 的 防 疫 保 障 ， 署 長 定 期 檢 討

醫 生 按 法 例 須 作 呈 報 的 傳 染 病 列 表 和 傳 染 性 病 原 體 列 表。目 前 ，

《 條 例 》 附 表 1載 列 的 傳 染 病 有 47種 。 由 冠 狀 病 毒 引 致 的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下 稱 “SARS”)， 是 載 於 附 表 1的 傳 染 病 ， 亦 是

《規例》第 56條訂明的指明疾病。 SARS-冠 狀 病 毒 是《 條 例 》附

表 2中 31種傳染性病原體之一。  

 
新型冠狀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  

 
7 .  冠 狀 病 毒 是 一 病 毒 科 ， 當 中 包 括 多 個 在 人 類 和 動 物 身 上

都可能發現的病毒種。如人類受到感染，冠狀病毒可引致如傷風

的 輕 微 疾 病 ， 亦 可 引 致 S A R S這 類 嚴 重 的 病 症 。 冠 狀 病 毒 一 般 如

其他呼吸道感染疾病 (例如流感 )般傳播。  

 
8 .  2012年 9月 23日 ，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下 稱 “世 衞 ” )報 告 一 宗 來

自 英 國 的 急 性 呼 吸 道 疾 病 並 出 現 腎 衰 竭 的 個 案 ， 病 人 是 一 名 4 9

歲的卡塔爾籍男子。他在 2012年 9月 3日開始出現病徵，並在病發

前曾經到過沙特阿拉伯王國。 9月 7日，他被送入卡塔爾多哈一間

醫 院 的 深 切 治 療 部 。 9月 11日 ， 他 經 空 中 救 護 服 務 從 卡 塔 爾 被 轉

送英國。英國衞生防護局為病人的樣本進行化驗測試，證實所感

染的為一種新型冠狀病毒。病人目前正在英國接受治理，受到嚴

密的呼吸病隔離。英國衞生防護局把這名病人的病毒排序，與早

前 在 9月 20日 呈 報 的 另 一 宗 死 亡 個 案 的 分 離 物 作 比 較 ， 後 者 是 一

名 60歲的沙特阿拉伯籍男子。結果顯示，在比較的基因片斷，基

因排序有 99 .5%相同。  

 
9 .  世 衞 現 正 收 集 更 多 有 關 該 種 新 型 冠 狀 病 毒 的 資 料 ， 以 了

解該兩宗確診個案對公共衞生構成的影響。世衞和一些國家衞生

當局正在調查這些個案。本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現正密切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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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新型冠狀病毒感染個案的最新情況。衞生防護中心尤其與世

衞和相關的海外當局密切連繫，以便取得這種感染的最新流行病

學和化驗資料。  

 
10 .  香 港 有 一 個 有 效 的 化 驗 診 斷 系 統 ， 診 斷 包 括 冠 狀 病 毒 的

呼吸道病毒。衞生防護中心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可以對冠狀病毒

進行分析，包括基因分析。香港至今並未發現有人類感染這種新

型冠狀病毒。  

 
11 .  我 們 在 2003年 應 付 SARS爆 發 的 經 驗 顯 示 ， 控 制 感 染 蔓 延

的有效措施包括及早偵測個案以及迅速實施隔離、檢疫和消毒等

控制措施。現階段有關這種新型冠狀病毒的資料相當有限，而且

這種病毒會否容易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仍然未明。不過，鑑於兩宗

已知個案的嚴重性，為審慎起見，當局應該加強監測，並迅速實

施有效的公共衞生控制措施，包括口岸控制措施，以防止這種疾

病在本地或跨境傳播。  

 
12 .  一 些 S A R S個 案 曾 與 化 驗 室 可 能 出 現 的 病 毒 逸 漏 事 故 有

關。鑑於這種新型冠狀病毒是具有潛在危險的病原體，呈報化驗

室 逸 漏 病 毒 的 事 故 實 屬 重 要，以 確 保 及 時 採 取 適 當 的 控 制 措 施 ，

保障化驗室工作人員的安全，並防止有人從化驗室受到感染。  

 
13 .  鑑 於 前 述 原 因 ，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修 訂 《 條 例 》 及 其 附 屬

法例，把這種引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冠狀病毒及其感染列為法定

須呈報疾病、表列傳染性病原體及指明疾病，以便按需要引用《條

例》及其附屬法例的條文，採取預防及控制感染的措施。  

 
公告及修訂規例  

 
14 .  《 2012年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例 (修 訂 附 表 1及 2 )公 告 》 對

《條例》附表 1進行修訂，在該附表所指明的傳染病列表加入 “新

型冠狀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 ”；並對《條例》附表 2進行修訂，

在 該 附 表 所 指 明 的 傳 染 性 病 原 體 列 表 加 入 “致 嚴 重 呼 吸 系 統 病 新

型冠狀病毒 ”。  

 
15 .  《預防及控制疾病 (修訂 )規例》對《規例》第 56條進行修

訂，加入 “新型冠狀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 ”為指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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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公告及修訂規例於 2012年 9月 28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

生效。  

 
立法程序時間表  

 
17 .  有關的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2012年 9月 28日  

 
 提交立法會會議席上省覽  2012年 10月 10日  

 
影響  

 
18 .  公 告 及 修 訂 規 例 符 合《 基 本 法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公告及修訂規例不會影響《條例》的現有約束力，對經濟、財政

及公務員隊伍均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9 .  鑑 於 疾 病 的 最 新 發 展 及 潛 在 嚴 重 性 ， 這 項 加 強 本 港 防 止

該疾病傳入及蔓延、並確保化驗室安全和保障化驗室工作人員的

建議料將獲得公眾、醫護專業人員和醫務化驗業界的支持。  

 
宣傳工作  

 
20 .  衞 生 署 已 於 2 0 1 2年 9月 2 7日 發 布 有 關 公 告 及 修 訂 規 例 的

新聞稿。衞生防護中心已通知本港的醫生及化驗業界，呈報規定

有所更改。衞生署發言人可解答傳媒的查詢。  

 
其他事項  

 
21 .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聯 絡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社會醫學顧問醫生 (傳染病 )張竹君醫生 (電話： 2125  2200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衞 生 署  

2012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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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聯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規例》  
 
 

引言  
 
 在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

長官指令，根據《聯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 章 ) (“條例”)第 3 條，訂

立《2012 年聯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規例》 (“2012 規例 ”) (載於附件

A)，以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外交部”)的指示。2012 規例於

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實施。  
 
理據  
 
責任和權限  
 
2 .  根據條例第 3(1)條，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執行外交部的指

示，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安理會 ”)議決的制裁措施。二零一二

年五月，行政長官接獲外交部的指示，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 (“香港

特區”)政府根據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在香港特區對科特迪瓦實施

制裁。2012 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

部指示的文件及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分別載於附件 B 及 C。  
 
對科特迪瓦的制裁  
 
3 .  鑑於科特迪瓦持續侵犯平民的人權，對周邊區域的和平進程

構成威脅，安理會自二零零四年起通過多項決議，對科特迪瓦施加

制裁。該等制裁措施最近分別於二零一一年三月及四月由安理會第

1975 號及 1980 號決議修訂和延長，包括軍火禁運 ( 1 )、向經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14 段所設委員會 (“委員會”)列入名單的若干個人實施  
旅行禁令 ( 2 )、向經委員會列入名單的若干人士和實體實施財政制裁 ( 3 )，  

                                                           

附註   ( 1 )   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7 段訂明，禁止直接或間接向科特迪瓦供應、出售或轉

讓或運載軍火及任何相關物資，並禁止提供與軍事活動有關的任何援助、諮詢

或訓練。豁免情況載於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8 段。  
 

( 2 )   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9 段訂明，禁止經委員會列入名單、對科特迪瓦和平與

民族和解構成威脅的所有人員進入或經過會員國國境。豁免情況載於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10 段。  
 

( 3 )    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11 段訂明，凍結經委員會列入名單的人員直接或間接擁

有或掌管的資金、其他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或經委員會列入名單、代表他們

或按他們的指示行事的任何人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掌管的實體持有的資金、其他

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並禁止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或為若干人士或實體的利益，

提供任何資金、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豁免情況載於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12
段。  

  A    

 B&C  



 

 

-  2  -

以及禁止所有來自科特迪瓦的毛坯鑽石進口 ( 4 )。  
 

 
 
  D    

4 .  依據外交部的指示，香港特區在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在憲

報刊登《2011 年聯合國制裁 (科特迪瓦 ) (第 2 號 )規例》 (第 537AV
章 ) (載於附件 D)，對科特迪瓦實施該等制裁。第 537AV 章在二零一

二年四月三十日午夜期滿失效。  
 
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  
 
5 .  安理會注意到，科特迪瓦局勢繼續對周邊區域的國際和平與

安全構成威脅，遂於二零一二年四月二十六日通過第 2045 號決議。

安理會的決定包括：  
 

( a )  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7  和 8  段規定的關於軍火和有關物資

的措施由下文第 5(b)至 (c )段規定的措施取代，並不再適用於

提供與安全和軍事活動有關的培訓、諮詢和專門知識活動，

也不再適用於向科特迪瓦安全部隊提供民用車輛 (參閱安理會
第 2045 號決議第 1 段 )；  

 
(b )  從現在至二零一三年四月三十日，禁止所有國家從其領土、

或由本國國民、或使用其旗船或旗機，直接或間接向科特迪

瓦供應、出售或轉讓軍火或任何相關軍用物資，無論它們是

否源於本國領土 (參閱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第 2 段 )；  
 
( c )  上文第 5(b)  段規定的措施不適用於 (參閱安理會第 2045 號決

議第 3 段 )：  
 

( i )   專門用於支助聯合國科特迪瓦行動 (聯科行動 )和支援聯

科行動的法國部隊或專門供其使用的用品；  
 
( i i )   事先向委員會報備、專門用於人道主義或保護目的的非

致命性軍事裝備；  
 
( i i i )  聯合國人員、媒體代表以及從事人道主義和發展工作的

人員及相關人員只為個人使用而暫時出口到科特迪瓦的

防護服用品，包括防彈片背心和軍用頭盔；  
 

                                                                                                                                                  
 
( 4 )   安理會第 1643 號決議第 6 段訂明，禁止所有來自科特迪瓦的毛坯鑽石進口。安

理會第 1893 號決議第 16 和 17 段進一步訂明，完全為了促進發展有關科特迪瓦

鑽石生產的具體技術資訊而進行科學研究和分析的進口則可獲豁免，惟此種研

究須由金伯利進程協調，並經委員會逐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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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   事先向委員會報備、暫時出口到科特迪瓦供正在根據國

際法採取行動的國家的部隊使用的用品，採取行動的唯

一目的是直接協助撤離科特迪瓦境内的本國國民和它有

責任給予領事保護的人員；  
 
(v )   事先向委員會報備的非致命性執法裝備，以便科特迪瓦

安全部隊在維持公共秩序時做到只使用適當和相應的武

力；以及  
 
(v i )   事先由委員會核准、向科特迪瓦安全部隊提供、僅用於

支持科特迪瓦安全部門改革進程或在該進程中使用的軍

火及其他相關致命性裝備；  
 

(d )  將第 1572 號決議第 9 至 12 段和第 1975 號決議第 12 段規定

的金融和旅行措施，以及將第 1643 號決議第 6 段規定的防止

任何國家從科特迪瓦進口毛坯鑽石的措施延長至二零一三年

四月三十日 (參閱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第 6 段 )。  
 
 
2012 規例  
 
6 .    2012 規例 (載於附件 A)旨在實施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把

對科特迪瓦施加的制裁進一步延長，並稍作修訂。2012 規例的主要

條文包括：  
 

( a )  第 2 及 3 條禁止向科特迪瓦或若干與科特迪瓦有關連人士供

應、售賣、移轉及載運軍火或相關的物資；  
 
(b )  第 4 條禁止自科特迪瓦輸入未經加工鑽石；  
 
( c )  第 5 條禁止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

濟資源，或處理若干人士或實體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

濟資源；  
 
(d )  第 6 至 7 條禁止若干人士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

境，並訂明相關的例外情況；  
 
( e )  第 8 至 10 條就以下方面批予特許，作出規定：供應、售賣、

移轉或載運禁制物品；自科特迪瓦輸入未經加工鑽石進行獲

委員會核准的科學研究和分析；以及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

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理若干人士或實體的

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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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第 30 條訂明行政長官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將被委員會指

認的人士或實體指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根據 2012 規例

第 5 條對其實施財政制裁；以及  
 
( i )  第 32 條訂明 2012 規例於二零一三年四月三十日午夜期滿失

效。  
 
由於 2012 規例主要延長和修訂第 537AV 章訂明但現已期滿失效的

制裁，隨文夾附標明第 537AV 章各項修訂的文本 (載於附件 E)，以

供委員參閱。  
 
 
建議的影響  
 
7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不會影響條

例的約束力，對財政、經濟、生產力、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無影

響。執行 2012 規例後，如產生額外執法工作，會由相關部門在現有

的資源下承擔。  
 
 
宣傳安排  
 
8 .      我們已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 (即 2012 規例刊登憲報當

日 )發出新聞稿。  
 
 
科特迪瓦的資料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9 .  關於科特迪瓦的資料、對該國實施制裁的背景，以及科特迪

瓦與香港特區雙邊貿易關係的資料，請參閱附件 F。  
 
 
徵詢意見  
 
10 .    請委員注意當局根據 2012 規例在香港特區實施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一二年九月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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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聯合國制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修訂)規例》  
 
 
引言  
 
 在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

長官指令，根據《聯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 章 ) (“條例”)第 3 條，訂

立《聯合國制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 (修訂 )規例》 (“修訂規

例 ”) (載於附件 A)，以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外交部 ”)的指

示。修訂規例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實

施。  
 
 
理據  
 
責任和權限  
 
2 .  根據條例第 3(1)條，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執行外交部的指

示，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安理會 ”)議決的制裁措施。二零一二

年五月，行政長官接獲外交部的指示，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 (“香港

特區”)政府在香港特區執行安理會第 1718 號決議第 12 段所設委員

會 (“委員會”)就擴大安理會第 1718 號決議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 (“朝鮮”)的制裁範圍所作的決定，以涵蓋安理會 S/2012 /235 號文

件和 INFCIRC/254/Rev .10 /Par t1 號文件列出的與彈道導彈計劃相

關的物項、材料、設備、貨物和技術。修訂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

立。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部指示的文件及安理會第 1718 號決

議，分別載於附件 B 及 C。  
 
對朝鮮的制裁  
 
3 .  鑑於朝鮮遲遲未能全面履行有關不擴散核武器的國際義務，

安理會於二零零六年十月通過第 1718 號決議，就以下幾方面對朝鮮

實施禁止措施：  
  
 ( a )  直接或間接向朝鮮提供、銷售或轉讓禁制項目 (包括與

武器有關的材料、設備、貨物和技術，以及奢侈品 ) (參
閱安理會第 1718 號決議第 8(a)段 )；  

 
 
  

  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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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從朝鮮採購指明項目 ( 1 ) (參閱安理會第 1718 號決議第
8(b)段 )；  

 
 ( c )  向朝鮮轉讓任何與提供、製造、維修或使用禁制項目

(奢侈品除外 )相關的技術培訓、諮詢、服務或援助 (參
閱安理會第 1718 號決議第 8(c )段 )；  

  
 (d )  向安理會指認的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其他財務

資產及經濟資源，或為安理會指認的若干人士或實體

的利益而提供資金、其他財務資產及經濟資源 (參閱安
理會第 1718 號決議第 8(d)段 )；以及  

 
 ( e )  安理會指認的若干人士入境或過境 (參閱安理會第 1718

號決議第 8(e )段 )。  
 
安理會其後於二零零九年六月通過第 1874 號決議，修訂該等制裁措

施。  
 

 
 
 
  D    

4 .  依據外交部的指示，香港特區在憲報刊登《聯合國制裁 (朝鮮

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規例》 (該規例經《2010 年聯合國制裁 (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 (修訂 )規例》所修訂 ) (第 537AE 章 ) (載於附件

D)，對朝鮮實施制裁。  
 
S /2012 /235 號文件和 INFCIRC/254/Rev .10 /Part1 號文件  
 
5 .  二零一二年五月二日，委員會確定，第 1718 號決議第

8(a )、 (b )及 (c )段規定的措施，適用於 S/2012 /235 號文件所載與彈

                                                           

附註   ( 1 )   根據第 537AE 章，“指明項目”指：  
 (a)  所有軍火或相關的物資，包括任何裝甲戰鬥車、攻擊直昇機、作戰坦克、

作戰飛機、大口徑火炮、導彈及導彈發射器、軍艦或相關物資 (包括任何零

部件 )；  
 (b)  《安全理事會 S/2006/814 號文件》列出的任何物項、材料、設備、貨物

或技術；  
 (c)  《安全理事會 S/2006/815 號文件》列出的任何物項、材料、設備、貨物

或技術；  
 (d)  經 《 安 全 理 事 會 S/2006/853/Corr .1 號 文 件 》 更 正 的 《 安 全 理 事 會

S/2006/853 號文件》列出的任何物項、材料、設備、貨物或技術；  
 (e)  《國際原子能機構 INFCIRC/254/Rev.  9 /Par t  1a 號文件》列出的任何物

項、材料、設備、貨物或技術；  
 ( f )  《國際原子能機構 INFCIRC/254/Rev.  7 /Par t  2a 號文件》列出的任何物

項、材料、設備、貨物或技術；  
(g)  《安全理事會 S/2009/205 號文件》列出的任何物項、材料、設備、貨物

或技術；  
    (h)  為使用電火花加工機而設計或指明的石墨；或  

 ( i )  對位芳綸短纖維 (凱夫拉爾和其他類似凱夫拉爾纖維 )、高韌度纖維及膠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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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導 彈 計 劃 相 關 的 物 項 、 材 料 、 設 備 、 貨 物 和 技 術 ， 以 及

INFCIRC/254/Rev .10 /Par t1 號文件所載的物項。在第 537AE 中，

“指明項目”的定義包括現時適用於上述措施的相類物項。  
 
 
修訂規例  
 
6 .  修訂規例  (載於附件 A)旨在修訂第 537AE 章，按照委員會

對有關朝鮮的指明項目清單所作的決定，擴大對朝鮮實施的制裁範

圍。修訂規例主要把第 537AE 章第 1 條所界定的“指明項目”的範圍

擴 大 至 包 括 安 理 會 S/2012 /235 號 文 件 和

INFCIRC/254/Rev .  10 /Par t  1 號文件列出的物項、材料、設備、貨

物和技術。附件 E 載有在第 537AE 章上標明修訂事項的文本，方便

委員參閱。  
 
 
建議的影響  
 
7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不會影響條

例的約束力，對財政、經濟、生產力、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均無影

響。第 537AE 章經修訂規例修訂後，如產生額外執法工作，會由相

關部門在現有的資源下承擔。  
 
 
宣傳安排  
 
8 .      我們已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 (即修訂規例刊登憲報當日 )
發出新聞稿。  
 
 
朝鮮的資料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F    

9 .  關於朝鮮的資料、對該國實施制裁的背景，以及朝鮮與香港

特區雙邊貿易關係的資料，請參閱附件 F。  
 
 
徵詢意見  
 
10 .    請委員注意當局根據修訂規例在香港特區實施委員會的決

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一二年九月  

  E    



附件 A________





附件 B _______



附件 C_______







537AE  - ( ) 1

537AE ( )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L.N. 5 of 2010 15/01/2010 

附件 D_______



537AE  - ( ) 2



537AE  - ( ) 3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4

*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5

2 3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6

*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7

*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8

L.N. 5 of 2010 15/01/2010 

5A(2)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9

* L.N. 5 of 2010 15/01/2010 

6 L.N. 5 of 2010 15/01/2010 

*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0

*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1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2

10A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3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4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5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6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7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8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19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20

L.N. 5 of 2010 15/01/2010 

*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S/2006/814 L.N. 5 of 2010 15/01/2010 

L.N. 5 of 2010 15/01/2010 



537AE  - ( ) 21

L.N. 120 of 2007 15/06/2007 



1
1 1

( )

(
( 537 ) 3 )

1

1. 

 — 

 (large-calibre artillery system)
75

 (small arms) ( ) ( 60
G) 1 ML1 ML2

 (Security Council)

 (relevant person)  — 

 (a) 31

 (b) 31

 (person connected with DPRK)  — 

 (a) 

 (b) 

 (c) 



1
1 2

 (d) 
 — 

 (i) (a)

 (ii) (b)

 (iii) (c)

 (e)  — 

 (i) (a)

 (ii) (b)

 (iii) (c) (d)

 (relevant entity)  — 

 (a) 31

 (b) 31

 (battle tank)
16.5

75

 (combat aircraft) — 

 (a) 

 (b) (a)

 (attack helicopter) — 

 (a) 
( )



1
1 3

 (b) (a)

 (Committee) 1718 12

 (specified person)  — 

 (a) 

 (b) 

 (specified arms) (a)

 (specified item)  — 

 (a) 

(
)

 (b) S/2006/814

 (c) S/2006/815

 (d) S/2006/853/Corr.1
S/2006/853

 (e) INFCIRC/254/Rev.9/Part 1a

 (f) INFCIRC/254/Rev.7/Part 2a



1
1 4

 (g) S/2009/205

 (h) 

 (i) ( )

 (j) S/2012/235

 (k) INFCIRC/254/Rev. 10/Part 1

 (missile and missile launcher)  — 

 (a) 25

 (b) 

(a)

 (c) ( )

 (warship) 500
500

25

 (licence) 11(1)

 (master) (
)

1718  (Resolution 1718) 2006 10
14 1718(2006)

 (luxury goods)



1
1 5

 (DPRK)

 (armoured combat vehicle)

 — 

 (a) 4 4

 (b) 12.5

 (funds)  — 

 (a) 

 (b) 

 (c) (

)

 (d) 

 (e) 

 (f) 

 (g) 

 (prohibited item)  — 

 (a) 

 (b) 



1
1 6

 (economic resources)

 (pilot in command) (
)

 (authorized officer)  — 

 (a) 

 (b) ( 342 ) 1

 (c) 

 (operator)

 (Commissioner)



2
2 7

2

2. 

 (1A)  — 

 (a) 

 (b)  — 

 (i) 

 (ii) 

 (1) 3A  — 

 (a) 

 (b) 

 (c) 



2
3 8

 (2) (1)  — 

 (a) 7

 (b) 6 6

 (3) (2)
 — 

 (a) 

 (b)  — 

 (i) 

 (ii) 

 (iii) 

3. 

 (1)  — 

 (a) 

 (aa) 

 (b) 

 (ba) 

 (c)  — 

 (i) 

 (ii) 

 (iii) 



2
3 9

 (d) 

 (2) 3A
 — 

 (a) 

 (b) 

 (c) 

 (2A) (2)
 — 

 (a) 

 (b)  — 

 (i) (

)

 (ii) (

)

 (iii) (
)

 (c) 



2
3 10

 (d)  — 

 (i) (

)

 (ii) (

)

 (iii) (
)

 (e) 

 (3) (2A)  — 

 (a) 7

 (b) 6 6

 (4) (2A)
 — 

 (a) 

 (b) 
 — 

 (i) 

 (ii) 

 (iii) 



2
3A 11

3A. 2 3

 (1) 2 3  — 

 (a) 

 (b) (
2 3 )

30

 (2) (1)(b)
5

4. 

 (1A)  — 

 (a) 

 (b)  — 

 (i) 

 (ii) 

 (1)  — 

 (a) 

 (b) 

 (2) (1)  — 

 (a) 7

 (b) 6 6



2
4 12

 (3) (2)
 — 

 (a) 

 (b)  — 

 (i) 

 (ii) 

 (3A)  — 

 (a) 

 (b) 

 (3B) (3A)  — 

 (a) 7

 (b) 6 6

 (3C) (3B)
 — 



2
5 13

 (a) 

 (b) 

5. 

 (1)  — 

 (a) 

 (aa) 

 (b) 

 (ba) 

 (c)  — 

 (i) 

 (ii) 

 (iii) 

 (d) 

 (2) 4  — 

 (a)  — 

 (i) 

 (ii) 

 (b)  — 



2
5 14

 (i) 

 (ii) 

 (2A) (2)
 — 

 (a) 

 (b)  — 

 (i) (

)

 (ii) (

)

 (iii) (
)

 (c) 

 (d)  — 

 (i) (

)



2
5A 15

 (ii) (

)

 (iii) (
)

 (e) 

 (3) (2A)  — 

 (a) 7

 (b) 6 6

 (4) (2A)
 — 

 (a) 

 (b)  — 

 (i) 

 (ii) 

 (c) 

 (d) 

5A. 

 (1)  — 

 (a) 

 (b)  — 



2
5B 16

 (i) 

 (ii) 

 (2) 5B
2 3

 (3) 4

 (4) (2) (3)  — 

 (a) 7

 (b) 6 6

 (5) (4)
 — 

 (a) 

 (b) 2 3

 (c) 4

5B. 5A(2)

 (1) 5A(2)  — 

 (a) 

 (b) (
5A(2) )



2
6 17

30

 (2) (1)(b)
5

6. 

 (1A)  — 

 (a) 

 (b)  — 

 (i) 

 (ii) 

 (1) 6A

 (2) (1)  — 

 (a) 7

 (b) 6 6

 (3) (2)
 — 

 (a) 

 (b) 



2
6A 18

6A. 6

 (1) 6  — 

 (a) 

 (b) (
6 )

30

 (2) (1)(b)
5

7. 

 (1A)  — 

 (a) 

 (b)  — 

 (i) 

 (ii) 

 (1) 

 (2) (1)  — 

 (a) 7

 (b) 6 6

 (3) (2)
 — 

 (a) 



2
8 19

 (b) 

8. 

 (1A)  — 

 (a) 

 (b)  — 

 (i) 

 (ii) 

 (1)  — 

 (a) 

 (b) ( )

 (2) (1)  — 

 (a) 7

 (b) 6 6

 (3) (2)
 — 



2
8 20

 (a) 

 (b) 

 (5) 

(1)  — 

 (a) 

 (b) 

 (6)  (deal with) — 

 (a) —

 (i) 

 (ii) 

 (iii) 

 (b) 



2
9 21

9. 

 (1) 10
1718 8(e)

 (2) (1) 4
2

 (3) 

10. 

9  — 

 (a) 

 (b) 
1718

10A. 

 (1)  — 

 (a) 

 (b)  — 

 (i) 

 (ii) 

 (2) 10B

 (3) (2)  — 

 (a) 7

 (b) 6 6



2
10B 22

 (4)  (specified services)
 — 

 (a) 

 (b) 

 (c) 

 (d) (b) (c)

10B. 10A

10A



3
11 23

3

11. 

 (1) (2)
(4) (

) — 

 (a) 

 (b) 

 (2) (1)  — 

 (a)  — 

 (i) 

 (ii) 

 (iii) 



3
12 24

 (b) 

 (c)  — 

 (i) 2006 10 14

 (ii) 

 (4) —

 (a) (2)(a)  — 

 (i) (1)

 (ii) 5

 (b) (2)(b)  — 

 (i) 

 (ii) 

 (c) (2)(c)

12. 

 (1) 

 — 

 (a) 2

 (b) 6 6



3
12 25

 (2) 

 — 

 (a) 2

 (b) 6 6



4
13 26

4

13. 

 (1) (2)

 (2) (1)

(
)



5 1
14 27

5

1  — 

14. 

 (1) 3 5
3(2) 5(2)  — 

 (a) 

 (b) 

 (2) 3 5
3(2) 5(2)

3(2) 5(2)
(1)(b)

 — 

 (a) 

 (b) 
 — 



5 1
15 28

 (i) 

 (ii) ( )

 (iii) ( )

 (iv) 

 (3) 
 — 

 (a) 

 (b) 

15. 

 (1) 14(2)(a)

( ) 14(1)(b) (2)(b)



5 2
17 29

( )
6 6

 (2) 14(1)(b)
(2)(b)

6
6

16. 

 (1) 15
14(2)(b)

 — 

 (a) 

 (b) 

 (c) 

 (2) (3) (1)
12

 (3) 
12

2  — 

17. 

 (1) 3 5
3(2) 5(2)  — 



5 2
18 30

 (a) 

 (b) 

 (2) (1)
(1)(b)

 (3) 
 — 

 (a) 

 (b) 

18. 

 (1) 
( )

17(1)(b) (2)
( )

6 6

 (2) 17(1)(b)
(2)



5 3
20 31

6 6

19. 

 (1) 18
17(2)

 — 

 (a) 

 (b) 

 (c) 

 (2) (3) (1) 6

 (3) 
6

3  — 

20. 

 (1) 
3(2) 5(2)  — 

 (a) 

 (b) 



5 3
21 32

 (c) (b)

 (2) 
 — 

 (a) 

 (b) 

21. 

 (1) 
( )

20(1)(b) (c)
( )

6 6

 (2) 20(1)(b) (c)

6 6



5 4
23 33

22. 

 (1) 21
20(1)(c)

 — 

 (a) 

 (b) 

 (c) 

 (2) (3) (1)
12

 (3) 
12

4  — 

23. 

14 16 17 19 20 22



6
24 34

6

24. 

 (1) 
 — 

 (a) 

 (b) 

 (2) (1)

 (3) 
 — 

 (a) 

 (b) 
(a)

 (c) (b)



6
24A 35

 (4) 

 (5) 

24A. 

 (1) 24B
24(3)

30

 (2) (1)
 — 

 (a) 

 (b) 

 (c) (a) (b)
30

7

 (3) (1)

 (4) (3)  — 

 (a) 30 (3)
( )  — 



6
24B 36

 (i) ( (1)
)

 (ii) ( (1)
) 2

 (iii) ( (1) (2)(c)
)

 (b) 

 (c) 
(

159 )

 (5) 
(1)
 — 

 (a) (4)(a)

 (b) ( (3) (4) )

24B. 

 (1) 



6
25 37

 (2) (1)

 (3) 
24A(3) (4)

 (4) (3)

25. 

 (1) (2) 24B
24(3)

3

 (2) 



7
26 38

7

26. 

 (1) 
 — 

 (a) 

 (b) 

 (c)  — 

 (i) 

 (ii) 

 (iii) 

 (d) 

 (2) (1)(a)  — 

 (a) 



7
26 39

 (b) 



8
27 40

8

27. 

 (1) 

 (2) 

28. 

( )
6

6

29. 

 — 

 (a) 2

 (b) 6 6

30. 

 (1) 



8
31 41

 (2) 

12

31. 

1718 8(d)

32. S/2006/814

 — 

 (a) S/2006/814

 (b) S/2006/815

 (c) S/2006/853

 (d) S/2006/853/Corr.1

 (e) INFCIRC/254/Rev.9/Part 1a

 (f) INFCIRC/254/Rev.7/Part 2a

 (g) S/2009/205

 (h) S/2012/235

 (i) INFCIRC/254/Rev. 10/Part 1

33. 

 (1) 



8
33 42

 (2) 

 (3) (1) (2)



43

[ 1 ]



1

F

2012 ( )( )

( )
( )

120  538 2 430

123 (954 ) 1

45 (350 ) 33 (257
) 2

2 .  
(

) 1718

1874 3

3 .  

1718 1874

1

http://unstats.un.org/unsd/pocketbook/Pocketbook%202011.pdf

2

http://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Language

3 2
http://www.iaea.org/NewsCenter/Focus/IaeaDprk/fact_sheet_may2003.shtml



   2

1718
4

4 .  139
1 .16 9 ,100

2 ,500

[ ( ) ]

(a ) 91  141  
( i )  19 5 23 6

( i i )  72 7  118  8

(b ) 25 9  25  1 0

 [ (a )+(b) ] 116  166  

4 3 http://www.un.org/apps/news/

5 ( 8 2 . 3 % )
( 1 0 . 2 % )

( 3 . 1 % )

6

( 9 9 . 8 % )
2 , 3 0 0

7 ( 2 9 . 5 % )
( 2 3 . 7 % ) ( 1 7 . 4 % )

8

( 3 9 . 4 % ) ( 2 9 . 3 % )
( 1 3 . 8 % )

7 2 4 %
17.2%

9 ( 7 8 . 2 % )
( 1 8 . 7 % ) ( 0 . 9 % )

1 0

( 5 1 . 7 % ) ( 1 4 . 6 % ) ( 1 1 . 3 % )

1 , 3 0 0



   3

1.21
( 0 .3%) 8 ,600

3 ,500

5 .   



 

 

  

《聯合國制裁 (幾內亞比紹 )規例》  
 
 
引言  
 
 在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

長官指令，根據《聯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 章 ) (“條例”)第 3 條，訂

立《聯合國制裁 (幾內亞比紹 )規例》 (“規例”) (載於附件 A)，以執行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外交部 ”)的指示。規例於二零一二年九月

二十八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實施。  
 
 
理據  
 
責任和權限  
 
2 .  根據條例第 3(1)條，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執行外交部的指

示，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安理會 ”)議決的制裁措施。二零一二

年六月，行政長官接獲外交部的指示，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 (“香港

特區”)政府根據安理會第 2048 號決議，在香港特區對幾內亞比紹實

施制裁。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部

指示的文件及安理會第 2048 號決議，分別載於附件 B 及 C。  
 
對幾內亞比紹的制裁  －  安理會第 2048 號決議  
 
3 .  關注到軍事政變令幾內亞比紹的局勢持續不穩定，而且據報

當地發生侵犯人權事件，安理會於二零一二年五月十八日通過第

2048 號決議，對與幾內亞比紹有關的指認人士實施旅行禁令。安理

會的決定包括：  
 
( a )   所有會員國均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安理會第 2048 號決議附

件所列或安理會第 2048 號決議第 9 段所設委員會 (“委員會”)
指認的個人在本國入境或過境，但本段的規定絕不強制一國

拒絕本國國民入境 (參閱安理會第 2048 號決議第 4 段 )；以及  
 
(b )  上文第 3(a ) 段所述措施不適用於下列情況 ( 參閱安理會第

2048 號決議第 5 段 )：  
 
( i )  經委員會逐案審查認定，此類旅行是出於人道主義需要

的正當理由，包括宗教義務；  
 
( i i )  為履行某司法程序而需要入境或過境；以及  

  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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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經委員會逐案審查認定，給予豁免將推進幾內亞比紹的

和平及民族和解以及該區域的穩定的目標。  
 
 
規例  
 
4 .  規例 (載於附件 A)旨在實施安理會第 2048 號決議，對幾內亞

比紹施加制裁。規例的主要條文包括：  
 
( a )  第 2 條禁止若干人士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境；以

及  
 
(b )  第 3 條訂明禁止若干人士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境

的例外情況。  
 
 
建議的影響  
 
5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不會影響條

例的約束力，對財政、經濟、生產力、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無影

響。執行規例後，如產生額外執法工作，會由相關部門在現有的資

源下承擔。  
 
 
宣傳安排  
 
6 .  我們已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 (即規例刊登憲報當日 )發
出新聞稿。  
 
 
幾內亞比紹的資料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D    

7 .  關於幾內亞比紹的資料、對該國實施制裁的背景，以及幾內

亞比紹與香港特區雙邊貿易關係的資料，請參閱附件 D。  
 
 
徵詢意見  
 
8 .    請委員注意當局根據規例在香港特區實施安理會第 2048 號決

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一二年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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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聯合國制裁 (索馬里 )  (修訂 )規例》  
 
 
引言  
 
 在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

長官指令，根據《聯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 章 ) (“條例”)第 3 條，訂

立《2012 年聯合國制裁 (索馬里 ) (修訂 )規例》 (“修訂規例 ”) (載於附

件 A)，以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外交部”)的指示。修訂規例

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實施。  
 
 
背景  
 
責任和權限  
 
2 .  根據條例第 3(1)條，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執行外交部的指

示，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安理會 ”)議決的制裁措施。二零一二

年四月，行政長官接獲外交部的指示，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 (“香港

特區”)政府根據安理會第 2036 號決議，在香港特區對索馬里實施制

裁。修訂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部

指示的文件及安理會第 2036 號決議，分別載於附件 B 及 C。  
 
對索馬里的制裁  
 
3 .  鑑於索馬里局勢迅速惡化，以及該國境內衝突造成的嚴重人

命損失和廣泛的物質破壞，安理會自一九九二年起通過多項決議，

對索馬里施加制裁。主要制裁範圍載於安理會於二零零八年十一月

通過的第 1844 號決議，包括向安理會第 751 號決議第 11 段所設委

員會指認的人士或實體實施旅行禁令 ( 1 ) 、金融制裁 ( 2 ) 及軍火禁

                                                           

( 1 )  安理會第 1844 號決議第 1 段訂明，禁止安理會第 751 號決議第 11 段所設委員

會 (委員會 )所指認的人士在會員國入境或過境。豁免情況載於安理會第 1844 號

決議第 2 段。  
 

( 2 )  安理會第 1844 號決議第 3 段訂明，凍結由委員會所指認個人或實體，或由代表

其或按其指示行事的個人或實體或由其所擁有或控制的實體直接或間接擁有或

控制的資金、其他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並禁止向上述個人或實體或以這些個

人或實體為受益方，提供任何資金、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豁免情況載於安理

會第 1844 號決議第 4 段。  
 

附註  

  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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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 3 )。  
 

 
 
  D    

4 .  依據外交部的指示，香港特區在二零零九年三月二十七日在

憲報刊登《聯合國制裁 (索馬里 )規例》 (第 537AN 章 ) (載於附件

D)，對索馬里實施該等制裁。  
 
安理會第 2036 號決議  
 
5 .  安理會注意到，索馬里局勢繼續對周邊區域的國際和平與安

全構成威脅，遂於二零一二年二月二十二日通過第 2036 號決議。安

理會的決定包括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直接或間接地從

索馬里進口木炭，不論木炭是否原產於索馬里 (參閱安理會第 2036
號決議第 22 段 )。  
 
 
修訂規例  
 
6 .  修訂規例 (載於附件 A)旨在實施安理會第 2036 號決議對索馬

里施加的制裁。修訂規例的主要條文包括：  
 

( a )   第 6 條在第 537AN 章加入新訂的第 4A 條，訂明禁止從索馬

里進口木炭；以及  
 
(b )  第 7 及 11 條修訂第 537AN 章的第 5 及 10 條，訂明禁止向

若干人士及實體提供資金、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為

該等人士及實體的利益提供任何資金、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

資源，或處理該等人士或實體的資金，以及就上述活動批予

特許。該修訂旨在使第 537AN 章的相關條文的結構及文體

與其他近年在條例下訂立的規例中的類似條文一致。  
 
附件 E 載有在第 537AN 章上標明修訂事項的文本，方便委員參閱。  

 
 

建議的影響  
 
7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不會影響

條例的約束力，對財政、經濟、生產力、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無影

                                                           

( 3 )   安理會第 1844 號決議第 7 段訂明，禁止直接或間接地向委員會所指認個人或實

體供應、出售或轉讓武器和軍事裝備，並禁止直接或間接地向其提供與軍事活

動有關或與供應、出售、轉讓、製造、保養或使用武器和軍事裝備有關的技術

協助或訓練、金融協助和其他協助。  

附註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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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第 537AN 章經修訂規例修訂後，如產生額外執法工作，會由相

關部門在現有的資源下承擔。  
 
 
宣傳安排  
 
8 .    我們已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 (即修訂規例刊登憲報當日 )
發出新聞稿。  
 
 
索馬里的資料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9 .  關於索馬里的資料、對該國實施制裁的背景，以及索馬里與

香港特區雙邊貿易關係的資料，請參閱附件 F。  
 
 
徵詢意見  
 
10 .    請委員注意當局根據修訂規例在香港特區實施安理會第 2036
號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一二年九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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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合 国   S/RES/2036 (2012)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2 February 2012 
 

 

12-23846 (C) 

*1223846*  
 

 
 

  第 2036(2012)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2012 年 2 月 22 日第 6718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以往关于索马里局势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2010(2011)号决议，以及关

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其他相关主席

声明， 

 重申尊重索马里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重申对全面持久解决

索马里局势的承诺， 

 重申全力支持吉布提和平进程和《过渡联邦宪章》，因为它们是索马里实现

永久和平的框架，再次表示支持《坎帕拉协议》和《结束过渡路线图》(“路线

图”)，强调需要有和解、对话和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基础广泛的索马里机构， 

 强调过渡联邦机构负有执行路线图的主要责任，欢迎迄今取得的进展，包括

《加罗韦原则》表明的承诺，但对路线图中的许多工作未能按期完成而可能推迟

路线图的全面执行感到关注，  

 敦促过渡联邦机构和路线图所有签署方加倍努力，在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

处(联索政治处)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全面执行路线图，指出今后在过渡期剩余

时间内对过渡联邦机构的支持将取决于完成路线图规定的工作， 

 强调过渡联邦政府需要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的支持下，

迅速在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安全部队掌控的地区加强安全，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可

以维持的行政机构， 

 指出索马里过渡期将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结束，强调过渡期的任何延长都是

站不住脚的，吁请索马里各方根据《吉布提协议》，商定过渡期后具有包容性和

代表性的安排，  

winnie_yeung
文字方塊
附件 C

winnie_yeung
文字方塊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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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需要进一步做出努力，在索马里打击腐败，提高透明度，加强相互问责，

为此欢迎旨在以更加透明和负责的方式管理索马里资产和内外财政资源以便尽

可能多地把公共收入用于索马里人民的举措， 

 强调索马里需要有一个全面战略，以便通过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努力，处

理索马里的政治、经济、人道主义和安全问题和海盗问题，包括索马里沿海劫持

人质问题，重申在这方面全力支持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奥古斯丁·马希加，支持

它们同非洲联盟和国际和区域伙伴开展的工作， 

 确认索马里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在索马里全境实现和解和有效治理，敦促索

马里各方摈弃暴力，共同努力建设和平与稳定，  

 欢迎 2012 年 2 月 23 日举行索马里问题伦敦会议，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为处

理索马里的政治、安全、司法、稳定和海盗问题以及人道主义问题采取的行动，

欢迎即将举行的索马里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 

 严重关切索马里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及其对索马里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的影响，吁请所有各方依照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确保全面和不受阻碍

的通行，以便及时把人道主义援助送到索马里各地需要援助的人的手中， 

 再次谴责武装反对派团体和外国作战人员、特别是青年党对非洲联盟驻索马

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联合国人员和设施发动的所有袭击，强调索马里武装反

对派团体和外国作战人员，特别是青年党，对索马里和国际社会构成恐怖主义威

胁，  

 注意到有关青年党加入基地组织的宣称，强调索马里不应允许有恐怖主义或

暴力极端主义，再次呼吁所有反对派团体放下武器，  

 赞扬非索特派团对实现索马里持久和平与稳定的贡献，赞扬为摩加迪沙实现

稳定和安全做出的努力，感谢布隆迪和乌干达两国政府继续承诺向非索特派团提

供部队和装备，感谢吉布提政府提供新近部署的部队，认识到非索特派团做出了

很大牺牲， 

 欢迎肯尼亚政府表示愿意让肯尼亚部队加入非索特派团，以便协助执行第

1772(2007)号决议和本决议为非索特派团规定的任务，强调必须迅速部署非索特

派团的新部队以便达到规定的兵力，呼吁非洲联盟其他成员国考虑为非索特派团

提供部队和支持， 

 欢迎非洲联盟和联合国非索特派团联合评估团开展工作，注意到非洲联盟和

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商定了非索特派团战略构想，欢迎秘书长关于

索马里的特别报告(S/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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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第 2010(2011)号决议授权非洲联盟成员国继续部署非索特派团，直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并授权非索特派团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完成第 1772(2007)

号决议第 9段为其规定的现有任务， 

 回顾第 2010(2011)号决议第 5 段，指出安理会打算在非索特派团达到 12 000

人的规定兵力时，审查它的兵力， 

 感到关注的是，从索马里出口木炭是青年党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且出口木

炭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 

 回顾其第 1950(2010)号、第 1976(2011)号和第 2020(2011)号决议，表示严

重关注索马里沿海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构成的威胁，确认索马里境内持续存在的

不稳定助长了索马里沿海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强调国际社会和过渡联邦机

构需要采取综合对策来解决海盗和劫持人质问题，消除其基本根源，欢迎索马里

沿海海盗问题联络小组、各国及各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努力，  

 强调需要调查、起诉和监禁被合法定罪的海盗和那些非法资助、策划和组织

海盗袭击或从中非法获利的人，  

 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搬到索马里和联索政治处的一个办公室搬到摩加迪沙，

鼓励联合国进一步采取措施，以便按秘书长报告(S/2010/447)和(S/2009/210)所

述，视安全情况，更加长期地全面搬到索马里，特别是摩加迪沙， 

 认定索马里局势继续对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决定，除第 1772(2007)号决议第 9 段规定的任务以外，非索特派团的任

务还应包括在非索特派团 1 月 5 日战略构想规定的四个区中派驻人员，应授权非

索特派团与索马里安全部队协调，在这些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青年党和其他

反对派武装团体的威胁，为在索马里全国进行有效和合法的治理创造条件，还决

定，非索特派团在执行这项任务过程中应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充

分尊重索马里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   

 2. 请非洲联盟将非索特派团的兵力从 12 000 人增至最多 17 731 名军警人

员，包括部队和建制警察部队人员； 

 3. 重申各区域组织有责任获取各自组织开展工作所需要的人力、财政、后

勤和其他资源，包括由其成员捐款和合作伙伴提供支持，欢迎非洲联盟合作伙伴

向非索特派团提供的宝贵的资金支持，包括通过双边支助方案和欧洲联盟非洲和

平基金提供的资金支持，呼吁所有合作伙伴，特别是新的捐助者，支持非索特派

团，向其提供装备、技术援助和部队津贴，并向联合国非索特派团信托基金提供

不带条件的供非索特派团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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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决定扩大第2010(2011)号决议第10和11段以及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S/2009/60 和 S/2011/591)中所述对非索特派团的一揽子后勤支助，涵盖

范围从最多 12 000 名军警人员增至最多 17 731 名军警人员，直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同时确保按第 1910(2010)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以负责和透明的方式支

用联合国的资金； 

 5. 回顾安理会在第1863(2009)号决议第10和12段中对秘书长提出的向非

索特派团提供的资源应该透明并有适当问责的要求，要求同样注意本决议及其附

件授权提供给非索特派团及其部队派遣国的新增联合国支助措施应有资源透明

度、问责和内部控制； 

 6. 决定，由于该特派团性质特殊，作为例外情形，按照秘书长关于索马里

的特别报告(S/2012/74)第 28 至 36 段和第 43 段以及本决议附件所述，将对非索

特派团的一揽子后勤支助扩大到包括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包括增强能力和

战斗力的装备的费用； 

 7. 强调必须稳定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安全部队建立的安全区，吁请索马里

所有利益攸关方在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促进和解、法律和秩

序以及基本服务的提供，加强地区、区域、州和联邦一级的治理，包括支持执行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和过渡联邦政府制定的稳定计划； 

 8. 请秘书长继续通过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就非索特派团的规划、部

署和管理、包括就其战略构想和行动构想的实施，向非洲联盟提供技术和专家咨

询； 

 9. 再次要求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酌情立即在非索特派团的规定兵力以

内建立一支规模适当的警卫部队，为国际社会人员，包括联合国人员提供警卫、

护送和保护服务； 

 10. 欢迎新的部队派遣国打算向非索特派团派出部队，强调所有新部队均应

完全纳入非索特派团的指挥和控制结构，并按照第 1772(2007)号决议第 9 段和本

决议规定的非索特派团的任务开展行动； 

 11. 强调，所有部队派遣国协调行动对于索马里和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

定至关重要，呼吁其他非洲联盟成员国考虑向非索特派团派遣部队，以帮助创造

条件，让索马里负责自己的安全； 

 12. 认识到必须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冲突预防、危机管理和冲突后稳定

方面的能力，呼吁非洲联盟和捐助方继续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非洲维持和平的

效力； 

 13. 回顾第 2010(2011)号决议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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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强调，索马里安全部队的发展对于确保索马里的长期安全和稳定至关重

要，要求非索特派团继续加大努力，帮助提高索马里安全部队的能力和效力，促

请各会员国、区域和国际组织与非索特派团进行协调，协调一致提供援助、培训

和支助，为此欢迎通过会员国和欧洲联盟索马里培训团(欧洲联盟培训团)的双边

支助方案为索马里安全部队提供训练； 

 15. 注意到切实派驻警察可在维持摩加迪沙的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强调

必须继续组建有效的索马里警察部队，欢迎非洲联盟有意在非索特派团内组建一

个可正常运作的警察部门； 

 16. 要求所有各方和武装团体采取适当步骤，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物资的安

全和保障，还要求所有各方依照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确保全面和不受

阻碍的通行，以便及时把人道主义援助送到索马里各地需要援助的人的手中； 

 17. 回顾其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第 1674(2006)号、第 1738(2006)号

和第 1894(2009)号决议，欣见非索特派团在行动过程中在减少平民伤亡方面取得

进展，敦促非索特派团在这方面继续加强努力，赞扬非索特派团承诺设立在秘书

长 2011 年 12月 9日关于索马里问题的报告(S/2011/759)中提及的平民伤亡事件

跟踪、分析、调查和处理小组，并呼吁国际捐助者和伙伴进一步支持设立该小组； 

 18. 欢迎非索特派团认可 2011 年的间接交火政策，鼓励非索特派团对所有

新的部队和资产采用和落实这一政策； 

 19. 回顾安理会第 1844(2008)号决议的决定，欢迎国际社会，包括非洲联盟，

决心采取措施打击国内外从事破坏包括“路线图”在内的索马里和平与和解进程

的行为者，并欢迎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安全部队做出的努力； 

 20. 强调，安理会打算不断审查实地局势，并在今后的决定中考虑到非索特

派团在实现下列目标方面的进展： 

 (a) 索马里安全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根据列入政治战略的明确的军事目标，巩

固整个索马里中南部、包括重点城镇的安全与稳定； 

 (b) 非索特派团在安全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区域协调与合作； 

 (c) 帮助组建有效的索马里安全部队，使整合部队有一个明确的指挥和控制

构架，并与国际社会协调； 

 21. 请非洲联盟通过秘书长定期向安理会通报非索特派团的任务执行情况，

包括本决议第1和第 2段的执行情况及新的指挥和控制构架和部队在这一构架下

进行整合的情况，并最迟在本决议通过后 30 天内并在此后每隔 60 天向安理会提

交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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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决定，索马里当局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从索马里出口木炭，所有会员

国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直接或间接地从索马里进口木炭，不论木炭是否原产于

索马里，还决定，所有会员国应在本决议通过后 120 天内，向安全理事会关于索

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

会”)提交报告，说明它们为有效执行本段采取的步骤；要求第 2002(2011)号决

议重设的监察组在其最后报告中评估木炭进出口禁令产生的影响； 

 23. 决定，委员会的任务应适用于上文第 22 段所列措施；决定，应同样扩

大监察组的任务；认为，此类商业行为可能威胁索马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因

此，委员会可指认从事此类商业行为的个人和实体，使其接受第 1844(2008)号决

议规定的定向措施的制约； 

 24.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S/RES/2036 (2012)

 

712-23846 (C) 

 

附件 
 
 

 根据本决议第 6 段，按秘书长关于索马里的特别报告(S/2012/74)第 29 和 43

段中的建议，由于特派团性质特殊，作为例外情形，将扩大为非索特派团提供的

一揽子后勤支助，最多可涵盖 17 731 名军警人员和非索特派团总部的非索特派

团 20 名文职人员，直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这包括提供管理爆炸威胁能力、二

级医疗设施和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  

 符合条件的特遣队所属装备包括陆地部队中的增强能力和战斗力的标准装

备以及一个最多可有 9架通用直升飞机和 3 架攻击直升飞机的航空单位。 

 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的偿还应符合联合国的费率和惯例，包括视情况将资金

直接转给部队派遣国和定期进行审查以确保能完全使用。不在联合国特遣队所属

装备框架涵盖范围内的装备，包括上述航空资产，应同部队派遣国谈判商定有关

协助通知书。 

 如秘书长关于索马里的报告(S/2012/74)第 29 段所述，只应偿还部队派遣国

部署的被认为属于特遣队的装备的费用。赠送或捐给部队派遣国、非索特派团、

非洲联盟或产权仍然属于捐助者的装备没有资格进行费用偿还。 

 



 

第 537AN 章 - 《聯合國制裁(索馬里)規例》 1

章： 537AN 《聯合國制裁(索馬里)規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賦權條文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537章第3條) 

 

[2009年3月27日] 

 

(本為2009年第58號法律公告) 

 

條： 1 釋義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1部 

 

導言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安理會”(Security Council) 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有關人士”(relevant person) 指行政長官按照第30條指明為有關人士的人； 

“有關連人士”(person connected with Somalia) 指— 

(a) 索馬里政府； 

(b) 任何在索馬里境內或居住於索馬里的人； 

(c) 任何根據索馬里的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d) 由下述的政府、人或團體控制的任何團體，不論該團體在何處成立為法團或組成— 

(i) (a)段所述的政府； 

(ii) (b)段所述的人；或 

(iii) (c)段所述的團體；或 

(e) 代表下述的政府、人或團體行事的任何人— 

(i) (a)段所述的政府； 

(ii) (b)段所述的人；或 

(iii) (c)或(d)段所述的團體， 

但不包括指認人士； 

“有關實體”(relevant entity) 指行政長官按照第30條指明為有關實體的實體； 

“委員會”(Committee) 指根據《第751號決議》第11段設立的安理會委員會； 

“指認人士”(designated person) 指委員會指認為從事以下活動的人或實體— 

(a) 從事或提供支持予威脅索馬里和平、安全或穩定的行為，包括威脅2008年8月18日《吉

布提協議》或政治進程或以武力威脅索馬里的過渡聯邦機構或非洲聯盟駐索馬里特派

團的行為； 

(b) 在行為上違反《第1844號決議》第6段重申的全面及徹底的軍火禁運；或 

(c) 阻礙向索馬里運送人道主義援助物資，或阻礙在索馬里境內獲取或分發人道主義援

助； 

“特許”(licence) 指根據第8(1)(a)或(b)、9(1)或10(1)條批予的特許； 

“船長”(master) 就某船舶而言，包括當其時掌管該船舶的人(領港員除外)； 

“《第751號決議》”(Resolution 751) 指安理會於1992年4月24日通過的第751(1992)號決議； 

“《第1744號決議》”(Resolution 1744) 指安理會於2007年2月20日通過的第1744(2007)號決議； 

winnie_yeung
文字方塊
附件 D

winnie_yeung
文字方塊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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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2號決議》”(Resolution 1772) 指安理會於2007年8月20日通過的第1772(2007)號決議； 

“《第1844號決議》”(Resolution 1844) 指安理會於2008年11月20日通過的第1844(2008)號決議； 

“資金”(funds) 包括— 

(a) 金幣、金錠、現金、支票、金錢的申索、銀票、匯票及其他作付款用的票據； 

(b) 存於財務機構或其他實體的存款、帳戶結餘、債項及債務責任； 

(c) 證券及債務票據(包括股額及股份、代表證券的證明書、債券、票據、認購權證、債權

證、債權股證及衍生工具合約)； 

(d) 利息、股息、或財產上的其他收入或自財產累算或財產所產生的價值； 

(e) 信貸、抵銷權、保證或擔保、履約保證或其他財務承擔； 

(f) 信用狀、提單及賣據；及 

(g) 證明擁有資金或財務資源的權益的文件，以及任何其他出口融資的票據； 

“禁制物品”(prohibited goods) 指任何武器或軍事裝備； 

“機長”(pilot in command) 就某飛機而言，指由營運人或機主(視何者屬適當而定)指定為掌管該飛機

的機師，而該機師無須受該飛機任何其他機師指示，並獲委負責飛行的安全； 

“獲授權人員”(authorized officer) 指— 

(a) 警務人員； 

(b) 擔任《香港海關條例》(第342章)附表1指明的職位的香港海關人員；或 

(c) 受僱於香港海關的屬貿易管制主任職系的公職人員； 

“營運人”(operator) 就某船舶、飛機或車輛而言，指當其時管理該船舶、飛機或車輛的人； 

“關長”(Commissioner) 指香港海關關長、任何香港海關副關長或任何香港海關助理關長。 

 

條： 2 禁止供應或交付若干物品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2部 

 

禁止條文 

 

(1) 本條適用於— 

(a) 在特區境內行事的人；及 

(b) 在特區境外行事的— 

(i) 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 

(ii) 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2) 除獲根據第8(1)(a)條批予的特許授權外，任何人不得— 

(a) 向索馬里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同意向索馬里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或作出

任何可能會促使向索馬里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的作為； 

(b) 向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同意向該等人士或對

象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該等人士或對象供應或交付任

何禁制物品的作為；或 

(c) 向某目的地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至索馬里，或直

接或間接交付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同意向某目的地供應或交付任何

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如此直接或間接交付；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某目的地供應

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如此直接或間接交付的作為。 

(3) 任何人不得— 

(a) 向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同意向該等人士或對象

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該等人士或對象供應或交付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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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制物品的作為；或 

(b) 向某目的地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予指認人士或該

等人士指定的對象；同意向某目的地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如此直接

或間接交付；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某目的地供應或交付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

品如此直接或間接交付的作為。 

(4) 任何人違反第(2)或(3)款，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7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5) 被控犯第(4)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他本人既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 

(a) 有關的物品屬禁制物品； 

(b)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2)款)有關的物品是或會是— 

(i) 向索馬里供應或交付的； 

(ii) 供應或交付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的；或 

(iii) 向某目的地供應或交付，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至索馬里，或直接或間接

交付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的；或 

(c)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3)款)有關的物品是或會是— 

(i) 供應或交付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的；或 

(ii) 向某目的地供應或交付，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

定的對象的，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條： 3 禁止載運若干物品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本條適用於— 

(a) 在特區註冊的船舶； 

(b) 在特區註冊的飛機； 

(c) 當其時租予下述人士的任何其他船舶或飛機— 

(i) 在特區境內的人； 

(ii) 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 

(iii) 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及 

(d) 在特區境內的車輛。 

(2) 在不局限第2條的原則下，除獲根據第8(1)(b)條批予的特許授權外，船舶、飛機或車輛不得

用於下述載運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 

(a) 自索馬里以外的某地方載運任何禁制物品至索馬里境內的某地方； 

(b) 載運任何禁制物品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c) 載運任何禁制物品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至索馬里，或直接或間

接交付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 

(3) 如— 

(a) 有關禁制物品的載運，是在該等物品的供應或交付的過程中作出的；而 

(b) 有關供應或交付，是根據第8(1)(a)條批予的特許授權進行的， 

則第(2)款不適用。 

(4) 在不局限第2條的原則下，船舶、飛機或車輛不得用於下述載運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 

(a) 載運任何禁制物品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b) 載運任何禁制物品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

指定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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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船舶、飛機或車輛在違反第(2)或(4)款的情況下使用，每一下述的人均屬犯罪— 

(a) 就在特區註冊的船舶而言，該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及船長； 

(b) 就任何其他船舶而言— 

(i) 該船舶的租用人； 

(ii) (在該船舶的營運人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

人，或是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的情況下)該營運人；及 

(iii) (在該船舶的船長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的情

況下)該船長； 

(c) 就在特區註冊的飛機而言，該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及機長； 

(d) 就任何其他飛機而言— 

(i) 該飛機的租用人； 

(ii) (在該飛機的營運人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

人，或是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的情況下)該營運人；及 

(iii) (在該飛機的機長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的情

況下)該機長； 

(e) 就車輛而言，該車輛的營運人及駕駛人。 

(6) 任何人犯第(5)款所訂罪行—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7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7) 被控犯第(5)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他本人既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 

(a) 有關的物品屬禁制物品； 

(b)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2)款)有關的物品的載運屬下述載運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 

(i) 自索馬里以外的某地方載運至索馬里境內的某地方； 

(ii) 載運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iii) 載運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至索馬里，或直接或間接交付予

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c)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4)款)有關的物品的載運屬下述載運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 

(i) 載運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ii) 載運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

象，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條： 4 禁止提供若干意見、協助或訓練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本條適用於— 

(a) 在特區境內行事的人；及 

(b) 在特區境外行事的— 

(i) 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 

(ii) 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2) 除獲根據第9(1)條批予的特許授權外，任何人不得向有關連人士直接或間接提供關於軍事活

動的任何技術意見、財務或其他協助或訓練。 

(3) 任何人不得向指認人士直接或間接提供關於軍事活動或關於供應、交付、製造、保養或使

用任何禁制物品的任何技術協助或訓練，或財務或其他協助(包括投資、中介服務或其他金融服

務)。 

(4) 任何人違反第(2)或(3)款，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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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7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6 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5) 被控犯第(4)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他本人既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 

(a)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2)款— 

(i) 有關的意見、協助或訓練是會向有關連人士提供的；或 

(ii) 有關的意見、協助或訓練是關於軍事活動的；或 

(b)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3)款— 

(i) 有關的協助或訓練是會向指認人士提供的；或 

(ii) 有關的協助或訓練是關於軍事活動或關於供應、交付、製造、保養或使用任何禁

制物品的，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條： 5 禁止提供資金等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本條適用於— 

(a) 在特區境內行事的人；及 

(b) 在特區境外行事的— 

(i) 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 

(ii) 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2) 除獲根據第10(1)條批予的特許授權外，任何人不得向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提供任何資金或

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的利益而提供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

資源。 

(3) 就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帳戶而言，將— 

(a) 該帳戶應得的利息或其他收入；或 

(b) 根據在該人或實體成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之日前產生的合同、協定或義務而應得的

付款， 

記入該帳戶，並不構成向該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提供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為該有關

人士或有關實體的利益而提供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4) 任何人違反第(2)款，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7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5) 被控犯第(4)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他本人既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有關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

產或經濟資源是會向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提供的，或是會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的利益而提供的，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條： 6 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除第7條另有規定外，指認人士不得在特區入境或經特區過境。 

(2) 任何人違反第(1)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2年。 

(3) 本條並不禁止有特區居留權或特區入境權的人在特區入境。 

 

條： 7 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的例外情況 L.N. 58 of 2009 27/03/2009 
 

如就某個案而言有下述情況，第6條不適用— 

(a) 經委員會認定有關的指認人士在特區入境或經特區過境是出於人道主義需要的正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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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包括宗教義務；或 

(b) 經委員會認定有關的指認人士在特區入境或經特區過境將推進索馬里的和平及民族和

解以及該區域的穩定的目標。 

 

條： 8 供應、交付或載運若干物品的特許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3部 

 

特許 

 

(1) 如行政長官應申請而信納第(2)款的任何一項規定獲符合，則行政長官須批予特許，准許(視

何者屬適當而定)— 

(a) 下述作為— 

(i) 向索馬里供應或交付禁制物品，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索馬里供應或交付禁制

物品的作為； 

(ii) 向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供應或交付禁制物品，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

使向該等人士或對象供應或交付禁制物品的作為；或 

(iii) 向某目的地供應或交付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至索馬里，或直

接或間接交付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某

目的地供應或交付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如此直接或間接交付的作為；或 

(b) 屬下述載運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的禁制物品載運— 

(i) 自索馬里以外的某地方載運至索馬里境內的某地方； 

(ii) 載運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iii) 載運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至索馬里，或直接或間接交付予

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 

(2) 第(1)款提述的規定如下— 

(a) 有關禁制物品是聯合國人員、媒體代表、人道主義或發展工作人員或有關人員將會暫

時出口至索馬里專供其個人使用的防護服用品(包括防彈衣及軍用頭盔)； 

(b) 有關禁制物品是委員會事先核准的、專作人道主義或防護之用的非致命軍事裝備； 

(c) 有關禁制物品是專門用於支助根據《第1744號決議》第4段設立的特派團或是專供該特

派團使用的禁制物品； 

(d) 有關禁制物品是專門用於依循《第1772號決議》第1、2、3、4及5段列明的政治進程幫

助建立安保部門的禁制物品，及— 

(i) 委員會已獲根據《第1772號決議》第12段通知建議供應或交付特許申請所關乎的

禁制物品一事；及 

(ii) 委員會沒有在收到該通知後5個工作日內，作出反對的決定。 

 

條： 9 提供若干意見、協助或訓練的特許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如行政長官應申請而信納第(2)款的任何一項規定獲符合，則行政長官須批予特許，准許向

有關連人士提供關於軍事活動的技術意見、財務或其他協助或訓練。 

(2) 第(1)款提述的規定如下— 

(a) 有關協助或訓練是專門用於支助根據《第1744號決議》第4段設立的特派團的技術訓練

或協助，或是專供該特派團使用的技術訓練或協助； 

(b) 有關協助是專門用於依循《第1772號決議》第1、2、3、4及5段列明的政治進程幫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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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安保部門的技術協助，及— 

(i) 委員會已獲根據《第1772號決議》第12段通知建議提供特許申請所關乎的協助一

事；及 

(ii) 委員會沒有在收到該通知後5個工作日內，作出反對的決定。 

 

條： 10 向若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金等的特許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如行政長官應申請而認定第(2)款的任何一項規定獲符合，則在符合第(3)款的規定下，行政

長官須批予特許，准許向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提供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為有關人士

或有關實體的利益而提供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2) 第(1)款提述的規定如下— 

(a) 有關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i) 是基本開支所必需的，包括支付食品、租金、抵押貸款、藥品、醫療、稅款、保

險費及公用服務的開支；或 

(ii) 是專用於支付合理的專業人員酬金或償付與提供法律服務有關連的已招致費用

的； 

(b) 有關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是特殊開支所必需的； 

(c) 有關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i) 屬在2008年11月20日以前作出的司法、行政或仲裁留置權或裁決的標的物，而有關

人士或有關實體並非該留置權或裁決的受益人；及 

(ii) 是會用於有關留置權或裁決的執行。 

(3) 如行政長官認定— 

(a) 第(2)(a)款的規定獲符合— 

(i) 行政長官須安排將根據第(1)款批予特許的意向通知委員會；及 

(ii) 如委員會在該通知後3個工作日內，沒有作出反對的決定，則行政長官須批予該項

特許； 

(b) 第(2)(b)款的規定獲符合— 

(i) 行政長官須安排將該項認定通知委員會；及 

(ii) 除非委員會核准該項認定，否則行政長官不得批予有關特許； 

(c) 第(2)(c)款的規定獲符合，行政長官須在批予有關特許之前，安排將該項認定通知委員

會。 

 

條： 11 為取得特許而提供虛假資料或文件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任何人為了取得特許而作出任何該人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或提供或交出任何該人知

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2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2) 任何人為了取得特許而罔顧實情地作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或提供或交出任何在要

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2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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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2 特區以外地方的主管當局批予的特許或准許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4部 

 

在特區以外地方作出的事情 

 

(1) 如第(2)款描述的情況適用，本規例中規定某人除非獲特許的授權行事否則不得作出某事情

的條文，就該人在特區以外地方作出的任何該等事情而言，並不具效力。 

(2) 就第(1)款而言，有關的情況是：有關事情是有關的人獲特許的授權作出或獲准許作出的，

而該項特許或准許是由根據上述在特區以外地方的有效法律(該法律實質上與本規例的有關條文相

類)在該方面具有權限的主管當局按照該等法律而批予的。 

 

條： 13 對可疑船舶進行調查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5部 

 

規例的執行 

 

第1分部—對可疑船舶進行調查等 

 

(1) 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懷疑第3條所適用的船舶曾經、正在或即將在違反第3(2)或(4)條的情況

下使用，即可— 

(a) 單獨或在獲該人員授權行事的人陪同及協助下，登上及搜查該船舶，並可為該目的而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及 

(b) 要求該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提供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於該船舶或其所載貨物

的資料，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該等貨物，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於該船舶或

該等貨物的文件，以供該人員檢查。 

(2) 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懷疑第3條所適用的某船舶正在或即將在違反第3(2)或(4)條的情況下使

用，該人員可為制止或防止該船舶在違反該條的情況下使用的目的，或為進行調查的目的，當場或

在考慮為回應根據第(1)(b)款作出的要求而提供的資料或交出的貨物或文件後，作出以下一項或多於

一項作為— 

(a) 指示該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除非取得獲授權人員的同意，否則不得於該人員

指明的任何港口卸下該船舶所載貨物中經該人員指明的任何部分； 

(b) 要求該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採取以下任何步驟— 

(i) 安排該船舶連同其所載的任何貨物停止進行當時正進行的航程或不進行即將進行

的航程，直至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船舶連同其所載貨物

可進行該航程為止； 

(ii) (如該船舶在特區境內)安排該船舶連同其所載的任何貨物留在特區境內，直至租用

人、營運人或船長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船舶連同其所載貨物可離開為止； 

(iii) (如該船舶在任何其他地方)將該船舶連同其所載的任何貨物開往獲授權人員指明的

港口和安排該船舶連同其所載貨物留在該處，直至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獲得獲

授權人員通知該船舶連同其所載貨物可離開為止； 

(iv) 將該船舶連同其所載的任何貨物開往獲授權人員在與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議定

後指明的另一目的地。 

(3) 本條所賦予的要求某人提供任何資料或要求某人交出任何貨物或文件以供檢查的權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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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指明以下事項的權力— 

(a) 該資料應以口頭或以書面提供，及應以何種方式提供；及 

(b) 應在何時之前及在何地提供該資料或交出該貨物或文件以供檢查。 

 

條： 14 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所犯的罪行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任何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如不遵從根據第13(2)(a)條作出的指示，或無合理辯解而

拒絕在獲授權人員指明的時間或(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根據第13(1)(b)或(2)(b)條作出的要

求，或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獲授權人員指明的時間或(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該等要求，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2) 任何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如在回應根據第13(1)(b)或(2)(b)條作出的要求時，向獲授

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該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或罔顧實情地

向獲授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

及監禁6個月。 

 

條： 15 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船舶的權力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在不局限第14條的原則下，如獲授權人員有理由懷疑根據第13(2)(b)條作出的要求可能不會

獲遵從，則該人員可採取任何該人員覺得為確保該要求獲遵從而需採取的步驟，尤其包括以下步驟

— 

(a) 進入或授權他人進入任何土地，或登上或授權他人登上有關的船舶； 

(b) 扣留或授權他人扣留該船舶或其所載的任何貨物； 

(c)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第(1)款並不授權扣留任何船舶超過12小時。 

(3) 政務司司長可藉書面命令，授權他人將任何船舶進一步扣留，而進一步扣留該船舶的每個

時段不得超過12小時；該命令須述明命令於何時生效及其有效期。 

 

條： 16 對可疑飛機進行調查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2分部—對可疑飛機進行調查等 

 

(1) 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懷疑第3條所適用的飛機曾經、正在或即將在違反第3(2)或(4)條的情況

下使用，即可— 

(a) 單獨或在獲該人員授權行事的人陪同及協助下，登上及搜查該飛機，並可為該目的而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及 

(b) 要求該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提供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於該飛機或其所載貨物

的資料，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該等貨物，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於該飛機或

該等貨物的文件，以供該人員檢查。 

(2) 如第(1)款提述的飛機在特區境內，獲授權人員可當場或在考慮為回應根據第(1)(b)款作出的

要求而提供的資料或交出的貨物或文件後，進一步要求該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安排該飛機

連同其所載的任何貨物留在特區境內，直至該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飛機連

同其所載貨物可離開為止。 

(3) 本條所賦予的要求某人提供任何資料或要求某人交出任何貨物或文件以供檢查的權力，包

括指明以下事項的權力— 

(a) 該資料應以口頭或以書面提供，及應以何種方式提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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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在何時之前及在何地提供該資料或交出該貨物或文件以供檢查。 

 

條： 17 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所犯的罪行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任何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絕在獲授權人員指明的時間或(如無指

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根據第16(1)(b)或(2)條作出的要求，或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獲授權人員指明的

時間或(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該等要求，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

月。 

(2) 任何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如在回應根據第16(1)(b)或(2)條作出的要求時，向獲授權

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該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或罔顧實情地向

獲授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

監禁6個月。 

 

條： 18 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飛機的權力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在不局限第17條的原則下，如獲授權人員有理由懷疑根據第16(2)條作出的要求可能不會獲

遵從，則該人員可採取任何該人員覺得為確保該要求獲遵從而需採取的步驟，尤其包括以下步驟— 

(a) 進入或授權他人進入任何土地，或登上或授權他人登上有關的飛機； 

(b) 扣留或授權他人扣留該飛機或其所載的任何貨物； 

(c)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第(1)款並不授權扣留任何飛機超過6小時。 

(3) 政務司司長可藉書面命令，授權他人將任何飛機進一步扣留，而進一步扣留該飛機的每個

時段不得超過6小時；該命令須述明命令於何時生效及其有效期。 

 

條： 19 對可疑車輛進行調查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3分部—對可疑車輛進行調查等 

 

(1) 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懷疑在特區境內的車輛曾經、正在或即將在違反第3(2)或(4)條的情況下

使用，即可— 

(a) 單獨或在獲該人員授權行事的人陪同及協助下，登上及搜查該車輛，並可為該目的而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 

(b) 要求該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提供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於該車輛或其所載的任何物件

的資料，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該車輛所載的物件，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於

該車輛或其所載的任何物件的文件，以供該人員檢查；及 

(c) 當場或在考慮為回應根據(b)段作出的要求而提供的資料或交出的物件或文件後，進一

步要求該營運人或駕駛人將該車輛連同其所載的任何物件駛至獲授權人員指明的地方

和安排該車輛連同該物件留在該地方，直至該營運人或駕駛人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

車輛連同該物件可離開為止。 

(2) 本條所賦予的要求某人提供任何資料或要求某人交出任何物件或文件以供檢查的權力，包

括指明以下事項的權力— 

(a) 該資料應以口頭或以書面提供，及應以何種方式提供；及 

(b) 應在何時之前及在何地提供該資料或交出該物件或文件以供檢查。 

 



 

第 537AN 章 - 《聯合國制裁(索馬里)規例》 11

條： 20 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所犯的罪行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任何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絕在獲授權人員指明的時間或(如無指明時間)

合理時間內遵從根據第19(1)(b)或(c)條作出的要求，或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獲授權人員指明的時間或

(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該等要求，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2) 任何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如在回應根據第19(1)(b)或(c)條作出的要求時，向獲授權人員提

供或交出任何該營運人或駕駛人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或罔顧實情地向獲授權人員提

供或交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條： 21 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車輛的權力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在不局限第20條的原則下，如獲授權人員有理由懷疑根據第19(1)(c)條作出的要求可能不會

獲遵從，則該人員可採取任何該人員覺得為確保該要求獲遵從而需採取的步驟，尤其包括以下步驟

— 

(a) 進入或授權他人進入任何土地，或登上或授權他人登上有關的車輛； 

(b) 扣留或授權他人扣留該車輛或其所載的任何物件； 

(c)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第(1)款並不授權扣留任何車輛超過12小時。 

(3) 關長可藉書面命令，授權他人將任何車輛進一步扣留，而進一步扣留該車輛的每個時段不

得超過12小時；該命令須述明命令於何時生效及其有效期。 

 

條： 22 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4分部—身分證明文件 

 

如任何人在獲授權人員行使第13、15、16、18、19或21條所賦予的權力前或在行使該等權力

時，要求該人員出示該人員的身分證明文件，則該人員須應要求出示該文件，以供該人查驗。 

 

條： 23 裁判官或法官批出手令的權力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6部 

 

證據 

 

(1) 如裁判官或法官根據獲授權人員經宣誓而作的告發，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 

(a) 有人已經或正在犯本規例所訂的罪行；及 

(b) 在該告發所指明的處所內或在如此指明的船舶、飛機或車輛上，有與犯該罪行有關的

證據， 

則該裁判官或法官可批出手令。 

(2) 根據第(1)款批出的手令，可授權任何獲授權人員，連同任何其他在該手令中指名的人，於

自該手令的日期起計的一個月內，隨時進入有關告發所指明的處所、船舶、飛機或車輛，或如此指

明的船舶、飛機或車輛所在的處所，以及搜查上述處所、船舶、飛機或車輛。 

(3) 獲手令授權搜查任何處所、船舶、飛機或車輛的人，可行使以下任何或所有權力— 

(a) 搜查在該處所內或在該船舶、飛機或車輛上發現的人，或該獲授權的人有合理理由相

信不久前離開或即將進入該處所或登上該船舶、飛機或車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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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檢取及扣留在該處所內或在該船舶、飛機或車輛上或在任何(a)段提述的人身上找到、

而該獲授權的人又有合理理由相信是與犯任何本規例所訂的罪行有關的證據的文件、

貨物或物件； 

(c) 就任何根據(b)段檢取的文件、貨物或物件採取看似屬必需的其他步驟，以保存該文

件、貨物或物件及避免該文件、貨物或物件受干擾。 

(4) 根據本條對任何人進行搜查，只可由與該人性別相同的人進行。 

(5) 如任何人根據本條獲賦權進入任何處所或登上任何船舶、飛機或車輛，該人可為此目的而

使用合理所需的武力。 

 

條： 24 扣留被檢取的文件、貨物或物件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根據第23(3)條被檢取的任何文件、貨物或物件不得予以扣留超過3個

月。 

(2) 如有關文件、貨物或物件攸關本規例所訂的罪行，而有法律程序已就該罪行展開，則該文

件、貨物或物件可予扣留，直至該等法律程序完結為止。 

 

條： 25 披露資料或文件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7部 

 

披露資料或文件 

 

(1) 根據本規例提供、交出或檢取的資料或文件，只可在下述情況下披露— 

(a) 提供或交出該資料或文件的人已同意披露，或該文件是檢取自某人而該人已同意披

露； 

(b) 該資料或文件是向任何根據本規例屬本會獲賦權要求提供或交出該資料或文件的人披

露的； 

(c) 該資料或文件是在行政長官授權下向— 

(i) 聯合國的任何機關； 

(ii) 任何任職於聯合國的人；或 

(iii)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任何地方的政府， 

披露的，而目的是協助聯合國或該政府確保由安理會就索馬里而決定的措施獲遵從或

偵查規避該等措施的情況，但該資料或文件的轉交須透過作出指示的機關進行，並且

是得到該機關批准的；或 

(d) 該資料或文件是為了就本規例所訂的罪行提起法律程序而披露的，或在其他情況下是

為了該等法律程序的目的而披露的。 

(2) 就第(1)(a) 款而言— 

(a) 任何人如僅以他人的受僱人或代理人的身分取得有關資料或管有有關文件，則該人不

得同意有關披露；及 

(b) 任何人如本身有權享有該資料或管有該文件，則該人可同意有關披露。 

 

條： 26 主犯以外的人的法律責任 L.N. 58 of 2009 27/03/2009 
 

第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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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罪行及雜項事宜 

 

(1) 被裁定犯本規例所訂的罪行的人如屬法人團體，而該罪行經證明是在該法人團體的任何董

事、經理、秘書或其他同類高級人員的同意或縱容下犯的，或是可歸因於任何該等人士的疏忽的，

則該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同類高級人員，即屬犯相同罪行。 

(2) 被裁定犯本規例所訂的罪行的人如屬商號，而該罪行經證明是在該商號的任何合夥人或任

何關涉該商號的管理的人的同意或縱容下犯的，或是可歸因於任何該等人士的疏忽的，則該合夥人

或關涉該商號的管理的人，即屬犯相同罪行。 

 

條： 27 有關妨礙獲授權人士等的罪行 L.N. 58 of 2009 27/03/2009 
 

任何人妨礙他人(包括在獲授權人員的授權下行事的人)行使本規例所賦予的權力，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條： 28 有關規避本規例的罪行 L.N. 58 of 2009 27/03/2009 
 

任何人意圖規避本規例的任何條文而銷毀、破損、毀損、隱藏或移去任何文件、貨物或物件，

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2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條： 29 在同意下提起法律程序及有關時限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就本規例所訂的罪行而提起的法律程序，只可由律政司司長提起或在律政司司長同意下提

起。 

(2) 本規例所訂的罪行如被指稱是在特區以外犯的，則就該罪行而進行的簡易法律程序，可於

自被控人在指稱的罪行發生後首次進入特區的日期起計的12個月內，隨時展開。 

 

條： 30 行政長官指明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 L.N. 58 of 2009 27/03/2009 
 

行政長官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將委員會為施行《第1844號決議》第3段而指認的人或實體指

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 

 

條： 31 行政長官的權力的行使 L.N. 58 of 2009 27/03/2009 
 

(1) 行政長官可將根據本規例行政長官所具有的任何權力或職能轉授予任何人或任何類別或種

類的人。 

(2) 行政長官可授權任何獲行政長官轉授權力或職能的人，再轉授該等權力或職能予任何人或

任何類別或種類的人。 

(3) 根據第(1)或(2)款作出的轉授或授權，可附加任何行政長官認為合適的限制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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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條 1

 

《聯合國制裁(索馬里)規例》 

(由行政長官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指示並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章)第 3條訂立) 

第 1部 

導言 

1. 釋義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安全理事會” (Security Council)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有關人士” (relevant person)指 — 

 (a) 行政長官按照第 30條指明為有關人士的人；或 

 (b) 代表由行政長官按照第 30 條指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
體行事的人；或按該等人士或實體指示行事的人；或該

等人士或實體所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人； 

“有關連人士” (person connected with Somalia)指 — 

 (a) 索馬里政府； 

 (b) 任何在索馬里境內或居住於索馬里的人； 

 (c) 任何根據索馬里的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d) 由下述的政府、人或團體控制的任何團體，不論該團體
在何處成立為法團或組成 — 

 (i) (a)段所述的政府； 

 (ii) (b)段所述的人；或 

 (iii) (c)段所述的團體；或 



 

 

《2012年聯合國制裁(索馬里)(修訂)規例》 

第 1部 

第 1條 2

 

 (e) 代表下述的政府、人或團體行事的任何人 — 

 (i) (a)段所述的政府； 

 (ii) (b)段所述的人；或 

 (iii) (c)或(d)段所述的團體， 

但不包括指認人士； 

“有關實體” (relevant entity)指 — 

 (a) 行政長官按照第 30條指明為有關實體的實體；或 

 (b) 代表由行政長官按照第 30 條指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
體行事的實體；或按該等人士或實體指示行事的實體；

或該等人士或實體所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實體； 

“委員會” (Committee)指根據《第 751 號決議》第 11 段設立的安
全理事會委員會； 

“指認人士” (designated person)指委員會指認為從事以下活動的人
或實體 — 

 (a) 從事或提供支持予威脅索馬里和平、安全或穩定的行
為，包括威脅 2008年 8月 18日《吉布提協議》或政治
進程或以武力威脅索馬里的過渡聯邦機構或非洲聯盟駐

索馬里特派團的行為； 

 (b) 在行為上違反《第 1844 號決議》第 6 段重申的全面及
徹底的軍火禁運；或 

 (c) 阻礙向索馬里運送人道主義援助物資，或阻礙在索馬里
境內獲取或分發人道主義援助； 

“特許” (licence)指根據第 8(1)(a)或(b)、9(1)或 10(1)條批予的特
許； 

“船長” (master)就某船舶而言，包括當其時掌管該船舶的人(領港
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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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 

第 1條 3

 

“《第 751號決議》” (Resolution 751)指安全理事會於 1992年 4月
24日通過的第 751 (1992)號決議； 

“《第 1744號決議》” (Resolution 1744)指安全理事會於 2007年 2
月 20日通過的第 1744 (2007)號決議； 

“《第 1772號決議》” (Resolution 1772)指安全理事會於 2007年 8
月 20日通過的第 1772 (2007)號決議； 

“《第 1844 號決議》” (Resolution 1844)指安全理事會於 2008 年
11月 20日通過的第 1844 (2008)號決議； 

“資金” (funds)包括 — 

 (a) 金幣、金錠、現金、支票、金錢的申索、銀票、匯票及
其他作付款用的票據； 

 (b) 存於財務機構或其他實體的存款、帳戶結餘、債項及債
務責任； 

 (c) 證券及債務票據(包括股額及股份、代表證券的證明
書、債券、票據、認購權證、債權證、債權股證及衍生

工具合約)； 

 (d) 利息、股息、或財產上的其他收入或自財產累算或財產
所產生的價值； 

 (e) 信貸、抵銷權、保證或擔保、履約保證或其他財務承
擔； 

 (f) 信用狀、提單及賣據；及 

 (g) 證明擁有資金或財務資源的權益的文件，以及任何其他
出口融資的票據； 

“禁制物品” (prohibited goods)指任何武器或軍事裝備； 

經濟資源 (economic resources)指並非資金的各種資產，不論是有
形的或無形的、是動產或不動產，並可用以取得資金、貨物

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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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長” (pilot in command)就某飛機而言，指由營運人或機主(視何
者屬適當而定)指定為掌管該飛機的機師，而該機師無須受
該飛機任何其他機師指示，並獲委負責飛行的安全； 

“獲授權人員” (authorized officer)指 — 

 (a) 警務人員； 

 (b) 擔任《香港海關條例》(第 342 章)附表 1 指明的職位的
香港海關人員；或 

 (c) 受僱於香港海關的屬貿易管制主任職系的公職人員； 

“營運人” (operator)就某船舶、飛機或車輛而言，指當其時管理該
船舶、飛機或車輛的人； 

“關長” (Commissioner)指香港海關關長、任何香港海關副關長或
任何香港海關助理關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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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 

禁止條文 

2. 禁止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若干物品 

 (1) 本條適用於 — 

 (a) 在特區境內行事的人；及 

 (b) 在特區境外行事的 — 

 (i) 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 

 (ii) 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2) 除獲根據第 8(1)(a)條批予的特許授權外，任何人不得 — 

 (a) 直接或間接向索馬里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
品；或同意直接或間接向索馬里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

任何禁制物品；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索馬里供應、

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的作為； 

 (b) 直接或間接向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供應、
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或同意直接或間接向該

等人士或對象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或

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該等人士或對象供應、售賣或交

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的作為；或 

 (c) 直接或間接向某目的地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
物品，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至索馬里，

或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

的對象；或同意直接或間接向某目的地供應、售賣或交

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如此直接或間接交付

或移轉；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某目的地供應、售賣

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如此直接或間接

交付或移轉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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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任何人不得 — 

 (a) 直接或間接向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供應、售
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或同意直接或間接向該等

人士或對象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或作

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該等人士或對象供應、售賣或交付

移轉任何禁制物品的作為；或 

 (b) 直接或間接向某目的地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
物品，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予指認人士

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同意直接或間接向某目的地

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如此

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某目

的地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任何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

如此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的作為。 

 (4) 任何人違反第(2)或(3)款，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7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5) 被控犯第(4)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他本人既不知道亦無理由
相信 — 

 (a) 有關的物品屬禁制物品； 

 (b)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2)款)有關的物品是或會是 — 

 (i) 向索馬里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的； 

 (ii) 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
指定的對象的；或 

 (iii) 向某目的地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以將該等物
品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至索馬里，或直接或間

接交付或移轉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

象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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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3)款)有關的物品是或會是 — 

 (i) 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
定的對象的；或 

 (ii) 向某目的地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以將該等物
品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

指定的對象的，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3. 禁止載運若干物品 

 (1) 本條適用於 — 

 (a) 在特區註冊的船舶； 

 (b) 在特區註冊的飛機； 

 (c) 當其時租予下述人士的任何其他船舶或飛機 — 

 (i) 在特區境內的人； 

 (ii) 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 

 (iii) 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及 

 (d) 在特區境內的車輛。 

 (2) 在不局限第 2 條的原則下，除獲根據第 8(1)(b)條批予的特許
授權外，船舶、飛機或車輛不得用於下述載運途程或其任何

組成部分 — 

 (a) 自索馬里以外的某地方載運任何禁制物品至索馬里境內
的某地方； 

 (b) 載運任何禁制物品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
象；或 

 (c) 載運任何禁制物品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
接交付或移轉至索馬里，或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予有

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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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 — 

 (a) 有關禁制物品的載運，是在該等物品的供應、售賣或交
付移轉的過程中作出的；而 

 (b) 有關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是根據第 8(1)(a)條批予
的特許授權進行的， 

則第(2)款不適用。 

 (4) 在不局限第 2 條的原則下，船舶、飛機或車輛不得用於下述
載運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 — 

 (a) 載運任何禁制物品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
或 

 (b) 載運任何禁制物品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
接交付或移轉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 

 (5) 如船舶、飛機或車輛在違反第(2)或(4)款的情況下使用，每
一下述的人均屬犯罪 — 

 (a) 就在特區註冊的船舶而言，該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及
船長； 

 (b) 就任何其他船舶而言 — 

 (i) (在該船舶的租用人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
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是根據特區

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的情況下)該船舶的
租用人； 

 (ii) (在該船舶的營運人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
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是根據特區

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的情況下)該營運
人；及 

 (iii) (在該船舶的船長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永久
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的情況下)該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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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就在特區註冊的飛機而言，該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及
機長； 

 (d) 就任何其他飛機而言 — 

 (i) (在該飛機的租用人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
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是根據特區

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的情況下)該飛機的
租用人； 

 (ii) (在該飛機的營運人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
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是根據特區

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的情況下)該營運
人；及 

 (iii) (在該飛機的機長身在特區境內或是兼具香港永久
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的情況下)該機長； 

 (e) 就車輛而言，該車輛的營運人及駕駛人。 

 (6) 任何人犯第(5)款所訂罪行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7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7) 被控犯第(5)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他本人既不知道亦無理由
相信 — 

 (a) 有關的物品屬禁制物品； 

 (b)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2)款)有關的物品的載運屬下述載運
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 — 

 (i) 自索馬里以外的某地方載運至索馬里境內的某地
方； 

 (ii) 載運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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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載運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
或移轉至索馬里，或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予有

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c)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4)款)有關的物品的載運屬下述載運
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 — 

 (i) 載運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ii) 載運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
或移轉予指認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4. 禁止提供若干意見、協助或訓練 

 (1) 本條適用於 — 

 (a) 在特區境內行事的人；及 

 (b) 在特區境外行事的 — 

 (i) 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 

 (ii) 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2) 除獲根據第 9(1)條批予的特許授權外，任何人不得向有關連
人士直接或間接提供關於軍事活動的任何技術意見、財務或

其他協助或訓練。 

 (3) 任何人不得向指認人士直接或間接提供關於軍事活動或關於
供應、交付售賣、移轉、製造、保養或使用任何禁制物品的

任何技術協助或訓練，或財務或其他協助(包括投資、中介
服務或其他金融服務)。 

 (4) 任何人違反第(2)或(3)款，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7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012年聯合國制裁(索馬里)(修訂)規例》 

第 2部 

第 4A條 11

 

 (5) 被控犯第(4)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他本人既不知道亦無理由
相信 — 

 (a)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2)款 — 

 (i) 有關的意見、協助或訓練是向或是會向有關連人
士提供的；或 

  (ii) 有關的意見、協助或訓練是關於軍事活動的；或 

 (b) 如該人被控違反第(3)款 — 

 (i) 有關的協助或訓練是向或是會向指認人士提供
的；或 

  (ii) 有關的協助或訓練是關於軍事活動或關於供應、
售賣、移轉交付、製造、保養或使用任何禁制物

品的，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4A. 禁止輸入木炭 

 (1) 任何人不得將任何木炭自索馬里直接或間接輸入特區。 

 (2) 不論有關的木炭是否原產於索馬里，第(1)款均適用。 

 (3) 任何人違反第(1)款，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2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4) 被控犯第(3)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本身既不知道亦無理由相
信有關的木炭是自索馬里直接或間接輸入特區的，即可以此

作為免責辯護。 

5. 禁止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資金等 

 (1) 本條適用於 — 

 (a) 在特區境內行事的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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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特區境外行事的 — 

 (i) 兼具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中國公民身分的人；或 

 (ii) 根據特區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2) 除獲根據第 10(1)條批予的特許授權外， — 

 (a) 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向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提供任何
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亦不得為有關人士

或有關實體的利益而直接或間接提供任何資金或其他財

務資產或經濟資源。；及 

 (b) 任何人(首述人士)不得直接或間接處理由有關人士或有
關實體擁有的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不

得直接或間接處理以其他方式屬於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

的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亦不得直接或

間接處理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持有的任何資金或其他

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而如首述人士屬有關人士或有關

實體，則包括該首述人士擁有的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

產或經濟資源，以其他方式屬於該首述人士的任何資金

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以及由該首述人士持有的

任何資金及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3) 就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帳戶而
言，將 — 

 (a) 該帳戶應得的利息或其他收入；或 

 (b) 根據在該人或實體成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之日前產生
的合同、協定或義務而應得的付款， 

記入該帳戶，並不構成向該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提供資金或

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為該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的利

益而提供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4) 任何人違反第(2)款，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7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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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5) 被控犯第(4)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他本人既不知道亦無理由
相信 — 

 (a) 有關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是向或是會向
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提供的，或是為或是會為有關人士

或有關實體的利益而提供的；或，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

護。 

 (b) 該人是處理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
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是處理以其他方式屬於有關人士

或有關實體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是處

理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

經濟資源，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6) 任何人不得僅因將以下任何一項記入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
擁有的帳戶，或記入以其他方式屬於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的

帳戶，或記入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持有的帳戶，而被視為

違反第(2)款 — 

 (a) 該帳戶應得的利息或其他收入；或 

 (b) 根據在該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成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
之日前產生的合同、協定或義務而應得的付款。 

 (7) 在本條中 — 

處理 (deal with) — 

 (a) 就資金而言 — 

 (i) 指使用、改動、移動、動用或移轉資金； 

 (ii) 指以任何達致在規模、數額、地點、擁有權、管
有權、性質或目的地任何一方面有所改變的其他

方式處理資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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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指作出任何使到資金易於使用的其他改變，包括
投資組合管理；及 

 (b) 就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而言，指使用該等資產或資
源藉任何方式取得資金、貨物或服務，包括將該等資產

或資源出售、出租或作抵押。 

6. 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 

 (1) 除第 7 條另有規定外，指認人士不得在特區入境或經特區過
境。 

 (2) 任何人違反第(1)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
及監禁 2年。 

 (3) 本條並不禁止適用於有特區居留權或特區入境權的人在特區
入境。 

7. 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的例外情況 

如就某個案而言有下述情況，第 6條不適用 — 

 (a) 經委員會認定有關的指認人士在特區入境或經特區過境
是出於人道主義需要的正當理由，包括宗教義務；或 

 (b) 經委員會認定有關的指認人士在特區入境或經特區過境
將推進索馬里的和平及民族和解以及該區域的穩定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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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 

特許 

8. 供應、交付售賣、移轉或載運若干物品的特許 

 (1) 如行政長官應申請而信納第(2)款的任何一項規定獲符合，則
在符合第(3)款的規定下，行政長官須批予特許，准許(視何
者屬適當而定) — 

 (a) 下述作為 — 

 (i) 向索馬里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禁制物品，或作
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索馬里供應、售賣或交付移

轉禁制物品的作為； 

 (ii) 向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供應、售賣
或交付移轉禁制物品，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

該等人士或對象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禁制物品

的作為；或 

 (iii) 向某目的地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禁制物品，以
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至索馬里，或

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

指定的對象，或作出任何可能會促使向某目的地

供應、售賣或交付移轉禁制物品以將該等物品如

此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的作為；或 

 (b) 屬下述載運途程或其任何組成部分的禁制物品載運 — 

 (i) 自索馬里以外的某地方載運至索馬里境內的某地
方； 

 (ii) 載運予有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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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載運至某目的地，以將該等物品直接或間接交付
或移轉至索馬里，或直接或間接交付或移轉予有

關連人士或該等人士指定的對象。 

 (2) 第(1)款提述的規定如下 — 

 (a) 有關禁制物品是聯合國人員、媒體代表、人道主義或發
展工作人員或有關人員將會暫時出口至索馬里專供其個

人使用的防護服用品(包括防彈衣及軍用頭盔)； 

 (b) 有關禁制物品是委員會事先核准的、專作人道主義或防
護之用的非致命軍事裝備； 

 (c) 有關禁制物品是專門用於支助根據《第 1744 號決議》
第 4 段設立的特派團或是專供該特派團使用的禁制物
品； 

 (d) 有關禁制物品是專門用於依循《第 1772 號決議》第
1、2、3、4 及 5 段列明的政治進程幫助建立安保部門
的禁制物品，及 —。 

 (i) 委員會已獲根據《第 1772 號決議》第 12 段通知
建議供應或交付特許申請所關乎的禁制物品一

事；及 

 (3) 如行政長官認定第(2)(d)款的規定獲符合 — 

 (a) 行政長官須安排將根據第(1)款批予特許的意向通知委
員會；及 

 (iib) 如委員會沒有在收到該通知後 5個工作日內，沒有作出
反對的決定，則行政長官須批予該項特許。 

9. 提供若干意見、協助或訓練的特許 

 (1) 如行政長官應申請而信納第(2)款的任何一項規定獲符合，則
在符合第(3)款的規定下，行政長官須批予特許，准許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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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人士提供關於軍事活動的技術意見、財務或其他協助或訓

練。 

 (2) 第(1)款提述的規定如下 — 

 (a) 有關協助或訓練是專門用於支助根據《第 1744 號決
議》第 4段設立的特派團的技術訓練或協助，或是專供
該特派團使用的技術訓練或協助； 

 (b) 有關協助是專門用於依循《第 1772 號決議》第 1、2、
3、4 及 5 段列明的政治進程幫助建立安保部門的技術
協助，及 —。 

 (i) 委員會已獲根據《第 1772 號決議》第 12 段通知
建議提供特許申請所關乎的協助一事；及 

 (3) 如行政長官認定第(2)(b)款的規定獲符合 — 

 (a) 行政長官須安排將根據第(1)款批予特許的意向通知委
員會；及 

 (iib) 如委員會沒有在收到該通知後 5個工作日內，沒有作出
反對的決定，則行政長官須批予該項特許。 

10. 向若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若干人士或實體的資金等的

特許 

 (1) 如行政長官應申請而認定第(2)款的任何一項規定獲符合，則
在符合第(3)款的規定下，行政長官須批予特許，准許(視何
者屬適當而定) — 

 (a) 向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提供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
資源，或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的利益而提供資金或其

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 

 (b) 處理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
或經濟資源，或處理以其他方式屬於有關人士或有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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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理由有關人

士或有關實體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2) 第(1)款提述的規定如下 — 

 (a) 有關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 

 (i) 是基本開支所必需的，包括支付食品、租金、抵
押貸款、藥品、醫療、稅款、保險費及公用服務

的開支；或 

 (ii) 是專用於支付合理的專業人員酬金或償付與提供
法律服務有關連的已招致費用的；或 

 (iii) 屬根據特區法律規定為慣常持有或維持由有關人
士或有關實體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

資源所需的費用或服務費，或屬根據特區法律規

定為慣常持有或維持以其他方式屬於有關人士或

有關實體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所需

的費用或服務費，或屬根據特區法律規定為慣常

持有或維持由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持有的資金或

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所需的費用或服務費； 

 (b) 有關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是特殊開支所必需
的； 

 (c) 有關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 

 (i) 屬在 2008年 11月 20日以前作出的司法、行政或
仲裁留置權或裁決的標的物，而有關人士或有關

實體並非該留置權或裁決的受益人；及 

 (ii) 是會用於有關留置權或裁決的執行。 

 (3) 如行政長官認定 — 

 (a) 第(2)(a)款的規定獲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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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行政長官須安排將根據第(1)款批予特許的意向通
知委員會；及 

 (ii) 如委員會在收到該通知後 3 個工作日內，沒有作
出反對的決定，則行政長官須批予該項特許； 

 (b) 第(2)(b)款的規定獲符合 — 

 (i) 行政長官須安排將該項認定通知委員會；及 

 (ii) 除非委員會核准該項認定，否則行政長官不得批
予有關特許； 

 (c) 第(2)(c)款的規定獲符合，行政長官須在批予有關特許
之前，安排將該項認定通知委員會。 

11. 為取得特許而提供虛假資料或文件 

 (1) 任何人為了取得特許而作出任何該人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
陳述或提供或交出任何該人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

件，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2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 任何人為了取得特許而罔顧實情地作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
的陳述或提供或交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即

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2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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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 

在特區以外地方作出的事情 

12. 特區以外地方的主管當局批予的特許或准許 

 (1) 如第(2)款描述的情況適用，本規例中規定某人除非獲特許的
授權行事否則不得作出某事情的條文，就該人在特區以外地

方作出的任何該等事情而言，並不具效力。 

 (2) 就第(1)款而言，有關的情況是：有關事情是有關的人獲特許
的授權作出或獲准許作出的，而該項特許或准許是由根據上

述在特區以外地方的有效法律(該法律實質上與本規例的有
關條文相類)在該方面具有權限的主管當局按照該等法律而
批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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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部 

規例的執行 

第 1分部 — 對可疑船舶進行調查等 

13. 對可疑船舶進行調查 

 (1) 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懷疑第 3 條所適用的船舶曾經、正在或
即將在違反第 3(2)或(4)條的情況下使用，即可 — 

 (a) 單獨或在獲該人員授權行事的人陪同及協助下，登上及
搜查該船舶，並可為該目的而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

武力；及 

 (b) 要求該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提供任何該人員指
明的關於該船舶或其所載貨物的資料，或交出任何該人

員指明的該等貨物，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於該船

舶或該等貨物的文件，以供該人員檢查。 

 (2) 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懷疑第 3 條所適用的某船舶正在或即將
在違反第 3(2)或(4)條的情況下使用，該人員可為制止或防止
該船舶在違反該第 3(2)或(4)條的情況下使用的目的，或為進
行調查的目的，當場或在考慮為回應根據第(1)(b)款作出的
要求而提供的資料或交出的貨物或文件後，作出以下一項或

多於一項作為 — 

 (a) 指示該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除非取得獲授權人
員的同意，否則不得於該人員指明的任何港口卸下該船

舶所載貨物中經該人員指明的任何部分； 

 (b) 要求該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採取以下任何步
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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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安排該船舶連同其所載的任何貨物停止進行當時
正進行的航程或不進行即將進行的航程，直至租

用人、營運人或船長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船舶

連同其所載貨物可進行該航程為止； 

 (ii) (如該船舶在特區境內)安排該船舶連同其所載的任
何貨物留在特區境內，直至租用人、營運人或船

長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船舶連同其所載貨物可

離開為止； 

 (iii) (如該船舶在任何其他地方)將該船舶連同其所載的
任何貨物開往獲授權人員指明的港口和安排該船

舶連同其所載貨物留在該處，直至租用人、營運

人或船長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船舶連同其所載

貨物可離開為止； 

 (iv) 將該船舶連同其所載的任何貨物開往獲授權人員
在與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議定後指明的另一目

的地。 

 (3) 本條所賦予的要求某人提供任何資料或要求某人交出任何貨
物或文件以供檢查的權力，包括指明以下事項的權力 — 

 (a) 該資料應以口頭或以書面提供，及應以何種方式提供；
及 

 (b) 應在何時之前及在何地提供該資料或交出該貨物或文件
以供檢查。 

14. 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所犯的罪行 

 (1) 任何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如不遵從根據第 13(2)(a)
條作出的指示，或無合理辯解而拒絕在獲授權人員指明的時

間或(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根據第 13(1)(b)或(2)(b)
條作出的要求，或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獲授權人員指明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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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該等要求，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 任何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如在回應根據第 13(1)(b)
或(2)(b)條作出的要求時，向獲授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該
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

或罔顧實情地向獲授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

的資料或文件，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
禁 6個月。 

15. 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船舶的權力 

 (1) 在不局限第 14 條的原則下，如獲授權人員有理由懷疑根據
第 13(2)(b)條作出的要求可能不會獲遵從，則該人員可採取
任何該人員覺得為確保該要求獲遵從而需採取的步驟，尤其

包括以下步驟 — 

 (a) 進入或授權他人進入任何土地，或登上或授權他人登上
有關的船舶； 

 (b) 扣留或授權他人扣留該船舶或其所載的任何貨物； 

 (c)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第(1)款並不授權扣留任何船舶超過
12小時。 

 (3) 政務司司長可藉書面命令，授權他人將任何船舶進一步扣
留，而進一步扣留該船舶的每個時段不得超過 12 小時；該
命令須述明命令於何時生效及其有效期。 

第 2分部 — 對可疑飛機進行調查等 

16. 對可疑飛機進行調查 

 (1) 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懷疑第 3 條所適用的飛機曾經、正在或
即將在違反第 3(2)或(4)條的情況下使用，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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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單獨或在獲該人員授權行事的人陪同及協助下，登上及
搜查該飛機，並可為該目的而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

武力；及 

 (b) 要求該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提供任何該人員指
明的關於該飛機或其所載貨物的資料，或交出任何該人

員指明的該等貨物，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於該飛

機或該等貨物的文件，以供該人員檢查。 

 (2) 如第(1)款提述的飛機在特區境內，獲授權人員可當場或在考
慮為回應根據第(1)(b)款作出的要求而提供的資料或交出的
貨物或文件後，進一步要求該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

安排該飛機連同其所載的任何貨物留在特區境內，直至該租

用人、營運人或機長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飛機連同其所載

貨物可離開為止。 

 (3) 本條所賦予的要求某人提供任何資料或要求某人交出任何貨
物或文件以供檢查的權力，包括指明以下事項的權力 — 

 (a) 該資料應以口頭或以書面提供，及應以何種方式提供；
及 

 (b) 應在何時之前及在何地提供該資料或交出該貨物或文件
以供檢查。 

17. 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所犯的罪行 

 (1) 任何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絕在獲
授權人員指明的時間或(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根據
第 16(1)(b)或(2)條作出的要求，或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獲授
權人員指明的時間或(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該等要
求，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 任何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如在回應根據第 16(1)(b)
或(2)條作出的要求時，向獲授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該租用
人、營運人或機長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或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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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實情地向獲授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

料或文件，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18. 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飛機的權力 

 (1) 在不局限第 17 條的原則下，如獲授權人員有理由懷疑根據
第 16(2)條作出的要求可能不會獲遵從，則該人員可採取任
何該人員覺得為確保該要求獲遵從而需採取的步驟，尤其包

括以下步驟 — 

 (a) 進入或授權他人進入任何土地，或登上或授權他人登上
有關的飛機； 

 (b) 扣留或授權他人扣留該飛機或其所載的任何貨物； 

 (c)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第(1)款並不授權扣留任何飛機超過 6
小時。 

 (3) 政務司司長可藉書面命令，授權他人將任何飛機進一步扣
留，而進一步扣留該飛機的每個時段不得超過 6 小時；該命
令須述明命令於何時生效及其有效期。 

第 3分部 — 對可疑車輛進行調查等 

19. 對可疑車輛進行調查 

 (1) 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懷疑在特區境內的車輛曾經、正在或即
將在違反第 3(2)或(4)條的情況下使用，即可 — 

 (a) 單獨或在獲該人員授權行事的人陪同及協助下，登上及
搜查該車輛，並可為該目的而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

武力； 

 (b) 要求該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提供任何該人員指明的關
於該車輛或其所載的任何物件的資料，或交出任何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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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指明的該車輛所載的物件，或交出任何該人員指明的

關於該車輛或其所載的任何物件的文件，以供該人員檢

查；及 

 (c) 當場或在考慮為回應根據(b)段作出的要求而提供的資
料或交出的物件或文件後，進一步要求該營運人或駕駛

人將該車輛連同其所載的任何物件駛至獲授權人員指明

的地方和安排該車輛連同該物件留在該地方，直至該營

運人或駕駛人獲得獲授權人員通知該車輛連同該物件可

離開為止。 

 (2) 本條所賦予的要求某人提供任何資料或要求某人交出任何物
件或文件以供檢查的權力，包括指明以下事項的權力 — 

 (a) 該資料應以口頭或以書面提供，及應以何種方式提供；
及 

 (b) 應在何時之前及在何地提供該資料或交出該物件或文件
以供檢查。 

20. 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所犯的罪行 

 (1) 任何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絕在獲授權人
員指明的時間或 (如無指明時間 )合理時間內遵從根據第
19(1)(b)或(c)條作出的要求，或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獲授權
人員指明的時間或(如無指明時間)合理時間內遵從該等要
求，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 任何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如在回應根據第 19(1)(b)或(c)條
作出的要求時，向獲授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該營運人或駕

駛人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或罔顧實情地向獲

授權人員提供或交出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或文件，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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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車輛的權力 

 (1) 在不局限第 20 條的原則下，如獲授權人員有理由懷疑根據
第 19(1)(c)條作出的要求可能不會獲遵從，則該人員可採取
任何該人員覺得為確保該要求獲遵從而需採取的步驟，尤其

包括以下步驟 — 

 (a) 進入或授權他人進入任何土地，或登上或授權他人登上
有關的車輛； 

 (b) 扣留或授權他人扣留該車輛或其所載的任何物件； 

 (c) 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合理武力。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第(1)款並不授權扣留任何車輛超過
12小時。 

 (3) 關長可藉書面命令，授權他人將任何車輛進一步扣留，而進
一步扣留該車輛的每個時段不得超過 12 小時；該命令須述
明命令於何時生效及其有效期。 

第 4分部 — 身分證明文件 

22. 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如任何人在獲授權人員行使第 13、15、16、18、19 或 21 條所賦
予的權力前或在行使該等權力時，要求該人員出示該人員的身分

證明文件，則該人員須應要求出示該文件，以供該人查驗。 

 

 



 

 

《2012年聯合國制裁(索馬里)(修訂)規例》  

第 6部  

第 23條 28

 

第 6部 

證據 

23. 裁判官或法官批出手令的權力 

 (1) 如裁判官或法官根據獲授權人員經宣誓而作的告發，信納有
合理理由懷疑 — 

 (a) 有人已經或正在犯本規例所訂的罪行；及 

 (b) 在該告發所指明的處所內或在如此指明的船舶、飛機或
車輛上，有與犯該罪行有關的證據， 

則該裁判官或法官可批出手令。 

 (2) 根據第(1)款批出的手令，可授權任何獲授權人員，連同任何
其他在該手令中指名的人，於自該手令的日期起計的一個月

內，隨時進入有關告發所指明的處所、船舶、飛機或車輛，

或如此指明的船舶、飛機或車輛所在的處所，以及搜查上述

處所、船舶、飛機或車輛。 

 (3) 獲手令授權搜查任何處所、船舶、飛機或車輛的人，可行使
以下任何或所有權力 — 

 (a) 搜查在該處所內或在該船舶、飛機或車輛上發現的人，
或該獲授權的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不久前離開或即將進入

該處所或登上該船舶、飛機或車輛的人； 

 (b) 檢取及扣留在該處所內或在該船舶、飛機或車輛上或在
任何(a)段提述的人身上找到、而該獲授權的人又有合
理理由相信是與犯任何本規例所訂的罪行有關的證據的

文件、貨物或物件； 

 (c) 就任何根據(b)段檢取的文件、貨物或物件採取看似屬
必需的其他步驟，以保存該文件、貨物或物件及避免該

文件、貨物或物件受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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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根據本條對任何人進行搜查，只可由與該人性別相同的人進
行。 

 (5) 如任何人根據本條獲賦權進入任何處所或登上任何船舶、飛
機或車輛，該人可為此目的而使用合理所需的武力。 

24. 扣留被檢取的文件、貨物或物件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根據第 23(3)條被檢取的任何文件、
貨物或物件不得予以扣留超過 3個月。 

 (2) 如有關文件、貨物或物件攸關本規例所訂的罪行，而有法律
程序已就該罪行展開，則該文件、貨物或物件可予扣留，直

至該等法律程序完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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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部 

披露資料或文件 

25. 披露資料或文件 

 (1) 根據本規例提供、交出或檢取的資料或文件，只可在下述情
況下披露 — 

 (a) 提供或交出該資料或文件的人已同意披露，或該文件是
檢取自某人而該人已同意披露； 

 (b) 該資料或文件是向任何根據本規例屬本會獲賦權要求提
供或交出該資料或文件的人披露的； 

 (c) 該資料或文件是在行政長官授權下向 — 

 (i) 聯合國的任何機關； 

 (ii) 任何任職於聯合國的人；或 

 (iii)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任何地方的政府， 

披露的，而目的是協助聯合國或該政府確保由安理會就

索馬里而決定的措施獲遵從或偵查規避該等措施的情

況，但該資料或文件的轉交須透過作出指示的機關進

行，並且是得到該機關批准的；或 

 (d) 該資料或文件是為了就本規例所訂的罪行提起法律程序
而披露的，或在其他情況下是為了該等法律程序的目的

而披露的。 

 (2) 就第(1)(a)款而言 — 

 (a) 任何人如僅以他人的受僱人或代理人的身分取得有關資
料或管有有關文件，則該人不得同意有關披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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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任何人如本身有權享有該資料或管有該文件，則該人可
同意有關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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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部 

其他罪行及雜項事宜 

26. 主犯以外的人的法律責任 

 (1) 被裁定犯本規例所訂的罪行的人如屬法人團體，而該罪行經
證明是在該法人團體的任何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同類高

級人員的同意或縱容下犯的，或是可歸因於任何該等人士的

疏忽的，則該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同類高級人員，即屬

犯相同罪行。 

 (2) 被裁定犯本規例所訂的罪行的人如屬商號，而該罪行經證明
是在該商號的任何合夥人或任何關涉該商號的管理的人的同

意或縱容下犯的，或是可歸因於任何該等人士的疏忽的，則

該合夥人或關涉該商號的管理的人，即屬犯相同罪行。 

27. 有關妨礙獲授權人士等的罪行 

任何人妨礙他人(包括在獲授權人員的授權下行事的人)行使本規
例所賦予的權力，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8. 有關規避本規例的罪行 

任何人意圖規避本規例的任何條文而銷毀、破損、毀損、隱藏或

移去任何文件、貨物或物件，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2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9. 在同意下提起法律程序及有關時限 

 (1) 就本規例所訂的罪行而提起的法律程序，只可由律政司司長
提起或在律政司司長同意下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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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規例所訂的罪行如被指稱是在特區以外犯的，則就該罪行
而進行的簡易法律程序，可於自被控人在指稱的罪行發生後

首次進入特區的日期起計的 12個月內，隨時展開。 

30. 行政長官指明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 

行政長官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將委員會為施行《第 1844號決
議》第 3段而指認的人或實體指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 

31. 行政長官的權力的行使 

 (1) 行政長官可將根據本規例行政長官所具有的任何權力或職能
轉授予任何人或任何類別或種類的人。 

 (2) 行政長官可授權任何獲行政長官轉授權力或職能的人，再轉
授該等權力或職能予任何人或任何類別或種類的人。 

 (3) 根據第(1)或(2)款作出的轉授或授權，可附加任何行政長官
認為合適的限制或條件。 

行政長官 
 

200912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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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規例旨在落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於 2012年 2月 22
日通過的第 2036 (2012)號決議中的若干決定。該決定尋求對將木
炭自索馬里輸入施加一項新的制裁。 

2. 經本規例修訂的《聯合國制裁(索馬里)規例》(第 537 章，附屬法
例 AN)亦訂定以下條文，以落實安全理事會先前的決議 — 

 (a) 禁止供應、售賣、移轉或載運武器或軍事裝備； 

 (b) 禁止在若干情況下提供意見、協助或訓練； 

 (c) 禁止向若干人士或實體提供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
經濟資源，或為該等人士或實體的利益而提供任何資金

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d) 禁止處理由若干人士或實體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
或經濟資源，或處理以其他方式屬於該等人士或實體的

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理由該等人士或

實體持有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及 

 (e) 禁止若干人士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別行政
區過境。 



   

 

附件 F 

 
《聯合國制裁 (索馬里 )規例》  

《 (修訂 )規例 2012》  
關於索馬里的資料  

國家背景資料  

 索馬里是非洲東部一個國家，位於埃塞俄比亞東面，瀕臨亞

丁灣與印度洋，總面積 637  657 平方公里；在二零一零年，人口

估計約有 933 萬，首都設於摩加迪沙。索馬里於一九六零年宣告

獨立，新成立的索馬里聯邦議會於二零一二年八月二十日舉行就

職典禮，標誌著該國在長達數十年的戰亂後進入的過渡時期的終

結 。 索 馬 里 以 農 業 為 主 ， 二 零 一 零 年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為 10.7 億美

元 (83 億港元 ) 1。二零一零年進口和出口商品貨值分別為 8 .3 億美

元 (64 億港元 )和 4 .1 億美元 (32 億港元 ) 2。  

聯合國對索馬里實施的制裁  

2 .  總統巴雷於一九九一年一月被推翻後，索馬里便陷入無政府

狀態。兩個主要派系其後發生戰鬥，並獲多個派系的民兵支持。

一九九二年年初，該國的人道狀 況極其嚴峻，估計有超過 30 萬

人死於飢餓與疾病，另有 150 萬人受飢荒威脅。基於上述情況，

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安 理 會 )於 一 九 九 二 年 一 月 通 過 第 733 號 決

議 ， 對 該 國 實 施 武 器 禁 運 。 此 後 ， 安 理 會 先 後 通 過 第 1356 、

1725、 1744 及 1772 號等決議，擴大和修訂對索馬里實施的制裁

範圍。  

3 .  根據於二零零八年六月達成的 《吉布提協議》，索馬里過

渡聯邦政府及反對派索馬里再次解放聯盟同意結束衝突，成立聯

合 政 府 。 安 理 會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通 過 第 1844 號 決

議，向威脅和平及政治進程和妨礙人道援助工作的個人和實體，

實 施 旅 行 限 制 及 資 產 凍 結 。 該 等 措 施 亦 適 用 於 違 反 武 器 禁 令 (由
第 733 號 決 議 作 出 規 定 ， 後 經 多 項 決 議 修 訂 )的 個 人 和 實 體 。 由

於索馬里的情況持續威脅國際和平及區內安全，安理會再收緊對

該國實施的制裁措施，於二零一二年二月二十二日通過第 2036

                                                 
1 資料來源：聯合國統計司出版的《世界統計袖珍手冊》，網址為  

http://unstats.un.org/unsd/pocketbook/Pocketbook%202011.pdf 
 
2  資料來源：世界貿易組織出版的《國際貿易統計 2011》，網址為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11_e/its11_toc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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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決議，對該國施加木炭進出口禁令，以截斷該國主要反政府組

織青年黨的主要資金來源 3。  

香港與索馬里的貿易關係  

4 .  二零一一年，索馬里在香港的全球貿易伙伴中排名第 188，
兩地的貿易總額為 860 萬港元；當中輸往索馬里的出口總值為 20
萬港元，由索馬里進口的貨物總值則為 840 萬港元。香港與索馬

里的貿易額摘要如下：  

香港與索馬里的貿易額 [價值以港幣 (百萬元 )計 ]  

項目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二年

一月至七月

(a )  輸往索馬里的出口總值  0 .2  5 .2  
( i )  港產品出口 0 .0  0 .0  

( i i )  轉口貨物  0 .2 4   5 .2 5  
(b )  由索馬里進口的貨物總值   8 .4 6   10 .2 7  
貿易總值 [ (a )  +  (b) ]  8 .6  15 .4  

 
二零一一年，索馬里與內地之間，有價值 180 萬港元的貨物經香

港轉運 (佔索馬里與內地貿易總值的 0 .2%)，當中 160 萬港元的貨

物由索馬里輸往內地，其餘 20 萬港元的貨物則由內地經香港輸

往索馬里。  

 

                                                 
3 第 2 至 3 段 所 載 資 料 的 來 源 ： 聯 合 國 維 持 和 平 行 動 網 頁 ( 網 址 為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聯合國新聞 (網址為 http://www.un.org/apps/news/)，以及安

全理事會關於索馬里和厄立特里亞的第 751 號和第 1907 號決議委員會網頁 (網址為

http://www.un.org/sc/committees/751/index.shtml)。  
 
4  二零一一年，輸往索馬里的轉口貨物包括旋轉式電力裝置及零件 (55.5%)、塑膠製品

(13.5%)，以及樂器和錄音設備 (8.7%)。  
 
5  二零一二年一月至七月，輸往索馬里的轉口貨物包括電訊設備 (63.4%)、樂器及錄音

設備 (22.3%)，以及印刷品 (6.8%)。由於香港輸往索馬里的轉口貨物價值不高，只要

絕對值稍有變動，百分比便會大幅波動。二零一一年輸往索馬里的轉口貨物減少，

主要因為賤金屬製品及電訊設備的需求下降。不過，電訊設備、樂器及錄音設備的

需求在二零一二年一月至七月則顯著上升，令該段期間輸往索馬里的轉口貨物價值

激增。  
 
6  二 零 一 一 年 ， 由 索 馬 里 進 口 的 貨 物 包 括 皮 革 (81.4%) 、 未 處 理 的 獸 皮 ( 毛 皮 除

外 )(17.7%)，以及未加工的動物材料 (0.9%)。  
 
7  二零一二年一月至七月，由索馬里進口的貨物包括皮革 (99.9%)。由於由索馬里進口

香港的貨值不高，只要絕對值稍有變動，百分比便會大幅波動。二零一二年一月至

七月由索馬里進口的貨物顯著增加，是由於本港對皮革的需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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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安理會對索馬里另行施加的木炭進出口禁令，不大可能對香

港與索馬里之間的貿易造成顯著影響，原因是兩地貿易涉及的主

要商品種類與木炭或其他相關貨物無關。此外，由於兩地之間的

貿易額相當小，因此聯合國對索馬里實施的制裁不大可能對香港

的經濟造成顯著影響。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一二年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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